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46號

原      告  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秀嬪

原      告  洪冠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彥安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榮貴

訴訟代理人  許淑華律師

            黃世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7

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當事人之主張：

一、原告方面：

　　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4,908,425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二）被告應自民國113年5月8日至判決

確定日止，按日給付原告8,169元，及自民事起訴狀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三）原

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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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其陳述及所提出之證據如下：

（一）背景事實：

　 1、緣原告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為新北市○○區○○段

000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案（下稱系爭都更案）之實施

者，被告因所管理門牌新北市○○區○○路0巷0○0號等

市有建物（下稱系爭建物），遭原告公司所僱工人不慎拆

除，乃對於原告公司副總經理即原告洪冠屏向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提出101年度偵字第1182號毀壞建築物罪嫌之刑

事告訴（下稱系爭刑事告訴）。嗣兩造於101年8月9日在

新北市新店區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因兩造合理預見系爭

都更案權利變換計畫（下稱系爭權利變換案）即將通過，

乃約定原告連帶賠償自101年8月1日起，至系爭權利變換

案核定公告日或系爭都更案撤銷日止，以每日8,169元計

算之損害金，並與被告簽訂101年刑調字第467號調解書

（下稱系爭調解，原證1）。系爭調解成立後，新北市政

府於102年8月5日公告指定碧潭吊橋（包含坐落在系爭都

更案基地上之錨碇墩座（下稱系爭墩座），下合稱碧潭吊

橋）為新北市市定古蹟（下逕稱市定古蹟），事後將系爭

墩座前後10公尺、左右側3公尺查定為古蹟保存範圍而禁

止開發，致系爭都更案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下稱系爭事

業計畫）及系爭權利變換案均須大幅調整後才能重新送審

議。原告持續給付損害金逾系爭建物價值，足認依原有法

律效果履行顯失公平，自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等情。爰

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將系爭調解第2項之原

訂給付期間末日調整至102年8月5日。又被被告於給付期

間調整後，受領超過上開期間之給付即102年8月6日起至1

09年4月30日止之損害金合計2,030萬73,269元，即無法律

上原因，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如數給

付。後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3年度建字第83號判決、臺

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字第92號判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

上字第1308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更(一)字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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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號判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936號判決、臺灣高

等法院109年度上更二字第49號判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

上字第2367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更三字第118

號判決、最後經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裁定判

決確定（下稱前案）。原告於前案中雖經最高法院認為得

主張情事變更，惟判決理由係因原告特定以「102年8月5

日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一事」主張情事變更，已罹於

5年之除斥期間，故而判決原告敗訴，合先敘明。

　 2、惟系爭權利變換案迄今仍未通過，而自101年8月1日起至

本件起訴日止，長達12年餘，原告已賠付被告高達35,10

2,193元（計算式：8,169元x4,297天=35,102,193元），

顯已超過當時兩造所預料之賠償金額，對原告等實屬不公

平。（非當時所得預料及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之理由，

詳下述）

　 3、而究其尚未通過之原因，並非僅有原告於前案經法院認定

得以主張情事變更之「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一事，

而應有自101年8月1日起迄今長達12年餘、時間過長、原

告迄今賠償金額遠高於被告損失、新冠疫情等因素，是原

告自得於本案起訴時再另行主張情事變更事由，故而原告

提起本訴訟，以期取得公義，喝止損失。

（二）按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523號裁定：「民事訴訟上所

謂一事不再理之原則，係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

者而言。所謂同一事件，必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

為同一之請求，若此三者有一不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

件，自不受確定判決之拘束。」，則前案之請求範圍為

「以102年8月5日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一事為核心，

以情事變更請求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之給付期間末日調

整至102年8月5日、及請求給付自102年8月6日起至109年4

月30日止溢付之損害金（遭判決已罹5年之除斥期間而敗

訴，判決意旨略為：審酌系爭調解第2項約定為上訴人賠

償被上訴人無法使用系爭建物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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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3個月期間之經過順次發生之債權，係不及1年之定期

給付債權，及民法第227條之2係為衡平而設之例外救濟制

度，宜從速為之一切情狀，上訴人就該形成權之除斥期間

應定為5年；且其以碧潭吊橋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之情事

變更為由，請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給付期間末日

之形成權，至遲於104年4月8日新北市政府為系爭行政處

分時即完全成立而得行使，上訴人直於109年7月31日始行

使該形成權，已逾上開除斥期間而消滅。）。」，對照本

案之請求範圍為「以101年8月1日起迄今長達12年餘等情

事為核心，以情事變更請求就起訴日回推5年即108年5月7

10日至113年5月7日溢付之損害金」，可見二案乃不同之

法律關係而為不同之請求，並無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

（三）就被告主張縱使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更一字第81號判決曾

就賠償金額有部分論述，認原告依系爭調解給付之賠償金

係對遭拆建物之使用收益，與建物之價值無關（參被告11

3年7月10日民事答辯狀第2頁第18行至第3頁）云云，惟：

　 1、被告所引述之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更一字第81號判決係屬

二審法院之判決，惟依前案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0

8號判決謂：「兩造若係為處理上訴人拆除被上訴人管理

之系爭市有建物所生之爭執，而簽訂系爭調解，並以系爭

都更案權利變換計劃之核定公告或系爭都更案之撤銷，作

為按日給付賠償金之終期，則兩造於進行系爭調解時，被

上訴人主張所受之損害為何？上訴人是否爭執該損害及其

金額？可預期之賠償金額若干？與上訴人按日給付八千一

百六十九元損害金之期間長短，所為之給付是否顯失公

平，應減少給付之金額若干，所關頗切，有待釐清。原審

未遑詳察細究，僅以上訴人給付之損害金，並非賠償該建

物之價值，逕認上訴人給付之損害金雖逾系爭市有建物價

值，並無顯失公平，亦有可議。」等語可知，最高法院係

認為審究系爭調解是否有顯失公平之情事，應考慮被告所

受損害為何？可預期之金額為何？而即使前案歷經多次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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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發回，惟難謂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08號判決之

內容即可不參考之，故即使被告以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更

一字第81號判決主張系爭調解之賠償金額係被告就系爭建

物無法使用收益之賠償，但該判決並未否認不需考量「被

告所受損害」或「可預期之金額為何」? 

　 2、易言之，原告自簽訂系爭調解至今已長達12年餘，原告已

賠付金額高達35,102,193元，則原告當時簽訂系爭調解

時，顯無法預料需賠付如此高之金額；且原告於前案早已

說明，原告於提起前案時之賠償金額早已超過系爭建物之

價值，則如果原告當時得以預料需賠付如此長時間之賠償

金（目前係12年，之後可能更長），何不採取直接修復或

重建系爭建物，並於修復或重建期間賠付被告無法使用系

爭建物之收益即可？換言之，倘若被告目前賠付之金額已

超過「修復或重建系爭建物所需花費加上於修復或重建期

間按日給付被告無法使用之收益」（此部分之詳細金額對

比待原告整理後提出），則此情顯然即屬於顯失公平之情

形，亦違反民法第148條之誠信原則，並與前案最高法院1

05年度台上字第1308號判決所揭櫫之意旨相悖，故本案應

有情事變更之適用。

（四）原告2人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主張因被告審核系爭

權利變換案過久已超出一般期程、原告迄今賠償金額遠高

於被告損失等，導致原告於簽訂系爭調解筆錄時無法預

料，而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1、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

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

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此有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定

有明文。次按「所謂情事變更原則，其在規範契約成立後

有於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發生，經由法院裁量以公平

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對此法律關

係發生後，若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

所得預料之劇變，如仍然貫徹原定之法律效力，顯失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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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法院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而為增減給付或

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此有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

716號民事判決意旨可稽。

　 2、前案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08號判決已指出：「又

兩造若係為處理上訴人拆除被上訴人管理之系爭市有建物

所生之爭執，而簽訂系爭調解，並以系爭都更案權利變換

計劃之核定公告或系爭都更案之撤銷，作為按日給付賠償

金之終期，則兩造於進行系爭調解時，被上訴人主張所受

之損害為何？上訴人是否爭執該損害及其金額？可預期之

賠償金額若干？與上訴人按日給付八千一百六十九元損害

金之期間長短，所為之給付是否顯失公平，應減少給付之

金額若干，所關頗切，有待釐清。」等語可知，最高法院

於前案中係肯認應檢視兩造當時簽訂調解筆錄時所預定之

損害金額若干，而系爭權利變換案至今仍未通過，除了前

案所提及原告無法預料之「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一

事，迄今系爭權利變換案明顯過久已超出一般期程，可能

導致審查時間延宕。

　 3、而觀諸前案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更二字第49號判決中

亦有提及系爭權利變換案須審酌土地所有權人、權利變換

關係人與實施者達成分配權利金之約定事項，顯見新冠疫

情確實會導致審查延宕，而此並非原告於當時所得預料：

「參以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書前，上訴人已派員參加系爭專

案小組第一次、第四次等會議，對於芒果老樹維護、碧潭

吊橋墩座遷建、結構安全審查、公私地主權益、完成相關

安全分析及結構外審程序等事項，均將納入權利變換案之

審查事項，影響後續權利變換公告時程等節，應知之甚

詳；且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下稱權變實施辦

法）第3條規定，權利變換計畫應表明之事項包括「土

地、建築物及權利金分配清冊」、「土地所有權人、權利

變換關係人與實施者達成分配權利金之約定事項」、「各

項公共設施之設計施工基準」、「工程施工進度」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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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表明之事項」等（見本院卷第479、4

80頁）；又依經驗法則判斷，都市更新之目的在於促進都

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

境與景觀，增進公共利益（都市更新條例第1條參照），

故系爭都更案於核定前，系爭都審會議本須就實施者所提

出更新前後之差異比較分析為審查，此亦屬系爭事業計畫

第拾柒章「效益評估」所載內容（見本院卷第463頁）；

再者，系爭都更案核定實施後之施工期間，必然會對附近

居民、商家或碧潭風景區往來遊客之生活、交通、營業等

均造成嚴重影響，則有關交通維持、施工期間民眾及商家

權益處理等，自屬系爭都審會議審查時之重要事項，此觀

合康公司所提出前經新北市政府核定之系爭事業計畫中，

已將「施工期間交通及景觀維護計畫書」納入」等語可知

一二。

　 4、原告需再次強調，原告於前案之所以無法主張情事變更之

緣由係原告以「102年8月5日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一

事」主張情事變更，已罹於5年之除斥期間，故而敗訴，

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67號判決指出「則系爭墩

座於102年8月5日指定為市定古蹟後，合康公司須將系爭

事業計畫、權變計畫原規劃內容做大幅度變更，且重新舉

辦公聽會、公開展覽、聽證、估價，並取得一定比率之私

有土地、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所有權面積之同意

等法定變更事業計畫及權變計畫程序。惟兩造所參與之新

北市政府系爭都更案都市更新專案小組於100年11月8日至

101年6月27日期間召開之4次會議及相關工作會議，均未

曾討論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乙事，顯見此非兩造簽訂

系爭調解時所得預料，係不可歸責兩造之事由，如仍依系

爭調解第2項所約定給付期間之末日為系爭權利變換案核

定公告日或系爭都更案撤銷日，即顯失公平，此部分自有

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等語，仍肯認原

告於前案得主張情事變更。實則，以雙北地區都市更新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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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之審議核定時程，平均約為2〜3年左右即可完成，原告

自簽訂系爭調解至今已長達12年餘，原告已賠付金額高達

35,102,193元，顯然已非當時所得預料之情況。 

　 5、再者，都市更新之目的在於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

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與景觀，增進公共利

益，而系爭權利變換案之審查至今已逾12年以上仍未通

過，顯見非原告當時簽訂調解筆錄時可預見，故亦有情事

變更原則之適用。

（五）本件情事變更之時點應係「基礎或環境之情事變更時起

算：本件原告係主張「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間過長」之「基

礎或環境之情事」變更，而得主張情事變更原則，又本件

相較於「一般權利變換案」之審查時長，則應以該「一般

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長計算出系爭權利變換案之結束時間

點（此部分原告已聲請鑑定），並以該時間點作為「權利

變換案審查時間過長」之「基礎或環境之情事」變更之時

點，換言之，倘若以110年8月30日為合理之審查結束時間

點，則原告應得自110年8月31日始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

利。是以，本件非以法院判決作為請求情事變更之時點，

應以「基礎或環境之情事」確定日即聲請鑑定後所得出合

理審查結束時點作為請求情事變更之時點。 

（六）另外，系爭權利變換案之審查時間顯係逾越一般審查時

長，故此為原告所無法預料，且倘若當時原告得預料系爭

權利變換案之審查如此之久，原告大可以提出直接修復系

爭建物之方案，並給付修復期間按日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

當得利8,169元，皆明顯低於原告給付至今之金額，故本

件顯有情事變更之適用：

　 1、按「按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所規定之情事變更原則，即

法律關係發生後，為其基礎或環境之情事，於該法律效力

完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

預料之變更，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力，顯失公平而有背

於誠信原則者，得變更其法律效力之法律原則」此有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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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392號民事判決意旨可稽。準此，

情事變更之適用，應以「基礎或環境之情事」發生不可預

料之變更。次按「在適用情事變更原則的法律效果時，以

契約調整為先，避免一方當事人承受不可預測之風險，如

何調整，應以『假設當事人真意(hypothetischeParteiwi

llen)』為基礎，即若當事人預見情事會變更者，將會作

如何之約定，是故，情事變更原則與契約的補充解釋，具

有類似性，均是在填補契約漏洞與分配契約風險，透過契

約調整，決定因情事變更所產生之風險，應歸由哪一方當

事人承受或雙方承受，或不得已時，以解除或終止來結束

契約關係。所以，情事變更原則也可認為是在處理想像與

真實脫節時之契約風險的分配，並以當事人的真意或假設

真意為其分配基礎。」此有楊宏暉所著〈論情事變更原則

下重新協商義務之建構〉第10頁至第11頁(附件1)足資參

照。

　 2、本件存有「基礎或環境之情事」發生變更之情形，觀諸前

案之判決內容係肯認因為「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一

事構成情事變更之事由（惟此部分因為原告於前案逾除斥

期間提出遭駁回），惟就前揭情事構成情事變更係為有理

由而生爭點效之效力，又因為「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

蹟」一事以及後續種種原因（此部分原告已聲請鑑定）而

造成「系爭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間過久」之「基礎或環境之

情事」變更。

　 3、情事變更係探討那些事由將造成風險承擔之重新分配，又

「系爭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間過久」係可做為風險重新分擔

之事由；再者，楊宏暉所著〈論情事變更原則下重新協商

義務之建構〉中也提出所謂情事變更之契約調整，係指

「應以『假設當事人真意』為基礎，即若當事人預見情事

會變更者，將會作如何之約定」，換言之，若原告於締約

當時得遇見審查時間過久，是否會選擇其他賠付方式簽訂

調解筆錄？倘若當時系爭建物遭原告所雇工人破壞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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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早可預料目前審查時間過長問題，是否得直接選擇修復

系爭建物以及賠付修復期間修復系爭建物期間而致被告無

法使用收益之按日給付8,169元之租金，此二者之金錢若

低於原告目前所賠付之35,102,193元（此部分原告已聲請

鑑定），則原告大可不必選擇目前之方式給付，直接修復

即可，顯見目前原告所賠付之金額，早已超過其所得預料

之範圍。 

　 4、再者，依民法第148條：「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

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

依誠實及信用方法。」，就本案期間過長、給付金額過

高，時空背景已非當時所得預料，但被告仍執意要求原告

持續支付，亦有違反誠信原則及構成權利濫用之情。

　 5、綜上，既然雙方簽訂系爭調解筆錄後已有「權利變換案審

查時間過長」之「基礎或環境之情事」變更，又原告倘若

知悉目前賠付之情況，勢必選擇以其他方式簽訂契約，在

在顯示系爭權利變換案因為審查時間過長，原告得以主張

情事變更。

（七）再者，工程實務上，倘若係可歸責於定作人或第三方審查

過久，則承攬人則可請求展延工期，其所表彰之意義為因

為非屬承攬人所造成，故定作人應追加工期予承攬人。同

理可知，系爭權利變換案因非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致審

查過久，更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情事變更或誠信原則予以調

整： 

　 1、按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2年度建上字第25號民事判決

（已遭上訴駁回確定）：「4.系爭工程丁類危險性工作場

所送審查期間，應否展延工期？(1)經原審送請臺灣省土

木技師公會鑑定，鑑定結果認：『1.查本工程於100年4月

27日開工，原告（即政達公司）於100年5月3日提送第一

版整體施工計畫，期間經歷三次審查及最後公路總局核備

止,為100年10月6日。2.審查期間第一次44天、第二次43

天、第三次29天，核備期間27天，共計143天，本案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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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570天，審查及核備期間占總工期約25.6%。……5.本案

經查相關文件，原告之主張僅係就被告審查期間過長，至

於其提送勞動檢查所審核之時間並無請求。6.查本案契約

總工期計570天，合約總金額1億4千1百9拾7萬元，屬中小

型工程，工程項目為一般橋樑工程，並非有複雜工項，施

工計畫尚無特殊之項目，故審查期間已占總工期25.6%，

本案總工期約19個月，鑑定認為合理的審查期（含核備）

約3個月（15.79%），共計90天。7.關於勞委會南區勞動

檢查所就本工程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之時程，原告自

行吸收。8.綜上，本鑑定認為被告於審核整體施工計畫

書、品質計畫書及施工網圖有遲延情事，致影響勞委會南

區勞動檢查所就本工程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之時程，

進而影響原告得進場施作之時程，需展延53天（143天-90

天=53天）。』……是審查期間延長之不利益，不應全部

歸由政達公司負擔，鑑定報告依其專業，就五區養工處審

查施工計畫，逾合理期間3個月所增加之期間，給予展延

工期53天，已審酌雙方權利義務，並無獨厚政達公司之情

事，應屬合理，五區養工處上開抗辯，尚無足採。」，可

知：1.該實務二審法院有明確請第三方專業鑑定單位鑑定

出合理審查期間為多久，可見本案亦可以請專業鑑定單位

評估本件合理審查期間為何，並非是被告所述影響原因眾

多而係不能鑑定之標的。2.該鑑定報告結論為該案實際審

查期間確實過長，並計算出超出之時間長度，後續法院亦

同意給予廠商展延工期，足認實務上確實有機關或外部單

位審查期間過長，而法院認非當時所得預料，對廠商不公

平，可適用或類推適用情事變更或誠信原則，給予廠商調

整增加法律效果。 

　 2、次按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建上字第24號民事判決：「關

於淡水區公所是否於合理期間內審查、核定鋼筋續接器工

法之變更，及如逾合理期間應展延工期之日數應為若干部

分，系爭鑑定報告鑑定意見略以：『本案工程契約金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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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餘萬元，未達查核金額5,000萬元，依鑑定人擔任公

共工程施工查核委員十餘年經驗，鋼筋續接器之送審資料

經監造單位審查合格，甲方應於3日內完成核定……故本

會認為展延之合理工期為自101年9月17日起至101年12月1

0日，其中101年9月17日起至101年10月8日計22日（甲方

已同意延展工期）及101年10月9日起至101年12月10日計6

3日，扣除給予甲方3日核定期間後計60日共計82日。』等

語……堪信逢國公司以系爭工程有「變更工法為鋼筋續接

器審查延誤」此影響系爭工程要徑之不可歸責事由為由，

主張淡水區公所應再延展工期部分，於再展延60日之範圍

內（即自101年10月9日起至101年12月10日共63日，扣除

合理審查、核定期間3日後，為60日），應為有據。」亦

同此旨。

　 3、上開實務判決係因廠商主張因機關審查時長超出一般情

形，又根據工程實務之相關規範與慣例，倘若因可歸責於

定作人之事由，例如審查程序耗時過久，導致承攬人無法

依約定進度完成履約義務，則承攬人得依法主張展延工期

之權利，即非因承攬人可歸責事由所生之遲延，應由定作

人承擔其法律後果，以保障承攬人免於因不當遲延承擔不

利責任，並促進契約雙方之公平履行。依此法理推之，系

爭權利變換申請案中，因非原告可歸責之事由（如審查機

關程序延宕），致使審查時程無法合理完成，基於適用或

類推適用情事變更或誠信原則，應考量原告所受影響之情

事，適度調整兩造原先所簽訂之和解筆錄，俾使程序能公

平合理進行，則原告本件之主張洵屬有理。

　 4、綜上，本案可請專業鑑定單位評估本件合理審查期間為

何，並非是被告所述影響原因眾多而係不能鑑定之標的，

實務上確實有因機關或第三方單位審查期間過長，而法院

認非當時所得預料，對廠商不公平，給予廠商調整增加法

律效果。故本件基於情事變更或誠信原則，應考量原告所

受影響之情事，適度調整兩造原先所簽訂之和解筆錄，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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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程序能公平合理進行。

（八）以下補充系爭權利變換案中，機關各單位乎相推諉不願辦

理委員建議之流程、部分局處未出席會議導致計畫延宕、

更新處曲解會議結論強行刪除公益設施獎勵、與城鄉局前

後開會給予之意見矛盾等事由，造成系爭權利變換案之審

查窒礙難行，令原告無所適從，此皆符合情事變更之要

件，「顯失公平」之要件甚明：

　 1、原告整理系爭權利變換案進行中，機關審查延宕之大事紀

供鈞院參酌（參原證7），並說明如下。

　 2、機關各單位乎相推諉不願辦理委員建議之流程部分，說明

如下

　　㈠早於109年6月22日變更事業及擬訂權變第1次工作小組會

議中，委員已與綜合意見第5點建議「有關古蹟土地處理

請注意相關規定，依土地法規定名勝古蹟不得私有，且古

蹟土地已為公有，不可適用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惟市

地古蹟碧潭吊橋之土地範圍內國有土地，建議新北市政府

管理機關辦理撥用……」。（參原證8）

　　㈡惟細繹2年後即111年9月1日細計（草案）第2次研商會議

中，委員於結論第一項再次提及「古蹟範圍內國有土地部

分，為符合公有公用及後續維護管理，經委員建議以無償

撥用方式處理，請相關管理單位後續加速辦理撥用程序，

惟避免撥用程序耽誤本案辦理期程，故撥用程序與案件審

查程序脫勾處理，……」（參原證9）。 

　　㈢由上開2次會議紀錄可知，早於109年6月22日時，機關即

可就國有土地撥用一事函詢其他局處討論相應作法，惟卻

延宕2年未有進展，又此情非原告權責範圍內所能處理之

問題，顯見機關實有審查拖延情形。 

　 3、部分局處未出席會議導致計劃延宕部分，說明如下：新北

市政府112年8月2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124618529號函文

（參原證10）之開會通知單之列席者明確提及「新北市政

府工務局」，惟觀諸112年8月7之會議紀錄卻未見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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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務局出席亦未表示意見（參原證11），又該次會議

內容所討論之議題涉及容積調派與建築設計，新北市政府

工務局未出席導致法令檢討問題未能有效解決，造成計畫

延宕。

　 4、更新處曲解會議結論強行刪除公益設施獎勵部分，說明如

下：

　　㈠111年9月1日細計（草案）第2次研商會議中，新北市政府

財政局已同意公益設施供間留設，以維持實質審議穩定

「有關本案公益設施之後續使用方向，本局前以110年12

月28日新北財產字第110248922號函表示，考量本案事業

計畫業已核定，且暫無適當需求可予調配，倘經實施者及

更新處評估改以其他方式爭取相關興辦確有困難，為兼顧

都市更新實質審議穩定，同意該公益設施空間之留設，本

局將來再視需求條件俟機媒合他用。……」（參原證9，

第2頁上方)。 

　　㈡惟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卻於112年10月27日函文原告，

並說明「前開會議結論三：『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益

設施經洽詢市府各單位，目前尚無需求，爰請考量是否改

以捐贈基金方式辦理，其計算方式請依都市更新處所提意

見修正。』部分，目前依卷附計畫書所載仍爭取該項獎

勵，故請配合依會議結論辦理，修正相關書圖內容。」

（參原證12）等語，顯與前揭新北市政府財政局所敘明之

建議不同，而強行要求刪除公益設施獎勵，使原告需再修

正內容，造成計畫延宕。 

　 5、城鄉局前後開會給予之意見矛盾之部分，說明如下：

　　㈠觀諸112.12.18城鄉局細計初審意見函，第十點第2項建議

「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及相關規定檢討時，倘

有損及原核定更新事業獎勵容積部分，經都設會同意者得

依其決議辦理」（參原證12）認定獎勵容積部分，得依都

設會同意辦理。

　　㈡惟城鄉局卻於113年3月11日之初審意見函，第18點建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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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承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五)都市設計第2點，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審核，非屬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會權責，申請獎勵涉及相關法令部分仍應確

實檢討，並依審議結論辦理，而非採申請放寬規定方式辦

理，請修正。」（參原證13），卻又否認容積更新獎勵非

都設會負責，意見矛盾，前後反覆不一，造成原告無所適

從，而致計畫延宕。

　 6、是以，機關一直存有審查延宕，給予意見矛盾等情形，造

成原告無所適從，亦造成計畫審查延宕，顯係系爭權利變

換案，因各單位相互推諉，而多有會議空轉情形，確實屬

顯失公平，至為灼然。

（九）綜上，本件係符合情事變更，是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

請求給付108年5月8日至113年5月7日止溢付之損害金合計

14,908,425元：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

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

同。」此有民法第179條規定定有明文。

　 2、次按「審酌系爭調解第2項約定為上訴人賠償被上訴人無

法使用系爭建物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因每次3個月期

間之經過順次發生之債權，係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

及民法第227條之2係為衡平而設之例外救濟制度，宜從速

為之一切情狀，上訴人就該形成權之除斥期間應定為5

年；且其以碧潭吊橋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之情事變更為

由，請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給付期間末日之形成

權，至遲於104年4月8日新北市政府為系爭行政處分時即

完全成立而得行使，上訴人直於109年7月31日始行使該形

成權，已逾上開除斥期間而消滅。」此有最高法院112年

度台上字第1452號裁定（前案最高法院確定判決）可稽。

　 3、承前，本件如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並認定以108年5月

7日為情事變更日，則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同年月8

日起至起訴日止之不當得利，數額為14,908,425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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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8169*365*5=14,908,425），從而，被上訴人受領上

訴人溢付之14,908,425元賠償金，應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

有利益，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此部分款項，自屬可取。

　 4、綜上，因前案最高法院認前案情事變更之形成權係有5年

之除斥期間，故原告本件先以起訴時間向前回推5年之期

間主張因情事變更而得向被告請求返還損害金，為有理

由。

（十）原告得向被告請求自起訴日至判決確定日止，依民法第17

9條向被告主張按日返還原告8,169元：按「請求將來給付

之訴，以有預為請求之必要者為限，得提起之。」此有民

事訴訟法第246條規定定有明文。原告前開雖主張系爭調

解筆錄有情事變更之適用，而得主張被告返還108年5月8

日起至起訴日止之不當得利，惟原告於本件判決確定前仍

需依系爭調解筆錄按日給付被告8,169元，且原告迄今仍

持續幾付，倘若本件判決確定且認定原告確實得以依情事

變更主張變更系爭調解筆錄賠償金之給付末日，則被告自

起訴日至判決確定之日止所收受之原告賠償金則無法律上

原因，本於訴訟程序之簡便，原告並於本件依將來給付之

訴請求被告起訴日至判決確定日止，按日返還原告8,169

元。

（十一）以下係回覆被告歷次書狀之論述：

　 1、被告引二則最高法院實務見解稱本件僅能從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請求返還不當得利（參民事答辯(一)狀第1頁第2

行至第2頁第12行），惟本件係請求情事變更，即請求法

院依照「基礎或環境之情事」之變更，調整系爭調解之內

容，與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75號民事判決之處理之

「酌定地租」之適用狀況自有不同，自不得比附援引，況

前案之判決係以情事變更發生之時點為調整調解筆錄內之

給付時點，與被告所稱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方可請求洵

屬不同。

　 2、被告稱原告並未舉證本件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云云（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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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答辯(一)狀第2頁第13行至第3頁第15行），惟觀諸原

告本狀已提出「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間過長」之情事變更事

實，可作為原告舉證證明本件有情事變更之適用。 

　 3、被告稱原告提出碧潭吊橋指定為古蹟一事屬一事不再理，

且並未提出審查時間過長之證據云云（參民事答辯(一)狀

第3頁第16行至第4頁第7行），惟就審查時間過長之依

據，原告已將提出證據，另就一事不再理之部分，前案係

肯認原告就碧潭吊橋指定為古蹟一事係屬情事變更之事

由，僅因原告於除斥期間而不得請求，非謂碧潭吊橋指定

為古蹟一事非符合情事變更之要件，又原告於本件所主張

係「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間過長」此一情事變更事由（至於

過長之原因與合理期間須待鑑定結果），與前案所主張之

訴訟標的係屬不同。

（十二）原告主張本案所涉權利變換案件確實存在審查延宕情

形，且原告已說明，若於締約當時能預見審查時間過

長，是否會選擇以其他賠付方式簽訂調解筆錄？假若系

爭建物在遭原告所僱工人破壞後，原告能及早預見目前

審查時間過長的問題，是否可直接選擇修復系爭建物並

賠償修復期間所致被告無法使用收益的損失（即每日給

付8,169元之租金）？如上述修復費用及期間內租金的

總金額低於原告目前已賠付的35,102,193元，則足以顯

示無論是系爭建物的修復費用、修復時程，或一般權利

變換案件的合理審查時間，均為原告證明本件有情事變

更適用之證據方法，爰此，請依原告先前之聲請，進一

步調查相關證據。

（十三）茲有附言者，我國政府近年積極推動都市更新政策，目

標係加速程序並解決長期以來的瓶頸。內政部指出，老

舊建築數量逐年增加，許多建築物缺乏抗震能力，因此

都市更新顯得尤為迫切，而為了提高效率，政府已提出

多項修法與措施，包括簡化程序、提升容積獎勵標準、

強化公部門主導性，並降低金融與法律障礙（參原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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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惟系爭權利變換案至今審查已逾十年，期間卻出

現機關間互相推諉責任、議題反覆審查的情況、政府機

關對於委員建議的內容處理消極，導致整體審查進度嚴

重滯後，與政府所倡導的加速都市更新政策背道而馳，

也使原告在處理該案過程中心力交瘁，深感無奈；再

者，本案涉及的小碧潭區屬於風景區，加速都市更新對

地方發展與居民福祉均有正面效益，然而，相關機關採

取消極態度，遲遲未能通過權利變換案，此皆為原告於

簽訂系爭和解筆錄前所無法預見的，此部分乃請鈞院一

併審酌其顯失公平之情形。

二、被告方面：

　　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其陳述及所提出之證據如下：

（一）本件並不符合民法第27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之要件，亦無

調整或終止原告賠償期間及金額之必要。

　 1、按「對於契約成立或法律關係發生後，為法律效果發生原

因之法律要件之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力終了前，因不可

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而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變動，如

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力，顯失公平者，法院始得依該項情

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以合理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

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以調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乃

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第2684號民事判決意旨揭示民法第2

7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適用之要件。是以，法律關係發生

後，為其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力終了前，因不可歸責於

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劇變，如仍貫徹

原定之法律效力，顯失公平者，法院始得依情事變更原則

加以公平裁量而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最高

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336號判決要旨亦同）。

　 2、原告起訴狀略以系爭調解自101年8月1日至起訴時長達12

年，顯已超過當時兩造所預料之賠償金額，對原告實屬不

公平，賠償金額遠高於被告損失，兼之有新冠疫情等因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八頁



素，主張本件有情事變更事由。惟，前案最高法院105年

度台上字第1308號判決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後，高等法院10

5年度上更一字第81號判決就此部分已有闡述。該判決就

賠償金與系爭市有建物價值關係略以『權利變換計畫核定

發佈實施後，於權利變換計畫公告範圍內應行拆除之土地

改良物即應拆除，實施者則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

價值（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1項參照）；故於系爭權利

變換案核定發佈實施並公告權利變換地區範圍後，被上訴

人即無從再就系爭市有建物為使用收益，而應領取合康公

司給付按系爭市有建物殘餘價值估算之補償金；再系爭都

更案如遭撤銷，系爭權利變換案核定公告日勢將無從屆

至，為免兩造此際對上訴人給付期間有無終期乙節產生爭

執，故併定系爭都更案遭撤銷日為系爭給付期間末日之

一。是系爭調解第2項關於系爭給付期間終期之約定，實

已兼顧兩造權益平衡，核無顯失公平之情事。則上訴人以

其等給付之賠償金，遠逾系爭市有建物價值為由，主張依

原有法律效果履行顯失公平云云，仍無可取。』臺灣高等

法院105年度上更(一)字第81號民事判決參照。從而，兩

造於系爭調解內容，就原告賠償及給付終期均有明確約

定，並無所稱情事變更而致顯失公平情事，前案就此部分

已然審理，原告此部分主張除無情事變更事由外，另有受

前案確定判決效力所及而不得重行主張，原告此一主張違

反一事不再理甚明。

　 3、又原告引述前案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更字第49號判決

提及系爭權利變換案需審酌土地所有權人、權利變換關係

人與實施者達成分配權利金之約定事項，並稱新冠疫情確

實會導致審查延宕等語云云。惟，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

上更字第49號於原告所引述內容後即稱「綜上各情，兩造

成立系爭調解書前，上訴人（按：即本件原告）既有參與

100年11月8日至101年6月27日期間召開之4次系爭專案小

組會議（見上字卷第172至203頁背面），且系爭都審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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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附條件決議之系爭應辦理事項，本屬系爭權利變換案

能否核定通過之審查重點，是兩造成立系爭調解後，系爭

都審會議決議於合康公司履行系爭應辦理事項後，始能核

定公告系爭權利變換案乙情，應屬上訴人於成立系爭調解

當時所得預料，自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則關於此部

分，前案確定判決亦已然陳明系爭主張係原告於成立調解

前有參與專案小組會議，而於成立調解當時所得預料，並

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原告此部分主張已於前案經法院

審理，應有受前案確定判決效力所及而不得重行主張，原

告此一主張違反一事不再理甚明。至原告泛稱新冠疫情會

導致審查延宕等語，未見其舉證實其說，主張顯無足採。

　 4、再按「當事人依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之規定，請

求法院增加給付者，乃為形成之訴，當事人行使該形成權

之除斥期間，雖法無明定，然審酌本條係為衡平而設，解

釋上應依各契約之性質，就該契約權利行使之相關規定定

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62號民事判決參照。

再按「請求法院酌定地租之訴，屬形成之訴，僅得自請求

酌定之意思表示時起算，不得溯及請求酌定該意思表示前

之地租。」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75號民事判決參

照。是以，綜合前二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所為之闡述，依情

事變更原則請求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乃屬形

成之訴，並僅得自請求變更之意思表示時起算，亦即他造

收受起訴狀繕本時，洵屬的論。本件原告依情事變更原

則，起訴主張108年5月7日為情事變更日，請求被告給付1

08年5月8日至113年5月7日溢付之損害金，暨自113年5月8

日起按日返還原告8169元。首先，本件並無情事變更原則

之適用，原告就主張108年5月7日為情事變更日之部分未

有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被告收受原告每日8169元相當於租

金之損害賠償，乃係因原證1號之調解書，並非無法律上

之理由。又該調解書為繼續性給付之效力，本案原告對於

系爭調解書效力，僅泛稱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而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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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增減給付或變更效果之具體主張，則原告依不當得利

向被告請求相關溢付損害金，並無理由。退步言之，縱鈞

院認本件確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依前述最高法院判決

意思，亦應以被告收受原告主張情事變更原則，並請求變

更原有效果之意思表示時（即收受起訴狀繕本之翌日），

形成之訴效力始開始向後生效，原告任意以起訴狀送交法

院之時回推主張於108年5月7日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而未具體敘明108年5月7日當時關於情事變更原則所適用

之本件事實或非當初所得預料之劇變究為何指，所稱事件

長達12年等情亦早於前案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更(一)

字第81號判決認定關於給付期間之終期，已兼顧兩造權益

平衡，並無顯失公平之情形，是以原告泛稱本件有情事變

更原則之適用，顯未舉證以實其說，請求並非合法。

　 5、末者，原告另稱系爭事業計畫有拖延過久之情事，並援引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67號判決所述「碧潭吊橋指

定為市定古蹟，並非兩造所得預料』，或稱雙北地區都市

更新審議核定時程，平均約為2-3年左右即可完成等語云

云。惟，關於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及後續效果是否屬

情事變更事件，是否有罹於除斥期間，原告早於前案經確

定判決認為罹於時效。於本案重複主張，顯有違反一事不

再理，又所稱雙北地區都市更新審議核定時程，平均約為

2-3年左右亦未提出相關具體數據舉證說明，且相關都市

更新案例之背景事實並非相同，僅以核定時程之久暫，基

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等原則，顯然並不能憑此

即為認定本件有情事變更原則適用，原告主張於法無據。

（二）原告以調解當時其若選擇修復系爭建物併同修復期間給付

相當於租金賠償之金額應低於原告依調解內容迄今實際給

付之金額，認屬顯失公平而有情事變更原則適用等語，此

部分應為兩造系爭調解書效力所遮斷而不得再為主張，原

告請求並無理由。 

　 1、按「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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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經法院核定之刑事調解，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

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其調解書得為執行名

義。」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7條第2項定有明文，故系爭調

解書（原證1）既為兩造於新北市新店區調解委員會成立

並經法院核定之調解書，其效力自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

效力。

　 2、又按「於民事法院成立之調解，與訴訟上和解有同一之效

力，而訴訟上和解成立，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此觀

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1項、第416條第1項規定即明。此既

判力之客觀範圍，依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規定，不僅

及於既判力基準時點前所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亦及於其

當時得提出而未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又調解中互相讓步

所成立之和解契約，雖屬實體法上權利之拋棄或免除，然

因既判力之遮斷效，當事人不得再為與該調解成立之客觀

範圍及兩造之合意意旨相反之主張。」最高法院112年度

台上字第2584號民事判決參照（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

1850號民事判決意旨亦同）。從而，因既判力遮斷效之

故，除確定判決外，倘調解成立和解契約，當事人自不得

再為與調解成立之客觀範圍或兩造之合意意旨為相反之主

張，亦不得執調解成立前所得主張之事由，於調解成立後

再為爭執，其理至明。 

　 3、原告主張本件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其理由略為「因審

查期間過長，倘若調解當時選擇修復系爭建物及給付修復

期間相當於租金之賠償，總金額應低於原告依兩造調解內

容迄今實際給付之金額」，故本件屬顯失公平之情形而應

有情事變更之適用等語云云。惟，於原告私自拆除毀損被

告市有建築物後，係涉犯刑法第353條第1項毀壞他人建築

物、礦坑、船艦或致令不堪用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倘經起訴而無緩刑之宣告，必然需入監服刑。原

告始積極與被告調解，最終雙方合意不修復系爭建物，而

由原告承諾給付損害賠償直至於系爭都更案件核定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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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或都更案撤銷之日止，最終獲致被告同意不追究其刑事

責任之承諾，原告並因此獲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緩起訴

之寬恕。從而，原告至今持續給付損害賠償，或因系爭都

市更新案審議期間較長而有給付金額高於修復金額之可

能，但原告獲取刑事責任不再遭訴追之寬典。是以，原告

主張「倘原告知悉當初直接修復系爭建物及賠付修復期間

之租金低於目前原告已給付之金額，必然選擇直接修復建

物。」等語，將本應於調解成立前所得主張之事項，於兩

造調解成立後重行主張，並據以認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

用，依前揭司法實務見解，即有違既判力遮斷效，其主張

於法無據，故關於原告所主張之鑑定問題(3)顯無鑑定必

要。原告此一主張，更是忽視了被告在刑事追訴所為之退

讓，而使原告原先應負擔之刑事責任受到免除，就此部分

完全避而不談，顯非事理之平，原告之命題或應修正為

「縱原告知悉當初直接修復系爭建物及賠付修復期間之租

金將低於原告以損害賠償為由而給付之金額，在考量刑事

責任得以完全脫免、無須入監服刑之情形下，或仍將選擇

與被告合意如原證1之調解內容。」而原告依調解書約定

持續給付被告相關賠償，直至緩起訴期滿後，始提出前案

並主張有情事變更事由，顯然係故意規避給付賠償金義務

及刑事責任，原告一方面受有刑事責任免除之寬典，另一

方面竟據以主張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顯亦有違誠信。

（三）都市更新案件審查與個案背景因素影響有關，無法以「合

理時間」鑑定或觀察之，故本件並無鑑定必要。 

　 1、原告聲請全國建築安全學會鑑定之待證事項包括：1.本案

權利變換時長是否高於一般都市更新權利變換進行時間，

而非原告當時所得預料？2.原告當時選擇賠償方案時，是

否未料到系爭權利變換按審查時間如此之長，否則會選擇

修復方式賠付被告？惟，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之核定與

否，囿於每個都市更新案背景事實之不同，例如都更可能

涉及議題包括，地主背景（本案涉及公私地主權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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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景觀影響（本案涉及都更土地上有芒果老樹遷移議

題）、人文景觀維持（本案涉及碧潭吊橋古蹟維護等事

項）、都市更新建築期間鄰近交通安全議題（本件涉及施

工期間交通維持及民眾、商家權益問題）等，在在影響審

查期間時長，是以個案審查時長本就不同，此種無法確定

審查期間之現實，本即是都市更新計劃案件中確定之事

實，本件都市更新涉及議題眾多已如前述，自然無法以

「一般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長對比。本件成立原證1調解

時，都市更新審議尚進行中，兩造亦無合意之權利變換計

畫核定公告日，原告為專業之建築公司，經常性辦理都市

更新案件，對於個案都市更新審議期間，自有其商業上之

專業判斷，原告於本件主張「倘原告知悉當初直接修復系

爭建物及賠付修復期間之租金低於目前原告已給付之金

額，必然選擇直接修復建物，豈非以其商業判斷之違失或

所遭受之不利益，偷換概念為「情事變更事由」並轉嫁予

被告，原告迄今未敘明本件除另案已確定之碧潭吊橋指定

古蹟外，法律行為成立時之客觀基礎環境事實，108年5月

7日究有何處已發生契約當事人難以預料之劇變，僅以

「審查期間過長」一語顯然與民法中情事變更原則未符，

而本案涉及議題眾多，顯無法以「一般」合理時程觀察，

原告此部分待證事項本無必要。又關於待證事項第2點，

修復金額與目前賠付金額與情事變更原則並無關連，原告

主張已有違失，且賠償方案選擇涉及當年時空背景，縱欲

以修復方案為之，亦涉及拆除執照、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

之重新申請，僅以修復金額作為考量顯非合理，況本案更

涉及最低本刑六月以上之刑事責任議題，更無法僅以修

復金額與目前賠付金額兩相比照為由主張有情事變更事

由。

　 2、退步言之，倘鈞院認有鑑定必要，原告請求鑑定機構亦非

適當機構。按原告指定全國建築安全學會鑑定都市更新案

件、修復或重建事件之待證事項，惟全國建築安全學會依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十四頁



其111年1月7日7成立大會所提出成立宗旨包括建築物公共

安全、消防檢查及職業安全等，其官網理念亦載明為「本

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促進建築

安全之相關業務，提升我國建築安全之水準為宗旨。」

（參證2號）。則系爭鑑定機構顯然處理建築安全為主之

之機構，與都市更新或修復、重建無涉，專業顯無相關，

是本件除無鑑定必要外，原告指定之鑑定機構之專業亦與

待證事項無涉而不適格任鑑定人，請駁回原告此項調查證

據之聲請。

（四）原告主張請求給付108年5月8日至113年5月7日溢付之損害

金，暨請求按日返還原告8169元，均無理由。

　 1、原告因主張情事變更而請求不當得利之返還，惟其主張情

事變更事由均於法不合，請求溢付損害金之返還或按日返

還即無理由，況關於將來給付之訴部分，原告請求自起訴

日至判決確定日按日返還部分，原告倘尚未給付又何有依

不當得利請求按日返還之理，其主張於法無據。 

　 2、此外，原告於前案主張情事變更時，已就不當得利併同主

張，並經法院實質審理，前案經最高法院於112年9月13日

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裁定駁回上訴及112年度台抗字

第553號裁定駁回抗告而告確定，則關於同一事件請求不

當得利返還應受確定判決效力所及，則原告請求自108年5

月8日至112年9月13日（即前案裁判確定日）之損害金，

即有違反一事不再理而不得再為請求，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本件並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原告主張顯無

理由，爰請駁回其訴。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前於101年8月9日成立調解，迄起訴

日為止已12年餘，已經給付被告共35,102,193元等語，為被

告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所提出之新北市新店區調解委員會調

解書影本為證據（即原證1，見本院卷第22頁），原告此部

分主張自堪以採取。其經過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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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件兩造前於101年8月9日在新北市新店區調解委員會成

立調解，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101年8月14日核定，有前

揭原告提出之新北市○○區○○○○000○○○○○0000

號調解書影本在卷可參，依據該調解書所載，該調解事件

聲請調解之人為本件原告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洪

冠屏等2人，相對人為本件被告，該調解書記載內容為：

「上當事人間毀棄損壞事件，於101年8月9日14時30分，

在新北市新店區調解委員會調解，調解成立，內容如下：

聲請人洪冠屏為另一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職

員，未經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同意，於101年3月13日

9時許，私自拆除座落於新北市○○區○○路0巷0號至7號

等7筆市有建物致不堪使用，案經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

局對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洪冠屏提起毀棄

損壞刑事告訴；經調解後兩造協議如下：一、聲請人合康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帶賠償相對人新北

市政府財政局自101年3月13日起，至101年7月31日相當租

金之損害賠償，以每日新台幣（下同）捌仟壹佰玖拾陸元

計算，合計壹佰壹拾伍萬壹仟捌佰貳拾玖元，於101年9月

8日前給付。二、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洪

冠屏同意連帶賠償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自101年8月1

日起，至新店區碧潭段130地號等29筆土地都市更新案權

利變換計劃核定公告日止或本都市計畫更新案撤銷日止，

以每日捌仟壹佰陸拾玖元計算之損害賠償，每3個月給付

一次，第1期於101年11月1日給付。三、聲請人合康工程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帶給付相對人新北市

政府財政局保證金柒拾壹萬伍仟捌佰陸拾肆元，於101年1

0月8日前給付。四、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同意不追究

聲請人洪冠屏本事件刑事責任，並同意拋棄民事請求權。

（以下空白）。（本件現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偵查

中，案號如下：101年度偵字第13608號）以上調解成立內

容，經當場向兩造當事人朗讀或交付閱覽，並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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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又查，前揭兩造於新店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乃

係經101年7月13日、101年7月26日、101年8月9日共3次調

解後，方於第三次調解之101年8月9日成立上開調解，此

有本院103年度建字第83號（以下稱前案）第一審卷宗所

附新北市新店區公所檢送之該調解案件卷宗影本可參（見

前案第一審卷第113頁以下），可見上開調解條件係經雙

方詳細研究後始達成協議之條件，並非倉促決定所簽署者

一節，甚為顯然。

（二）又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前於101年6月15日移送本件

原告洪冠屏涉嫌毀棄損壞案件，其刑事移送書記載：「合

康工程公司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涉嫌於上述犯罪時、

地（101年3月13日9時，在新北市○○區○○路0巷0號至7

號），未經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同意，私自拆除市有建物致

不堪使用……。」等語（見前案第一審卷第118頁，經檢

察官轉介新店區調解委員會調解（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

1年7月12日北檢治昃101偵13608號函，見前案第一審卷第

117頁），於兩造在新店區調解委員會成立前揭調解後，

檢察官於101年9月14日就本件原告洪冠屏前揭犯罪行為為

緩起訴之處分，據緩起訴處分書記載：「洪冠屏未經新北

市政府財政局同意，於民國101年3月13日上午9時，擅自

拆除新北市政府所有，位於新北市○○區○○路0巷0號至

7號之建築物致不堪使用而毀壞該等建築物」之行為，檢

察官審酌「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3條第1項毀壞

建築物罪名，係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惟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

與新北市政府財政局達成和解，允為一定之賠償，上開建

物亦因過舊即將參加都市更新計畫等情，爰參酌刑法第57

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當。四、

緩起訴期間為1年，並應於緩起訴處分確定後8個月內支付

國庫新台幣5萬元。」等情而為緩起訴處分，嗣經臺灣高

等檢察署於101年10月5日駁回再議而確定，此亦有臺灣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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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方檢察署101年度調偵字第1182號檢察官緩起訴處分

書、臺灣高等檢察署101年度上職議字第14645號處分書可

參（見本院卷第279頁以下），則被告抗辯原告2人同意上

開調解條件，其利益尚且包含脫免刑事罪責等語，尚堪採

信。

（三）本件原告等2人前於103年3月10日即原告洪冠屏緩起訴期

間屆滿後提起訴訟，經本院103年度建字第83號審理（以

下簡稱前案），其起訴狀所載請求判決事項之聲明為：

「兩造於101年8月9日所成立之新北市○○區○○○○○0

00○○○○○0000號調解書第二條之內容應變更為『聲請

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帶賠償相對

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自101年8月1日起，至101年12月20

日，以每日捌仟壹佰陸拾玖元計算之損害賠償，每3個月

給付一次，第一期於101年11月1日給付』。」等語，其起

訴時之主張略為：「三、查，兩造於101年8月間成立系爭

調解筆錄時，系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業已進行權利變換案

之審查階段，並已召開十多次之會議，原告與被告之認

知，系爭都市更新計畫之權利變換案即將審查通過，因此

方會約定系爭調解筆錄第二項：「……（已如前引內容，

不贅引）……」此一調解內容。四、而系爭都市更新計畫

權利變換案於101年12月20日經由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

員會第17次會議審查通過，然而新北市政府卻遲未公告

（註：依都市更新條例第29條規定，權利變換審議通過

時，主管機關即應公告），反以該次會議係有條件通過權

利變換審查為由，拒絕核定公告權利變換案，以至於被告

一再以系爭調解書為執行名義，向法院對原告之固有財產

為強制執行。然而，被告所屬之新北市政府遲不核定公告

權利變換案，並非兩造當時簽訂系爭調解書時所得預料之

情況，倘認被告得持續無止境的執系爭調解書內容對原告

之固有財產為強制執行，對原告二人顯然苛刻與不公平，

蓋原告二人簽定系爭調解書時，本預想系爭都市更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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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權利變換案即將審議通過並公告，方會簽署系爭調解

書，卻因被告所屬之新北市政府遲不公告，導致原告二人

須持續給付鉅額之賠償金。原告二人自得以「新北市政府

遲不核定公告系爭都市更新之變換案」此一風險之發生及

變動之範圍，非屬客觀情事之常態發展，且已逾兩造於簽

定系爭調解書時所認知之基礎或環境，而顯難有預見之可

能性時，本於誠信原則對契約規整之機能，得依民法第22

7條之2第1項之規定，訴請鈞院調整系爭調解書之內容

為……（已如前述，不贅列）……方符公平。」等語（見

原告第一審起訴狀，附前案第一審卷第3至10頁），經本

院103年11月7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本件原告對前案第一

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追加依不當得利法

則，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其101年12月21日至103年10月31日

溢付之賠償金554萬6751元」（見前案第二審臺灣高等法

院104年度上字第92號卷第163頁），經前案第一次第二審

判決駁回原告之上訴及追加之訴（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

上字第92號民事判決）。經本件原告對前案第一次第二審

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05年度台上字第1308號民

事判決廢棄前案第二審第一次判決，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經臺灣高等法院第一次更審以105年度上更(一)字第81號

民事判決「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本件原告又對該

第一次更審判決提起上訴，又經最高法院以108年度台上

字第1936號民事判決廢棄前案第一次更審判決，發回臺灣

高等法院。經臺灣高等法院第二次更審以109年度上更二

字第49號民事判決：「上訴及先位追加之訴均駁回。兩造

於民國一○一年八月九日所成立之新北市新店區調解委員

會一○一年刑調字第○四六七號調解書第二項關於「聲請

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帶賠償相對

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自一○一年八月一日起，至新店區碧

潭段130地號等29筆土地都市更新案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

告日止或本都市計畫更新案撤銷日止，以每日捌壹陸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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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之損害賠償」部分，應調整為「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帶賠償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

政局自一○一年八月一日起，至一○二年八月五日止，以

每日捌壹陸玖元計算之損害賠償」。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

人新臺幣貳仟零叁拾萬叁仟貳佰陸拾玖元。」，經本件被

告對該第二次更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0年度

台上字第2367號民事判決：「原判決關於調整損害金給付

期間至民國一○二年八月五日、命上訴人給付新臺幣貳仟

零叁拾萬叁仟貳佰陸拾玖元之備位追加之訴及該訴訟費用

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由臺灣高等法院第三

次更審。經臺灣高等法院第三次更審之111年度上更三字

第118號民事判決：「上訴人備位追加之訴駁回。」，本

件被告對該第三次更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2

年9月13日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民事裁定上訴而判決

確定。

（四）依據前揭最後事實審判決即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更三

字第118號民事判決所載，於第三次更審之本件被告聲明

為：「㈠系爭調解第2項關於「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帶賠償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自101年8月1日起，至新店區碧潭段130地號等29筆土地都

市更新案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日止或本都市計畫更新案

撤銷日止，以每日捌壹陸玖元計算之損害賠償」部分，應

調整為「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

連帶賠償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自101年8月1日起，至1

02年8月5日止，以每日捌壹陸玖元計算之損害賠償」。㈡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30萬3269元（上訴人逾上開範圍

之請求即上訴及先位追加之訴部分，業經本院109年度上

更㈡字第49號判決駁回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等語，

其判決理由略為：「㈠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

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

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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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之情事變

更原則，旨在規範契約成立後有於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

事發生時，經由法院裁量以公平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

及不可預見之損失。是否發生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

應綜合社會經濟情況、一般觀念及其他客觀情事加以判斷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936號判決意旨參照）。復

按當事人依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規定，請求法院

增減給付者，乃形成之訴。該形成權之除斥期間，雖法無

明定，然審酌本條係為衡平而設，且規定於債編通則，解

釋上應依各契約之性質，參考債法就該契約權利行使之相

關規定定之。而關於除斥期間之起算，則應以該權利完全

成立時為始點。至於權利何時完全成立，則應依個案情

節，妥適認定。又法院為增減給付之形成判決確定後，其

就該增減給付之請求權始告確定發生，該請求權之時效始

能起算。故當事人提起訴訟倘包含形成之訴及給付之訴，

是否逾除斥期間或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自應分別認定各

該權利完全成立、得行使時之始點及期間以為判斷（最高

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67號判決意旨參照）。㈡經查，

兩造於101年8月9日成立系爭調解，系爭調解第1至3項約

定：1.上訴人同意連帶賠償被上訴人自101年3月13日起，

至101年7月31日相當租金之損害賠償，以每日8169元計

算，合計115萬1829元，於101年9月8日前給付。2.上訴人

同意連帶賠償被上訴人自101年8月1日起，至系爭都更案

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日止或系爭都更案撤銷日止，以每

日8169元計算之損害賠償，每3個月給付1次，第1期於101

年11月1日給付。3.上訴人同意連帶給付被上訴人保證金7

1萬5864元，於101年10月8日前給付，有系爭調解影本可

稽（見原審卷第20頁）。系爭調解第1、2項所載以每日81

69元計算之金額，為被上訴人因系爭建物遭合康公司人員

不慎拆除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乃以合康公司所提之拆

遷安置標準為基礎，經上訴人同意以每坪每月租金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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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得出每日給付金額為8169元，系爭調解第3項所載7

1萬5864元，即係遭合康公司人員拆除之系爭建物殘值乙

情，為兩造不爭執（見本院上更㈠號卷第112頁反面、上

更㈡號卷第476頁）。可見上訴人依系爭調解第1、2項所

為之給付，係賠償被上訴人無法使用系爭建物所受相當於

租金之損害，系爭調解第3項係上訴人賠償被上訴人系爭

建物之殘值。㈢兩造於101年8月9日成立系爭調解後，新

北市政府於102年8月5日公告指定碧潭吊橋為市定古蹟，

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1.按「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

為，不得破壞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之

完整，亦不得遮蓋其外貌或阻塞其觀覽之通道。有前項所

列情形之虞者，於工程或開發行為進行前，應經主管機關

召開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審議會審議

通過後，始得為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定有明

文。次按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

取民眾意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

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

公所公開展覽30日，並舉辦公聽會。公開展覽、公聽會之

日期及地點，應登報周知，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

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

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

意見，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實施者變更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報核時，應經一定比率之私有土地與私有合法

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所有權面積之同意。以權利變換方式

實施都市更新時，實施者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

實施後，擬具權利變換計畫，依第32條規定程序辦理，變

更時，亦同，但必要時，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報核，得與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更新

後土地、建築物及權利變換範圍內其他土地於評價基準日

之權利價值，由實施者委任3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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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此觀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第2至4項、第37條第1

項、第48條第1項、第50條第1項之規定即明。2.經查，合

康公司於100年7月8日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報核系爭權利變

換案，迄未經新北市政府核定公告，且系爭都更案仍在進

行中，未遭撤銷，有新北市政府財政局100年11月14日北

財開字第1001613475號函影本可稽（見原審卷第19頁），

且為兩造不爭執（見本院上更㈢號卷第248頁）。系爭審

委會於101年12月20日第17次會議（下稱第17次會議）決

議：「……有關權利變換案涉各公私有土地間的權利分配

問題，經多次專案小組討論，今日會議也經財政部國有財

產局、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及本府（即新北市政府）財

政局確認其分配結果達成共識，故本案依下列各點修正後

通過……請合康公司儘速彙整相關議題與處理方案（包含

芒果老樹遷移、碧潭吊橋墩座遷建、結構安全審查、公私

地主權益、交通維持、施工期間民眾及商家權益處理

等），及更新前後之差異比較分析，並由本府協調召開說

明會，俟民眾關心事項充分溝通，並完成相關安全分析及

結構外審程序（下合稱系爭應辦理事項）後，本案方可核

定發布實施」（見原審卷第26頁反面）。系爭審委會以安

全為前提要件，於101年12月20日第17次會議附帶條件通

過系爭權利變換案，亦據新北市政府103年7月17日北府城

更字第1033417132號函覆在卷（見原審卷第108頁）。依

上可知，系爭審委會於101年12月20日附帶條件審議通過

系爭權利變換案，系爭權利變換案須待合康公司履行系爭

應辦理事項完畢後，新北市政府始可核定公告。3.次查，

兩造不爭執新北市政府於102年8月5日公告指定碧潭吊橋

為市定古蹟（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依系爭審委會第53

次會議就系爭都更案後續辦理方向提會討論案決議：

「……二、本案權利變換計畫雖經本市（即新北市）第17

次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附帶條件通過（迄今已3年3個

月），但悍衛碧潭吊橋安全之立場未曾改變，且『碧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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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經102年8月5日公告為市定古蹟，而實施者（即合康

公司）在本府（即新北市政府）文資委員會審議過程雖做

了諸多努力及爭取，但對於本府文資委員會所要求的基本

原則，尚有很大的落差。為確保碧潭吊橋之公共安全、公

益性，以及兼顧公私有土地相關權利人之權益，並杜絕各

界對本市都市更新審議制度公正性之疑慮，本案請實施者

依委員會意見修正，並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9條之1

規定，請實施者於文到翌日起3個月（共3年6個月）内補

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仍未符規定者，駁回申請：㈠涉及

市定古蹟保護部分，實施者所提相關計畫應取得本府文資

委員會同意。㈡事業計畫部分，應配合上開事項擬具變更

事業計畫内容，並修正權利變換計畫（包含選配程序)提

送本府」等語（見本院上更㈠號卷第138頁反面、第141頁

反面）。可知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後，因系爭墩座坐

落在系爭都更案基地範圍內，原經新北市政府於100年4月

1日核定發布實施之系爭事業計畫，必須依照文資委員會

公告之古蹟保存範圍進行變更，且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

條規定，修正後之事業計畫須取得文資委員會之同意，並

配合變更101年12月20日通過之系爭權利變換案，始得重

新提送新北市政府審議，而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第2至4

項、第48條第1項、第50條第1項規定，合康公司修正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時，必須舉辦公聽會、公開

展覽、聽證、委任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重新估價，並取得

一定比率之私有土地與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所有

權面積之同意甚明。4.又查，碧潭吊橋於102年8月5日經

指定為市定古蹟後，文資委員會於103年12月25日審議確

認古蹟保存範圍為系爭墩座前後10公尺，左右側3公尺，

新北市政府於104年2月25日經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套繪

確定古蹟保存範圍之定著土地範圍及所涉地號，並於104

年4月8日以新北府文資字第1040585869號公告（下稱系爭

行政處分）變更碧潭吊橋古蹟本體及定著土地範圍，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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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審委會第53次會議紀錄、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4月28

日104年度訴字第1308號判決等影本可稽（見本院上更㈠

號卷第137至141頁、本院上更㈢號卷第251至253頁）。嗣

合康公司依文資委員會公告之系爭墩座古蹟保存範圍而修

正系爭都更案之設計規劃，文資委員會於108年6月13日決

議同意合康公司提出之設計方案等情，有第53次會議會議

紀錄、新北市政府108年6月20日新北府文資字第10811229

881號函檢送108年6月13日108年度第5次文資委員會碧潭

吊橋橋墩基座保護措施及設計書圖審議案會議（下稱文資

委員會108年6月13日會議）紀錄等影本可稽（見本院上更

㈡號卷第247至294頁）。觀之合康公司於文資委員會108

年6月13日會議提出之簡報資料，合康公司因碧潭吊橋指

定為市定古蹟而修正系爭都更案，其修正內容包括：將古

蹟周圍之開放空間分成纜繩下方穿越部分、錨碇座周圍及

上方部分、連通國校路之穿廊部分等3部分規劃（見本院

上更㈡號卷第263至269頁）；系爭都更案所有建築物、地

下室規劃退縮至古蹟保存範圍外（見同上卷第272、287、

289頁）；修改A、B棟二層規劃，使建築物更遠離系爭墩

座（見同上卷第288頁）。又細繹合康公司修正前、後之

規劃設計圖，系爭事業計畫原規劃之都更建物距離系爭墩

座位置之最近距離約為60公分，距離纜線之最近距離為5

6.37公分（見本院上更㈠號卷第172頁），而修正後之都

更建物已退縮至文資委員會所公告系爭墩座前後10公尺，

左右側3公尺以外之範圍（見本院上更㈡號卷第197、287

至289頁）。參以前述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

計畫法定程序，可知碧潭吊橋（包含系爭墩座）於102年8

月5日指定為市定古蹟後，合康公司須將系爭事業計畫及

系爭權利變換案原規劃內容做大幅度變更，且重新舉辦公

聽會、公開展覽、聽證、估價，並取得一定比率之私有土

地、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所有權面積之同意等法

定變更事業計畫及權變計畫之程序。5.復查，合康公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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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7月8日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報核系爭權利變換案（業

如前述），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就系爭權利變換案依序

於100年11月8日、100年12月8日、101年3月21日、101年6

月27日、101年10月9日、101年11月29日，分別召開第1至

6次都市更新專案小組會議，合康公司與被上訴人均為列

席人員，有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100年11月16日北城更

事字第1000002575號函、100年12月15日北城更事字第100

0003200號函、101年3月30日北城更事字第1014231491號

函、101年7月9日北城更事字第1015230289號函、101年10

月23日北城更事字第1015232546號函、101年12月7日北城

更事字第1015233660號函檢送上開會議紀錄及簽到冊等影

本可稽（見本院上字卷第172至203頁反面）。另新北市政

府於101年6月26日召開系爭都更案涉及碧潭吊橋等相關事

宜跨局處研究會議，合康公司與被上訴人均為出席人員，

有新北市政府101年7月3日北府城更字第1015230266號函

檢送該會議紀錄影本可稽（見本院上字卷第87至90頁）。

衡以系爭審委會於101年12月20日第17次會議附帶條件審

議通過系爭權利變換案（詳如前述）前，新北市政府城鄉

發展局已就系爭權變後計畫案進行6次都市更新專案小組

會議，並經2次大會審議（100年12月30日、101年5月10

日），有系爭審委會第53次會議紀錄影本可稽（見本院上

更㈠號卷第140頁反面），而兩造於101年8月9日成立系爭

調解時，已進行4次都市更新專案小組會議及2次大會審

議，可見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時，系爭都更案及系爭權利變

換案已進行相當程度至審議程序之「後階段」。細繹第1

至4次都市更新專案小組會議及新北市政府召開之跨局處

研究會議紀錄，均未討論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乙事。

佐以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合康公司須將系爭事業計

畫及系爭權利變換計畫原規劃內容做大幅度變更，並重新

舉辦公聽會、公開展覽、聽證、估價，並取得一定比率之

私有土地、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所有權面積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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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等法定變更事業計畫及權變計畫之程序（已如前述），

使系爭都更案之審議程序重新回到「前階段」，顯見碧潭

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乙事，非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時所得預

料，係不可歸責於兩造之事由，如仍依系爭調解書第2項

約定給付期間之末日為系爭權利變換案核定公告日或系爭

都更案撤銷日，即顯失公平。上訴人主張此部分有民法第

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即屬有據。被上訴人雖抗

辯：系爭調解已載明給付期間末日，上訴人簽訂前已得預

見系爭審委會將作成附帶條件決議，新北市政府未即為核

定公告系爭權利變換案，並非不可預料之情事，且碧潭吊

橋經指定為市定古蹟，不影響系爭審委會所為附條件決

議，無情事變更原則適用云云，惟碧潭吊橋經指定為市定

古蹟乙事，非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時所得預料，與上訴人簽

訂系爭調解前是否已得預見系爭審委會將作成附帶條件決

議，新北市政府未即為核定公告系爭權利變換案乙節無

涉，被上訴人執此抗辯此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云云，即

無可採。6.被上訴人又抗辯：上訴人於簽訂系爭調解時，

已認知應提前進行系爭墩座結構外審，及系爭墩座本有保

留原址修繕之選項，並非僅有遷建墩座一途，故碧潭吊橋

雖於102年8月5日指定為市定古蹟，但未變更合康公司應

依系爭審委會第17次會議決議，履行完成結構外審程序之

義務；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變更乃一般都更程序常見情

形，合康公司於變更系爭事業計畫後，總允建建築容積增

加，並未因文資委員會要求建築物距離墩座前後10公尺，

左右側3公尺而損害其權益；況合康公司係因相關變更設

計文件未能通過主管機關審查，且未向新北市政府撤回系

爭都更案申請，始導致系爭調解書第2項之損害賠償終止

日無法確定云云。然查，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時，系爭都更

案及系爭權利變換案原已至審議程序之「後階段」，惟碧

潭吊橋於102年8月5日經文資委員會指定為古蹟，並於103

年12月25日確認古蹟保存範圍為系爭墩座前後10公尺，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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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側3公尺，合康公司依上開核定古蹟保存範圍，須將原

規劃都更建物距離系爭墩座位置之最近距離約為60公分，

距離纜線之最近距離為56.37公分，修正退縮至上開核定

古蹟保存以外範圍，大幅度變更系爭事業計畫及系爭權利

變換計畫，並須經文資委員會審核通過後，而自審議程序

之前階段開始進行相關計畫變更程序，業經本院認定如

前，可見系爭都更案因碧潭吊橋經指定為市定古蹟造成大

幅度變化，被上訴人抗辯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變更乃一般都

更程序常見情形云云，洵屬無據。其次，系爭都更案涉及

更新前公、私土地所有權人共35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30人、地上權人2人、違章戶3人，原規劃都更案更新後之

價值高達58億9000萬餘元，有系爭審委會第17次會議紀錄

記載影本可稽（見原審卷第24頁反面至第25頁），衡以系

爭都更案涉及人數非微，系爭權利變換計畫變更後如何選

配，即非易事，自難因合康公司因碧潭吊橋經指定為市定

古蹟後，其變更系爭事業計畫，總允建建築容積增加，即

認其權益並未受損。是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並未因碧潭吊

橋經指定為市定古蹟乙事，造成其權益受損，不構成情事

變更云云，即無足採。至於合康公司應依系爭審委會第17

次會議決議，履行完成結構外審程序之義務，及其因相關

變更設計文件未能通過主管機關審查，且未向新北市政府

撤回系爭都更案申請等節，核與兩造成立系爭調解後，碧

潭吊橋於102年8月5日始經新北市政府指定為市定古蹟，

有情事變更乙節無涉，被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亦無可取。

㈣上訴人於109年7月31日始追加主張碧潭吊橋經指定為市

定古蹟有情事變更原則適用，該形成權已逾5年除斥期間

而消滅：1.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

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5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6條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

26條所謂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係指基於一定法

律關係，因每次1年以下期間之經過順次發生之債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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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租金之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既為民法第126

條所明定，至於終止租約後之賠償與其他無租賃契約關係

之賠償，名稱雖與租金異，然實質上仍為使用土地之代

價，債權人應同樣按時收取，不因其契約終止或未成立而

謂其時效之計算應有不同（最高法院28年渝上字第605

號、49年台上字第1730號判決先例參照）。2.經查，被上

訴人因系爭建物遭合康公司人員不慎拆除，兩造遂於101

年8月9日成立系爭調解，上訴人賠償被上訴人無法使用系

爭建物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系爭調解第1、2項）及系

爭建物之殘值（系爭調解第3項），業如前述，可見系爭

調解係兩造互相讓步而成立損害賠償之合意。又依系爭調

解第2項約定：上訴人同意連帶賠償被上訴人自101年8月1

日起，至系爭都更案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日止或系爭都

更案撤銷日止，以每日8169元計算之損害賠償，每3個月

給付1次，第1期於101年11月1日給付（見兩造不爭執事項

㈡），可見上開約定係基於系爭調解之法律關係，因每次

3個月期間之經過順次發生之債權，依民法第126條規定，

系爭調解第2項之請求權時效應為5年。本院審酌上訴人依

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將系爭調解第2項之損害

金給付期間末日調整至102年8月5日，其性質應屬損害賠

償之調整，佐以系爭調解第2項係賠償被上訴人無法使用

系爭建物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且係不及1年之定期給

付債權，以及民法第227條之2係為衡平而設，究為例外救

濟之制度，且被上訴人依系爭調解第2項持續執行受償

（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兩造長久處於可能遭受法院判

命增減給付之不確定狀態，顯非所宜，上訴人依情事變更

原則請求減少給付，亦宜從速為之，否則徒滋糾紛，於事

實殊鮮實益等一切情狀，上訴人就該形成權之除斥期間應

定為5年。上訴人主張：系爭調解第2項之請求權時效為15

年，該形成權之除斥期間應定為15年云云，洵無可採。3.

次查，合康公司於102年8月23日派員參加新北市政府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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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新店區碧潭吊橋安全事宜」第7次工作會議，與會

之周勝考議員稱：「本案應確保參與都更之地主權益，請

市府加速推動，並明確指出更新後建築物地下室連續壁應

距離墩座多遠，讓合康公司有所遵循」，文化局稱：「碧

潭吊橋古蹟本體包含橋板、橋塔、墩座及纜線，目前指定

之土地範圍為本體及纜線正投影線所定著土地，後續由本

局委託辦理調查研究，並請觀光旅遊局提供管理維護計畫

備查。若古蹟土地範圍內有任何開發行為，需經本府審查

同意後始得辦理」，該次會議結論：「……有關都更案後

續辦理程序，請合康公司先行提出基地鑽探資料、施工計

畫併同設計内容、回應8月16日專家學者及市府各單位之

意見，相關資料修正後需經第三公正單位審查及市府確認

工程技術可行後，即續召開都市更新及文化資產聯席審

查，並邀請地主、NGO組織、里長及關心民眾參與，有具

體共識後，再分案回歸都更、文資各自審議系統辦

理……」，有新北市政府102年8月30日北府城更字第1020

006787號函檢送上開會議紀錄及簽到冊等影本可稽（見最

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936號卷第241至250頁）。嗣文

資委員會於103年12月25日審議確認古蹟保存範圍為系爭

墩座前後10公尺，左右側3公尺，經使用面積測量及確定

古蹟定著土地所涉地號，並經新北市政府以於104年4月8

日以系爭行政處分重新公告，業如前述（見本院上更㈠號

卷第140頁反面、本院上更㈢號卷第252至253頁）。上訴

人於發回前向本院提出104年2月12日民事準備一狀，記

載：「……來年（即102年8月5日）亦經更正後被上訴人

轄下文化局將碧潭吊橋指定為新北市市定古蹟……且古蹟

範圍查定尚在進行中，導致現下將因古蹟範圍劃定之大小

而影響業已公告之系爭事業計畫案有聲請變更之必要，是

就兩造簽訂系爭調解書時均認定之『已確定之系爭都市更

新案業經公告實施之事業計畫內容』前提，已有變更，且

該變更係簽訂系爭調解書時所無法預料……是以本件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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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若以『碧潭吊橋後經指定為古

蹟』乙節認定為『非當時所得預料之變動』者，則此變動

恐係不可歸責於被上訴人，然更應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

用」等語（見本院上字卷第109至110頁）。衡諸文資委員

會於103年12月25日審議確認古蹟保存範圍為系爭墩座前

後10公尺，左右側3公尺，新北市政府於104年4月8日以系

爭行政處分重新公告，合康公司即應依系爭墩座古蹟保存

範圍而修正系爭都更案之設計規劃，業如前述，況新北市

政府於104年4月8日以系爭行政處分公告系爭墩座古蹟保

存範圍前，上訴人即於104年2月12日以上開書狀敘明碧潭

吊橋經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構成情事變更，此為上訴人

不爭執（見本院上更㈢號卷第139頁），應認上訴人以碧

潭吊橋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之情事變更為由，請求調整系

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給付之形成權，至遲於104年4月8日完

全成立，且上訴人於104年4月8日即得行使該形成權。被

上訴人抗辯：碧潭吊橋於102年8月5日經公告指定為市定

古蹟，上訴人於是日起即得行使該形成權云云（見本院上

更㈢號卷第199頁），難謂有理。4.又查，上訴人以碧潭

吊橋經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構成情事變更為由，請求調

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給付期間末日之形成權，至遲於1

04年4月8日完全成立。上訴人自陳其於109年7月31日始依

情事變更原則行使請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給付期

間末日之形成權，此為被上訴人不爭執，並有上訴人109

年7月31日提出民事準備二狀可稽（見本院上更㈢號卷第1

39頁、本院上更㈡號卷第177頁），則被上訴人抗辯上訴

人行使該形成權已逾除斥期間，自屬有據。上訴人主張：

系爭都更案地主就系爭行政處分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系

爭行政處分尚未確定，應俟105年4月28日即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308號判決撤銷系爭行政處分關於系

爭墩座之定著地範圍確定時，該形成權始完全成立，伊於

109年7月31日行使該形成權，並未逾除斥期間云云（見本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十一頁



院上更㈢號卷第139頁、本院上更㈡號卷第244頁）。惟文

資委員會於103年12月25日審議確認古蹟保存範圍為系爭

墩座前後10公尺，左右側3公尺，新北市政府於104年4月8

日以系爭行政處分公告，上訴人至遲於104年4月8日得以

碧潭吊橋經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構成情事變更為由，請

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給付期間末日之形成權即完

全成立，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自不因嗣後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於105年4月28日以104年度訴字第1308號判決，部分撤

銷系爭行政處分關於系爭墩座之定著地範圍確定（見本院

上更㈢號卷第251至271頁，且被上訴人未爭執），而認上

訴人就該形成權於105年4月28日始成立，上訴人上開主

張，並無可採。㈤從而，上訴人於109年7月31日始以碧潭

吊橋經新北市政府於102年8月5日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為

由，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原則，請求調整系

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之給付期間末日，該形成權已逾除斥

期間而消滅，則上訴人提起備位追加之訴，依民法第227

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將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給付期間

末日調整至102年8月5日，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上訴人

此部分請求既無理由，則兩造關於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

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02年8月6日起至109年4月30

日止溢付之損害金2030萬3269元，有無理由之爭點，本院

即無再予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等語。由上述判決理

由觀之，本件原告提起前案訴訟時，原主張之情事變更事

由為新北市政府遲不核定公告系爭都市更新計畫之權利變

換案，然其原因乃係原告所舉前述第17次會議審查結論為

系爭都市更新計畫實施者即原告合康工程顧問公司應完成

事項未完成，故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乃不予核定公告系爭

都市更新計畫之權利變換案，本件原告此一主張並未為前

案判決所採取；而本件原告於前案第三次更審程序中，始

於109年7月31日以碧潭吊橋經新北市政府於102年8月5日

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為由，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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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原則，請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之給付期間末

日，該形成權已逾5年之除斥期間而消滅，已如前述，則

前案確定判決固認為兩造於簽定系爭調解書後，鄰近系爭

都市更新計畫範圍之碧潭吊橋經新北市政府公告指定為古

蹟一事，為兩造簽定系爭調解書時未能預見之情況，而符

合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之情事變更之要件，故本件

原告於本事件中主張關於原告於簽定系爭調解書時未能預

見系爭都市更新計畫案遲未經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核定為

情事變更事由一節，即無可採。

（五）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

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

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條第1項定有明

文；又按「當事人依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情事變更原

則之規定，請求法院增加給付者，乃為形成之訴，須待法

院為增加給付判決確定後，其就新增加給付之請求權始告

確定發生，在此之前其所為相關給付之請求，僅屬對於他

方當事人為變更契約內容之要約，尚無因此即認其已有請

求權可得行使；而當事人據此規定為增加給付之請求，即

就原來給付為量之增加，並無變更原來給付所依據之權利

性質，則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仍依原來給付之性質

定之，應自法院為該增加給付判決確定日起算，始符該形

成判決所生形成力之原意。」（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

第1045號裁判要旨參照）、「當事人依民法第二百二十七

條之二規定：「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

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

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請求法院增加給付

者，為形成之訴，應待法院判決確定後，當事人就新增加

給付之請求權始告發生，其請求權時效應自斯時起算，方

符該形成判決所生形成力之原意。若一方當事人於法院為

增加給付判決確定前，對他方當事人為增加給付之請求，

經他方當事人同意者，乃雙方合意變更契約之權利義務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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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如他方當事人不同意者，請求之一方當事人仍須待法

院為增加給付（形成）判決確定後，其請求權始確定發

生。在此之前其所為相關給付之請求，僅屬對於他方當事

人為變更契約內容之要約，尚無因此即認其已有請求權可

得行使而起算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問題。」（最高法院97

年度台上字第1547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故原告主張依

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法院增減原契約約定之

給付者，並非直接以意思表示即可發生效力，必須以訴為

之，待法院判決形成新的法律關係內容，方發生增減給付

之效力。本件原告主張於有情事變更事由發生之時，即得

減少原來約定之給付，並據以請求被告應返還本件起訴前

回溯5年期間所受領原告給付之108年5月8日起至113年5月

7日止共計14,908,425元部分，顯然係混淆情事變更事由

發生時，乃得以行使其聲請變更給付內容之形成權開始之

時點，而當事人是否行使該形成權仍由當事人自行決定，

必待其採取實際行動，以訴請求法院裁判之行使時點之不

同，否則即無前案判決認定本件原告雖有得以主張民法第

227條之2第1項規定之形成權（關於碧潭吊橋被指定為古

蹟部分），但因逾5年除斥期間方為訴之追加而為行使之

行動，仍不能獲得該法條規定之法律效果之情況發生，前

案判決業已闡述甚明如前，本件原告猶執陳詞為上述之主

張，自無可採；且縱使法院為增減給付之判決，依上述最

高法院判決意旨，亦待判決確定始生變動效力，更何況是

起訴前已經屆期之原約定之給付，並無變動之餘地。從

而，關於原告聲明第一項之請求部分，因被告係基於有效

之系爭調解書所載本件原告同意給付之條件而受領，並非

無法律上之原因，原告請求被告應返還該部分受領之金額

一節，自非可許，應予駁回。

二、原告又請求被告應自113年5月8日起至判決確定日止，按日

給付原告8,169元及其利息等語，但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一）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法院減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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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前揭新北市新店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之第2項給付內

容，如前所述，應待判決確定後始發生增減給付之形成效

力，原告此部分請求已非可採；且被告亦抗辯原告尚未給

付之款項，不得向原告請求返還等語，於此部分，原告並

未提出其業已給付之證據，僅陳稱原告將按期給付云云，

但被告既然尚無得利，自無返還之理由，原告此部分請求

自無可採。　　

（二）惟原告所請求被告返還其聲明所載之二個項目金額，乃基

於請求法院減少其依前揭調解書所載第二項之給付內容而

來，本院仍應審究其有無情事變更之事由存在，得否於本

件判決確定後發生變更系爭調解書給付內容之效力。經

查，本件原告所主張有情事變更事由為「以101年8月1日

起迄今長達12年餘等情事為核心，以情事變更請求就起訴

日回推5年即108年5月710日至113年5月7日溢付之損害

金」等節，即與前案最後確定判決（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

決111年度上更三字第118號）以新北市政府指定碧潭吊橋

為古蹟一事為兩造簽定系爭調解書後之情事變更事由不

同，然而本件原告前於103年3月10日於提起前案訴訟時，

即已主張兩造於101年8月間成立系爭調解筆錄時，「新北

市政府卻遲未公告……，拒絕核定公告權利變換案，

……，被告所屬之新北市政府遲不核定公告權利變換案，

並非兩造當時簽訂系爭調解書時所得預料之情況，……等

語」之規定，訴請鈞院調整系爭調解書之內容為……（已

如前述，不贅列）……方符公平。」等語，已如前述，而

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乃進行都市更新計畫期程之一部分，而

原告自稱以從事都市更新事業為業，自應明瞭各都市更新

計畫案常有需要相當時間進行之情況發生，甚至有超過20

年以上之案例，且為媒體所經常報導者，並無何所謂標準

時間可資依憑，顯見原告在本件之主張與其在前案起訴時

之主張與本件起訴之主張相同，而已經於前案經法院判斷

為不可採（見前引前案第一審判決理由），於本件中自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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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重複審認。又查，本件與前案不同之處為時間問題，於

前案起訴至判決確定，迄今原告又再度起訴，時間又經過

約10年之久，是否已符合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所定之情

事變更之要件，因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業已依照前揭審查

結論完成系爭都市更新計畫案應完成之事項，而仍未獲主

管機關新北市政府核定公告權利變換案，其進行期程之延

宕並非可歸責於原告，倘係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而使主管

機關不能核准並公告，自非可謂之雙方未能預見之情事變

更之發生，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乃亦無可採取。至於原告聲

請鑑定系爭都市更新計畫案之實施期程等事項，因原告之

主張並無可採，乃無進行鑑定之必要，原告此部分聲請應

予駁回，併此敘明。

三、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

付原告14,908,425元、及自113年5月8日至判決確定日止，

按日給付原告8,169元及其利息等節，均屬無理由，應予駁

回。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

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與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與本件判決結果已不生影響，故不一一論

列，附此敘明。

陸、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瑞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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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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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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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46號
原      告  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秀嬪
原      告  洪冠屏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彥安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法定代理人  陳榮貴
訴訟代理人  許淑華律師
            黃世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當事人之主張：
一、原告方面：
　　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4,908,4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二）被告應自民國113年5月8日至判決確定日止，按日給付原告8,169元，及自民事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其陳述及所提出之證據如下：
（一）背景事實：
　 1、緣原告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為新北市○○區○○段000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案（下稱系爭都更案）之實施者，被告因所管理門牌新北市○○區○○路0巷0○0號等市有建物（下稱系爭建物），遭原告公司所僱工人不慎拆除，乃對於原告公司副總經理即原告洪冠屏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提出101年度偵字第1182號毀壞建築物罪嫌之刑事告訴（下稱系爭刑事告訴）。嗣兩造於101年8月9日在新北市新店區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因兩造合理預見系爭都更案權利變換計畫（下稱系爭權利變換案）即將通過，乃約定原告連帶賠償自101年8月1日起，至系爭權利變換案核定公告日或系爭都更案撤銷日止，以每日8,169元計算之損害金，並與被告簽訂101年刑調字第467號調解書（下稱系爭調解，原證1）。系爭調解成立後，新北市政府於102年8月5日公告指定碧潭吊橋（包含坐落在系爭都更案基地上之錨碇墩座（下稱系爭墩座），下合稱碧潭吊橋）為新北市市定古蹟（下逕稱市定古蹟），事後將系爭墩座前後10公尺、左右側3公尺查定為古蹟保存範圍而禁止開發，致系爭都更案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下稱系爭事業計畫）及系爭權利變換案均須大幅調整後才能重新送審議。原告持續給付損害金逾系爭建物價值，足認依原有法律效果履行顯失公平，自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等情。爰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將系爭調解第2項之原訂給付期間末日調整至102年8月5日。又被被告於給付期間調整後，受領超過上開期間之給付即102年8月6日起至109年4月30日止之損害金合計2,030萬73,269元，即無法律上原因，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如數給付。後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3年度建字第83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字第92號判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08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更(一)字第81號判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936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更二字第49號判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67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更三字第118號判決、最後經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裁定判決確定（下稱前案）。原告於前案中雖經最高法院認為得主張情事變更，惟判決理由係因原告特定以「102年8月5日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一事」主張情事變更，已罹於5年之除斥期間，故而判決原告敗訴，合先敘明。
　 2、惟系爭權利變換案迄今仍未通過，而自101年8月1日起至本件起訴日止，長達12年餘，原告已賠付被告高達35,102,193元（計算式：8,169元x4,297天=35,102,193元），顯已超過當時兩造所預料之賠償金額，對原告等實屬不公平。（非當時所得預料及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之理由，詳下述）
　 3、而究其尚未通過之原因，並非僅有原告於前案經法院認定得以主張情事變更之「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一事，而應有自101年8月1日起迄今長達12年餘、時間過長、原告迄今賠償金額遠高於被告損失、新冠疫情等因素，是原告自得於本案起訴時再另行主張情事變更事由，故而原告提起本訴訟，以期取得公義，喝止損失。
（二）按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523號裁定：「民事訴訟上所謂一事不再理之原則，係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而言。所謂同一事件，必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若此三者有一不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自不受確定判決之拘束。」，則前案之請求範圍為「以102年8月5日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一事為核心，以情事變更請求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之給付期間末日調整至102年8月5日、及請求給付自102年8月6日起至109年4月30日止溢付之損害金（遭判決已罹5年之除斥期間而敗訴，判決意旨略為：審酌系爭調解第2項約定為上訴人賠償被上訴人無法使用系爭建物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因每次3個月期間之經過順次發生之債權，係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及民法第227條之2係為衡平而設之例外救濟制度，宜從速為之一切情狀，上訴人就該形成權之除斥期間應定為5年；且其以碧潭吊橋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之情事變更為由，請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給付期間末日之形成權，至遲於104年4月8日新北市政府為系爭行政處分時即完全成立而得行使，上訴人直於109年7月31日始行使該形成權，已逾上開除斥期間而消滅。）。」，對照本案之請求範圍為「以101年8月1日起迄今長達12年餘等情事為核心，以情事變更請求就起訴日回推5年即108年5月710日至113年5月7日溢付之損害金」，可見二案乃不同之法律關係而為不同之請求，並無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
（三）就被告主張縱使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更一字第81號判決曾就賠償金額有部分論述，認原告依系爭調解給付之賠償金係對遭拆建物之使用收益，與建物之價值無關（參被告113年7月10日民事答辯狀第2頁第18行至第3頁）云云，惟：
　 1、被告所引述之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更一字第81號判決係屬二審法院之判決，惟依前案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08號判決謂：「兩造若係為處理上訴人拆除被上訴人管理之系爭市有建物所生之爭執，而簽訂系爭調解，並以系爭都更案權利變換計劃之核定公告或系爭都更案之撤銷，作為按日給付賠償金之終期，則兩造於進行系爭調解時，被上訴人主張所受之損害為何？上訴人是否爭執該損害及其金額？可預期之賠償金額若干？與上訴人按日給付八千一百六十九元損害金之期間長短，所為之給付是否顯失公平，應減少給付之金額若干，所關頗切，有待釐清。原審未遑詳察細究，僅以上訴人給付之損害金，並非賠償該建物之價值，逕認上訴人給付之損害金雖逾系爭市有建物價值，並無顯失公平，亦有可議。」等語可知，最高法院係認為審究系爭調解是否有顯失公平之情事，應考慮被告所受損害為何？可預期之金額為何？而即使前案歷經多次廢棄發回，惟難謂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08號判決之內容即可不參考之，故即使被告以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更一字第81號判決主張系爭調解之賠償金額係被告就系爭建物無法使用收益之賠償，但該判決並未否認不需考量「被告所受損害」或「可預期之金額為何」? 
　 2、易言之，原告自簽訂系爭調解至今已長達12年餘，原告已賠付金額高達35,102,193元，則原告當時簽訂系爭調解時，顯無法預料需賠付如此高之金額；且原告於前案早已說明，原告於提起前案時之賠償金額早已超過系爭建物之價值，則如果原告當時得以預料需賠付如此長時間之賠償金（目前係12年，之後可能更長），何不採取直接修復或重建系爭建物，並於修復或重建期間賠付被告無法使用系爭建物之收益即可？換言之，倘若被告目前賠付之金額已超過「修復或重建系爭建物所需花費加上於修復或重建期間按日給付被告無法使用之收益」（此部分之詳細金額對比待原告整理後提出），則此情顯然即屬於顯失公平之情形，亦違反民法第148條之誠信原則，並與前案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08號判決所揭櫫之意旨相悖，故本案應有情事變更之適用。
（四）原告2人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主張因被告審核系爭權利變換案過久已超出一般期程、原告迄今賠償金額遠高於被告損失等，導致原告於簽訂系爭調解筆錄時無法預料，而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1、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此有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定有明文。次按「所謂情事變更原則，其在規範契約成立後有於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發生，經由法院裁量以公平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對此法律關係發生後，若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劇變，如仍然貫徹原定之法律效力，顯失公平者，法院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而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此有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16號民事判決意旨可稽。
　 2、前案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08號判決已指出：「又兩造若係為處理上訴人拆除被上訴人管理之系爭市有建物所生之爭執，而簽訂系爭調解，並以系爭都更案權利變換計劃之核定公告或系爭都更案之撤銷，作為按日給付賠償金之終期，則兩造於進行系爭調解時，被上訴人主張所受之損害為何？上訴人是否爭執該損害及其金額？可預期之賠償金額若干？與上訴人按日給付八千一百六十九元損害金之期間長短，所為之給付是否顯失公平，應減少給付之金額若干，所關頗切，有待釐清。」等語可知，最高法院於前案中係肯認應檢視兩造當時簽訂調解筆錄時所預定之損害金額若干，而系爭權利變換案至今仍未通過，除了前案所提及原告無法預料之「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一事，迄今系爭權利變換案明顯過久已超出一般期程，可能導致審查時間延宕。
　 3、而觀諸前案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更二字第49號判決中亦有提及系爭權利變換案須審酌土地所有權人、權利變換關係人與實施者達成分配權利金之約定事項，顯見新冠疫情確實會導致審查延宕，而此並非原告於當時所得預料：「參以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書前，上訴人已派員參加系爭專案小組第一次、第四次等會議，對於芒果老樹維護、碧潭吊橋墩座遷建、結構安全審查、公私地主權益、完成相關安全分析及結構外審程序等事項，均將納入權利變換案之審查事項，影響後續權利變換公告時程等節，應知之甚詳；且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下稱權變實施辦法）第3條規定，權利變換計畫應表明之事項包括「土地、建築物及權利金分配清冊」、「土地所有權人、權利變換關係人與實施者達成分配權利金之約定事項」、「各項公共設施之設計施工基準」、「工程施工進度」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表明之事項」等（見本院卷第479、480頁）；又依經驗法則判斷，都市更新之目的在於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與景觀，增進公共利益（都市更新條例第1條參照），故系爭都更案於核定前，系爭都審會議本須就實施者所提出更新前後之差異比較分析為審查，此亦屬系爭事業計畫第拾柒章「效益評估」所載內容（見本院卷第463頁）；再者，系爭都更案核定實施後之施工期間，必然會對附近居民、商家或碧潭風景區往來遊客之生活、交通、營業等均造成嚴重影響，則有關交通維持、施工期間民眾及商家權益處理等，自屬系爭都審會議審查時之重要事項，此觀合康公司所提出前經新北市政府核定之系爭事業計畫中，已將「施工期間交通及景觀維護計畫書」納入」等語可知一二。
　 4、原告需再次強調，原告於前案之所以無法主張情事變更之緣由係原告以「102年8月5日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一事」主張情事變更，已罹於5年之除斥期間，故而敗訴，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67號判決指出「則系爭墩座於102年8月5日指定為市定古蹟後，合康公司須將系爭事業計畫、權變計畫原規劃內容做大幅度變更，且重新舉辦公聽會、公開展覽、聽證、估價，並取得一定比率之私有土地、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所有權面積之同意等法定變更事業計畫及權變計畫程序。惟兩造所參與之新北市政府系爭都更案都市更新專案小組於100年11月8日至101年6月27日期間召開之4次會議及相關工作會議，均未曾討論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乙事，顯見此非兩造簽訂系爭調解時所得預料，係不可歸責兩造之事由，如仍依系爭調解第2項所約定給付期間之末日為系爭權利變換案核定公告日或系爭都更案撤銷日，即顯失公平，此部分自有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等語，仍肯認原告於前案得主張情事變更。實則，以雙北地區都市更新審議之審議核定時程，平均約為2～3年左右即可完成，原告自簽訂系爭調解至今已長達12年餘，原告已賠付金額高達35,102,193元，顯然已非當時所得預料之情況。 
　 5、再者，都市更新之目的在於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與景觀，增進公共利益，而系爭權利變換案之審查至今已逾12年以上仍未通過，顯見非原告當時簽訂調解筆錄時可預見，故亦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五）本件情事變更之時點應係「基礎或環境之情事變更時起算：本件原告係主張「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間過長」之「基礎或環境之情事」變更，而得主張情事變更原則，又本件相較於「一般權利變換案」之審查時長，則應以該「一般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長計算出系爭權利變換案之結束時間點（此部分原告已聲請鑑定），並以該時間點作為「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間過長」之「基礎或環境之情事」變更之時點，換言之，倘若以110年8月30日為合理之審查結束時間點，則原告應得自110年8月31日始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是以，本件非以法院判決作為請求情事變更之時點，應以「基礎或環境之情事」確定日即聲請鑑定後所得出合理審查結束時點作為請求情事變更之時點。 
（六）另外，系爭權利變換案之審查時間顯係逾越一般審查時長，故此為原告所無法預料，且倘若當時原告得預料系爭權利變換案之審查如此之久，原告大可以提出直接修復系爭建物之方案，並給付修復期間按日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8,169元，皆明顯低於原告給付至今之金額，故本件顯有情事變更之適用：
　 1、按「按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所規定之情事變更原則，即法律關係發生後，為其基礎或環境之情事，於該法律效力完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變更，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力，顯失公平而有背於誠信原則者，得變更其法律效力之法律原則」此有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392號民事判決意旨可稽。準此，情事變更之適用，應以「基礎或環境之情事」發生不可預料之變更。次按「在適用情事變更原則的法律效果時，以契約調整為先，避免一方當事人承受不可預測之風險，如何調整，應以『假設當事人真意(hypothetischeParteiwillen)』為基礎，即若當事人預見情事會變更者，將會作如何之約定，是故，情事變更原則與契約的補充解釋，具有類似性，均是在填補契約漏洞與分配契約風險，透過契約調整，決定因情事變更所產生之風險，應歸由哪一方當事人承受或雙方承受，或不得已時，以解除或終止來結束契約關係。所以，情事變更原則也可認為是在處理想像與真實脫節時之契約風險的分配，並以當事人的真意或假設真意為其分配基礎。」此有楊宏暉所著〈論情事變更原則下重新協商義務之建構〉第10頁至第11頁(附件1)足資參照。
　 2、本件存有「基礎或環境之情事」發生變更之情形，觀諸前案之判決內容係肯認因為「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一事構成情事變更之事由（惟此部分因為原告於前案逾除斥期間提出遭駁回），惟就前揭情事構成情事變更係為有理由而生爭點效之效力，又因為「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一事以及後續種種原因（此部分原告已聲請鑑定）而造成「系爭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間過久」之「基礎或環境之情事」變更。
　 3、情事變更係探討那些事由將造成風險承擔之重新分配，又「系爭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間過久」係可做為風險重新分擔之事由；再者，楊宏暉所著〈論情事變更原則下重新協商義務之建構〉中也提出所謂情事變更之契約調整，係指「應以『假設當事人真意』為基礎，即若當事人預見情事會變更者，將會作如何之約定」，換言之，若原告於締約當時得遇見審查時間過久，是否會選擇其他賠付方式簽訂調解筆錄？倘若當時系爭建物遭原告所雇工人破壞後，原告早可預料目前審查時間過長問題，是否得直接選擇修復系爭建物以及賠付修復期間修復系爭建物期間而致被告無法使用收益之按日給付8,169元之租金，此二者之金錢若低於原告目前所賠付之35,102,193元（此部分原告已聲請鑑定），則原告大可不必選擇目前之方式給付，直接修復即可，顯見目前原告所賠付之金額，早已超過其所得預料之範圍。 
　 4、再者，依民法第148條：「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就本案期間過長、給付金額過高，時空背景已非當時所得預料，但被告仍執意要求原告持續支付，亦有違反誠信原則及構成權利濫用之情。
　 5、綜上，既然雙方簽訂系爭調解筆錄後已有「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間過長」之「基礎或環境之情事」變更，又原告倘若知悉目前賠付之情況，勢必選擇以其他方式簽訂契約，在在顯示系爭權利變換案因為審查時間過長，原告得以主張情事變更。
（七）再者，工程實務上，倘若係可歸責於定作人或第三方審查過久，則承攬人則可請求展延工期，其所表彰之意義為因為非屬承攬人所造成，故定作人應追加工期予承攬人。同理可知，系爭權利變換案因非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致審查過久，更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情事變更或誠信原則予以調整： 
　 1、按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2年度建上字第25號民事判決（已遭上訴駁回確定）：「4.系爭工程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送審查期間，應否展延工期？(1)經原審送請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鑑定結果認：『1.查本工程於100年4月27日開工，原告（即政達公司）於100年5月3日提送第一版整體施工計畫，期間經歷三次審查及最後公路總局核備止,為100年10月6日。2.審查期間第一次44天、第二次43天、第三次29天，核備期間27天，共計143天，本案總工期570天，審查及核備期間占總工期約25.6%。……5.本案經查相關文件，原告之主張僅係就被告審查期間過長，至於其提送勞動檢查所審核之時間並無請求。6.查本案契約總工期計570天，合約總金額1億4千1百9拾7萬元，屬中小型工程，工程項目為一般橋樑工程，並非有複雜工項，施工計畫尚無特殊之項目，故審查期間已占總工期25.6%，本案總工期約19個月，鑑定認為合理的審查期（含核備）約3個月（15.79%），共計90天。7.關於勞委會南區勞動檢查所就本工程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之時程，原告自行吸收。8.綜上，本鑑定認為被告於審核整體施工計畫書、品質計畫書及施工網圖有遲延情事，致影響勞委會南區勞動檢查所就本工程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之時程，進而影響原告得進場施作之時程，需展延53天（143天-90天=53天）。』……是審查期間延長之不利益，不應全部歸由政達公司負擔，鑑定報告依其專業，就五區養工處審查施工計畫，逾合理期間3個月所增加之期間，給予展延工期53天，已審酌雙方權利義務，並無獨厚政達公司之情事，應屬合理，五區養工處上開抗辯，尚無足採。」，可知：1.該實務二審法院有明確請第三方專業鑑定單位鑑定出合理審查期間為多久，可見本案亦可以請專業鑑定單位評估本件合理審查期間為何，並非是被告所述影響原因眾多而係不能鑑定之標的。2.該鑑定報告結論為該案實際審查期間確實過長，並計算出超出之時間長度，後續法院亦同意給予廠商展延工期，足認實務上確實有機關或外部單位審查期間過長，而法院認非當時所得預料，對廠商不公平，可適用或類推適用情事變更或誠信原則，給予廠商調整增加法律效果。 
　 2、次按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建上字第24號民事判決：「關於淡水區公所是否於合理期間內審查、核定鋼筋續接器工法之變更，及如逾合理期間應展延工期之日數應為若干部分，系爭鑑定報告鑑定意見略以：『本案工程契約金額約2,800餘萬元，未達查核金額5,000萬元，依鑑定人擔任公共工程施工查核委員十餘年經驗，鋼筋續接器之送審資料經監造單位審查合格，甲方應於3日內完成核定……故本會認為展延之合理工期為自101年9月17日起至101年12月10日，其中101年9月17日起至101年10月8日計22日（甲方已同意延展工期）及101年10月9日起至101年12月10日計63日，扣除給予甲方3日核定期間後計60日共計82日。』等語……堪信逢國公司以系爭工程有「變更工法為鋼筋續接器審查延誤」此影響系爭工程要徑之不可歸責事由為由，主張淡水區公所應再延展工期部分，於再展延60日之範圍內（即自101年10月9日起至101年12月10日共63日，扣除合理審查、核定期間3日後，為60日），應為有據。」亦同此旨。
　 3、上開實務判決係因廠商主張因機關審查時長超出一般情形，又根據工程實務之相關規範與慣例，倘若因可歸責於定作人之事由，例如審查程序耗時過久，導致承攬人無法依約定進度完成履約義務，則承攬人得依法主張展延工期之權利，即非因承攬人可歸責事由所生之遲延，應由定作人承擔其法律後果，以保障承攬人免於因不當遲延承擔不利責任，並促進契約雙方之公平履行。依此法理推之，系爭權利變換申請案中，因非原告可歸責之事由（如審查機關程序延宕），致使審查時程無法合理完成，基於適用或類推適用情事變更或誠信原則，應考量原告所受影響之情事，適度調整兩造原先所簽訂之和解筆錄，俾使程序能公平合理進行，則原告本件之主張洵屬有理。
　 4、綜上，本案可請專業鑑定單位評估本件合理審查期間為何，並非是被告所述影響原因眾多而係不能鑑定之標的，實務上確實有因機關或第三方單位審查期間過長，而法院認非當時所得預料，對廠商不公平，給予廠商調整增加法律效果。故本件基於情事變更或誠信原則，應考量原告所受影響之情事，適度調整兩造原先所簽訂之和解筆錄，俾使程序能公平合理進行。
（八）以下補充系爭權利變換案中，機關各單位乎相推諉不願辦理委員建議之流程、部分局處未出席會議導致計畫延宕、更新處曲解會議結論強行刪除公益設施獎勵、與城鄉局前後開會給予之意見矛盾等事由，造成系爭權利變換案之審查窒礙難行，令原告無所適從，此皆符合情事變更之要件，「顯失公平」之要件甚明：
　 1、原告整理系爭權利變換案進行中，機關審查延宕之大事紀供鈞院參酌（參原證7），並說明如下。
　 2、機關各單位乎相推諉不願辦理委員建議之流程部分，說明如下
　　㈠早於109年6月22日變更事業及擬訂權變第1次工作小組會議中，委員已與綜合意見第5點建議「有關古蹟土地處理請注意相關規定，依土地法規定名勝古蹟不得私有，且古蹟土地已為公有，不可適用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惟市地古蹟碧潭吊橋之土地範圍內國有土地，建議新北市政府管理機關辦理撥用……」。（參原證8）
　　㈡惟細繹2年後即111年9月1日細計（草案）第2次研商會議中，委員於結論第一項再次提及「古蹟範圍內國有土地部分，為符合公有公用及後續維護管理，經委員建議以無償撥用方式處理，請相關管理單位後續加速辦理撥用程序，惟避免撥用程序耽誤本案辦理期程，故撥用程序與案件審查程序脫勾處理，……」（參原證9）。 
　　㈢由上開2次會議紀錄可知，早於109年6月22日時，機關即可就國有土地撥用一事函詢其他局處討論相應作法，惟卻延宕2年未有進展，又此情非原告權責範圍內所能處理之問題，顯見機關實有審查拖延情形。 
　 3、部分局處未出席會議導致計劃延宕部分，說明如下：新北市政府112年8月2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124618529號函文（參原證10）之開會通知單之列席者明確提及「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惟觀諸112年8月7之會議紀錄卻未見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出席亦未表示意見（參原證11），又該次會議內容所討論之議題涉及容積調派與建築設計，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未出席導致法令檢討問題未能有效解決，造成計畫延宕。
　 4、更新處曲解會議結論強行刪除公益設施獎勵部分，說明如下：
　　㈠111年9月1日細計（草案）第2次研商會議中，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已同意公益設施供間留設，以維持實質審議穩定「有關本案公益設施之後續使用方向，本局前以110年12月28日新北財產字第110248922號函表示，考量本案事業計畫業已核定，且暫無適當需求可予調配，倘經實施者及更新處評估改以其他方式爭取相關興辦確有困難，為兼顧都市更新實質審議穩定，同意該公益設施空間之留設，本局將來再視需求條件俟機媒合他用。……」（參原證9，第2頁上方)。 
　　㈡惟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卻於112年10月27日函文原告，並說明「前開會議結論三：『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益設施經洽詢市府各單位，目前尚無需求，爰請考量是否改以捐贈基金方式辦理，其計算方式請依都市更新處所提意見修正。』部分，目前依卷附計畫書所載仍爭取該項獎勵，故請配合依會議結論辦理，修正相關書圖內容。」（參原證12）等語，顯與前揭新北市政府財政局所敘明之建議不同，而強行要求刪除公益設施獎勵，使原告需再修正內容，造成計畫延宕。 
　 5、城鄉局前後開會給予之意見矛盾之部分，說明如下：
　　㈠觀諸112.12.18城鄉局細計初審意見函，第十點第2項建議「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及相關規定檢討時，倘有損及原核定更新事業獎勵容積部分，經都設會同意者得依其決議辦理」（參原證12）認定獎勵容積部分，得依都設會同意辦理。
　　㈡惟城鄉局卻於113年3月11日之初審意見函，第18點建議表示「承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五)都市設計第2點，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審核，非屬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權責，申請獎勵涉及相關法令部分仍應確實檢討，並依審議結論辦理，而非採申請放寬規定方式辦理，請修正。」（參原證13），卻又否認容積更新獎勵非都設會負責，意見矛盾，前後反覆不一，造成原告無所適從，而致計畫延宕。
　 6、是以，機關一直存有審查延宕，給予意見矛盾等情形，造成原告無所適從，亦造成計畫審查延宕，顯係系爭權利變換案，因各單位相互推諉，而多有會議空轉情形，確實屬顯失公平，至為灼然。
（九）綜上，本件係符合情事變更，是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請求給付108年5月8日至113年5月7日止溢付之損害金合計14,908,425元：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此有民法第179條規定定有明文。
　 2、次按「審酌系爭調解第2項約定為上訴人賠償被上訴人無法使用系爭建物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因每次3個月期間之經過順次發生之債權，係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及民法第227條之2係為衡平而設之例外救濟制度，宜從速為之一切情狀，上訴人就該形成權之除斥期間應定為5年；且其以碧潭吊橋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之情事變更為由，請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給付期間末日之形成權，至遲於104年4月8日新北市政府為系爭行政處分時即完全成立而得行使，上訴人直於109年7月31日始行使該形成權，已逾上開除斥期間而消滅。」此有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裁定（前案最高法院確定判決）可稽。
　 3、承前，本件如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並認定以108年5月7日為情事變更日，則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同年月8日起至起訴日止之不當得利，數額為14,908,425元（計算式：8169*365*5=14,908,425），從而，被上訴人受領上訴人溢付之14,908,425元賠償金，應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此部分款項，自屬可取。
　 4、綜上，因前案最高法院認前案情事變更之形成權係有5年之除斥期間，故原告本件先以起訴時間向前回推5年之期間主張因情事變更而得向被告請求返還損害金，為有理由。
（十）原告得向被告請求自起訴日至判決確定日止，依民法第179條向被告主張按日返還原告8,169元：按「請求將來給付之訴，以有預為請求之必要者為限，得提起之。」此有民事訴訟法第246條規定定有明文。原告前開雖主張系爭調解筆錄有情事變更之適用，而得主張被告返還108年5月8日起至起訴日止之不當得利，惟原告於本件判決確定前仍需依系爭調解筆錄按日給付被告8,169元，且原告迄今仍持續幾付，倘若本件判決確定且認定原告確實得以依情事變更主張變更系爭調解筆錄賠償金之給付末日，則被告自起訴日至判決確定之日止所收受之原告賠償金則無法律上原因，本於訴訟程序之簡便，原告並於本件依將來給付之訴請求被告起訴日至判決確定日止，按日返還原告8,169元。
（十一）以下係回覆被告歷次書狀之論述：
　 1、被告引二則最高法院實務見解稱本件僅能從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請求返還不當得利（參民事答辯(一)狀第1頁第2行至第2頁第12行），惟本件係請求情事變更，即請求法院依照「基礎或環境之情事」之變更，調整系爭調解之內容，與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75號民事判決之處理之「酌定地租」之適用狀況自有不同，自不得比附援引，況前案之判決係以情事變更發生之時點為調整調解筆錄內之給付時點，與被告所稱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方可請求洵屬不同。
　 2、被告稱原告並未舉證本件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云云（參民事答辯(一)狀第2頁第13行至第3頁第15行），惟觀諸原告本狀已提出「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間過長」之情事變更事實，可作為原告舉證證明本件有情事變更之適用。 
　 3、被告稱原告提出碧潭吊橋指定為古蹟一事屬一事不再理，且並未提出審查時間過長之證據云云（參民事答辯(一)狀第3頁第16行至第4頁第7行），惟就審查時間過長之依據，原告已將提出證據，另就一事不再理之部分，前案係肯認原告就碧潭吊橋指定為古蹟一事係屬情事變更之事由，僅因原告於除斥期間而不得請求，非謂碧潭吊橋指定為古蹟一事非符合情事變更之要件，又原告於本件所主張係「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間過長」此一情事變更事由（至於過長之原因與合理期間須待鑑定結果），與前案所主張之訴訟標的係屬不同。
（十二）原告主張本案所涉權利變換案件確實存在審查延宕情形，且原告已說明，若於締約當時能預見審查時間過長，是否會選擇以其他賠付方式簽訂調解筆錄？假若系爭建物在遭原告所僱工人破壞後，原告能及早預見目前審查時間過長的問題，是否可直接選擇修復系爭建物並賠償修復期間所致被告無法使用收益的損失（即每日給付8,169元之租金）？如上述修復費用及期間內租金的總金額低於原告目前已賠付的35,102,193元，則足以顯示無論是系爭建物的修復費用、修復時程，或一般權利變換案件的合理審查時間，均為原告證明本件有情事變更適用之證據方法，爰此，請依原告先前之聲請，進一步調查相關證據。
（十三）茲有附言者，我國政府近年積極推動都市更新政策，目標係加速程序並解決長期以來的瓶頸。內政部指出，老舊建築數量逐年增加，許多建築物缺乏抗震能力，因此都市更新顯得尤為迫切，而為了提高效率，政府已提出多項修法與措施，包括簡化程序、提升容積獎勵標準、強化公部門主導性，並降低金融與法律障礙（參原證14），惟系爭權利變換案至今審查已逾十年，期間卻出現機關間互相推諉責任、議題反覆審查的情況、政府機關對於委員建議的內容處理消極，導致整體審查進度嚴重滯後，與政府所倡導的加速都市更新政策背道而馳，也使原告在處理該案過程中心力交瘁，深感無奈；再者，本案涉及的小碧潭區屬於風景區，加速都市更新對地方發展與居民福祉均有正面效益，然而，相關機關採取消極態度，遲遲未能通過權利變換案，此皆為原告於簽訂系爭和解筆錄前所無法預見的，此部分乃請鈞院一併審酌其顯失公平之情形。
二、被告方面：
　　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其陳述及所提出之證據如下：
（一）本件並不符合民法第27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之要件，亦無調整或終止原告賠償期間及金額之必要。
　 1、按「對於契約成立或法律關係發生後，為法律效果發生原因之法律要件之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力終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而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變動，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力，顯失公平者，法院始得依該項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以合理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以調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乃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第2684號民事判決意旨揭示民法第27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適用之要件。是以，法律關係發生後，為其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力終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劇變，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力，顯失公平者，法院始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而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336號判決要旨亦同）。
　 2、原告起訴狀略以系爭調解自101年8月1日至起訴時長達12年，顯已超過當時兩造所預料之賠償金額，對原告實屬不公平，賠償金額遠高於被告損失，兼之有新冠疫情等因素，主張本件有情事變更事由。惟，前案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08號判決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後，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更一字第81號判決就此部分已有闡述。該判決就賠償金與系爭市有建物價值關係略以『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佈實施後，於權利變換計畫公告範圍內應行拆除之土地改良物即應拆除，實施者則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1項參照）；故於系爭權利變換案核定發佈實施並公告權利變換地區範圍後，被上訴人即無從再就系爭市有建物為使用收益，而應領取合康公司給付按系爭市有建物殘餘價值估算之補償金；再系爭都更案如遭撤銷，系爭權利變換案核定公告日勢將無從屆至，為免兩造此際對上訴人給付期間有無終期乙節產生爭執，故併定系爭都更案遭撤銷日為系爭給付期間末日之一。是系爭調解第2項關於系爭給付期間終期之約定，實已兼顧兩造權益平衡，核無顯失公平之情事。則上訴人以其等給付之賠償金，遠逾系爭市有建物價值為由，主張依原有法律效果履行顯失公平云云，仍無可取。』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更(一)字第81號民事判決參照。從而，兩造於系爭調解內容，就原告賠償及給付終期均有明確約定，並無所稱情事變更而致顯失公平情事，前案就此部分已然審理，原告此部分主張除無情事變更事由外，另有受前案確定判決效力所及而不得重行主張，原告此一主張違反一事不再理甚明。
　 3、又原告引述前案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更字第49號判決提及系爭權利變換案需審酌土地所有權人、權利變換關係人與實施者達成分配權利金之約定事項，並稱新冠疫情確實會導致審查延宕等語云云。惟，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更字第49號於原告所引述內容後即稱「綜上各情，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書前，上訴人（按：即本件原告）既有參與100年11月8日至101年6月27日期間召開之4次系爭專案小組會議（見上字卷第172至203頁背面），且系爭都審會議所為附條件決議之系爭應辦理事項，本屬系爭權利變換案能否核定通過之審查重點，是兩造成立系爭調解後，系爭都審會議決議於合康公司履行系爭應辦理事項後，始能核定公告系爭權利變換案乙情，應屬上訴人於成立系爭調解當時所得預料，自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則關於此部分，前案確定判決亦已然陳明系爭主張係原告於成立調解前有參與專案小組會議，而於成立調解當時所得預料，並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原告此部分主張已於前案經法院審理，應有受前案確定判決效力所及而不得重行主張，原告此一主張違反一事不再理甚明。至原告泛稱新冠疫情會導致審查延宕等語，未見其舉證實其說，主張顯無足採。
　 4、再按「當事人依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之規定，請求法院增加給付者，乃為形成之訴，當事人行使該形成權之除斥期間，雖法無明定，然審酌本條係為衡平而設，解釋上應依各契約之性質，就該契約權利行使之相關規定定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62號民事判決參照。再按「請求法院酌定地租之訴，屬形成之訴，僅得自請求酌定之意思表示時起算，不得溯及請求酌定該意思表示前之地租。」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75號民事判決參照。是以，綜合前二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所為之闡述，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乃屬形成之訴，並僅得自請求變更之意思表示時起算，亦即他造收受起訴狀繕本時，洵屬的論。本件原告依情事變更原則，起訴主張108年5月7日為情事變更日，請求被告給付108年5月8日至113年5月7日溢付之損害金，暨自113年5月8日起按日返還原告8169元。首先，本件並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原告就主張108年5月7日為情事變更日之部分未有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被告收受原告每日8169元相當於租金之損害賠償，乃係因原證1號之調解書，並非無法律上之理由。又該調解書為繼續性給付之效力，本案原告對於系爭調解書效力，僅泛稱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而未有任何增減給付或變更效果之具體主張，則原告依不當得利向被告請求相關溢付損害金，並無理由。退步言之，縱鈞院認本件確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依前述最高法院判決意思，亦應以被告收受原告主張情事變更原則，並請求變更原有效果之意思表示時（即收受起訴狀繕本之翌日），形成之訴效力始開始向後生效，原告任意以起訴狀送交法院之時回推主張於108年5月7日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而未具體敘明108年5月7日當時關於情事變更原則所適用之本件事實或非當初所得預料之劇變究為何指，所稱事件長達12年等情亦早於前案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更(一)字第81號判決認定關於給付期間之終期，已兼顧兩造權益平衡，並無顯失公平之情形，是以原告泛稱本件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顯未舉證以實其說，請求並非合法。
　 5、末者，原告另稱系爭事業計畫有拖延過久之情事，並援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67號判決所述「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並非兩造所得預料』，或稱雙北地區都市更新審議核定時程，平均約為2-3年左右即可完成等語云云。惟，關於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及後續效果是否屬情事變更事件，是否有罹於除斥期間，原告早於前案經確定判決認為罹於時效。於本案重複主張，顯有違反一事不再理，又所稱雙北地區都市更新審議核定時程，平均約為2-3年左右亦未提出相關具體數據舉證說明，且相關都市更新案例之背景事實並非相同，僅以核定時程之久暫，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等原則，顯然並不能憑此即為認定本件有情事變更原則適用，原告主張於法無據。
（二）原告以調解當時其若選擇修復系爭建物併同修復期間給付相當於租金賠償之金額應低於原告依調解內容迄今實際給付之金額，認屬顯失公平而有情事變更原則適用等語，此部分應為兩造系爭調解書效力所遮斷而不得再為主張，原告請求並無理由。 
　 1、按「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經法院核定之刑事調解，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其調解書得為執行名義。」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7條第2項定有明文，故系爭調解書（原證1）既為兩造於新北市新店區調解委員會成立並經法院核定之調解書，其效力自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
　 2、又按「於民事法院成立之調解，與訴訟上和解有同一之效力，而訴訟上和解成立，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此觀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1項、第416條第1項規定即明。此既判力之客觀範圍，依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規定，不僅及於既判力基準時點前所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亦及於其當時得提出而未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又調解中互相讓步所成立之和解契約，雖屬實體法上權利之拋棄或免除，然因既判力之遮斷效，當事人不得再為與該調解成立之客觀範圍及兩造之合意意旨相反之主張。」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584號民事判決參照（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850號民事判決意旨亦同）。從而，因既判力遮斷效之故，除確定判決外，倘調解成立和解契約，當事人自不得再為與調解成立之客觀範圍或兩造之合意意旨為相反之主張，亦不得執調解成立前所得主張之事由，於調解成立後再為爭執，其理至明。 
　 3、原告主張本件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其理由略為「因審查期間過長，倘若調解當時選擇修復系爭建物及給付修復期間相當於租金之賠償，總金額應低於原告依兩造調解內容迄今實際給付之金額」，故本件屬顯失公平之情形而應有情事變更之適用等語云云。惟，於原告私自拆除毀損被告市有建築物後，係涉犯刑法第353條第1項毀壞他人建築物、礦坑、船艦或致令不堪用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倘經起訴而無緩刑之宣告，必然需入監服刑。原告始積極與被告調解，最終雙方合意不修復系爭建物，而由原告承諾給付損害賠償直至於系爭都更案件核定公告之日或都更案撤銷之日止，最終獲致被告同意不追究其刑事責任之承諾，原告並因此獲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緩起訴之寬恕。從而，原告至今持續給付損害賠償，或因系爭都市更新案審議期間較長而有給付金額高於修復金額之可能，但原告獲取刑事責任不再遭訴追之寬典。是以，原告主張「倘原告知悉當初直接修復系爭建物及賠付修復期間之租金低於目前原告已給付之金額，必然選擇直接修復建物。」等語，將本應於調解成立前所得主張之事項，於兩造調解成立後重行主張，並據以認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依前揭司法實務見解，即有違既判力遮斷效，其主張於法無據，故關於原告所主張之鑑定問題(3)顯無鑑定必要。原告此一主張，更是忽視了被告在刑事追訴所為之退讓，而使原告原先應負擔之刑事責任受到免除，就此部分完全避而不談，顯非事理之平，原告之命題或應修正為「縱原告知悉當初直接修復系爭建物及賠付修復期間之租金將低於原告以損害賠償為由而給付之金額，在考量刑事責任得以完全脫免、無須入監服刑之情形下，或仍將選擇與被告合意如原證1之調解內容。」而原告依調解書約定持續給付被告相關賠償，直至緩起訴期滿後，始提出前案並主張有情事變更事由，顯然係故意規避給付賠償金義務及刑事責任，原告一方面受有刑事責任免除之寬典，另一方面竟據以主張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顯亦有違誠信。
（三）都市更新案件審查與個案背景因素影響有關，無法以「合理時間」鑑定或觀察之，故本件並無鑑定必要。 
　 1、原告聲請全國建築安全學會鑑定之待證事項包括：1.本案權利變換時長是否高於一般都市更新權利變換進行時間，而非原告當時所得預料？2.原告當時選擇賠償方案時，是否未料到系爭權利變換按審查時間如此之長，否則會選擇修復方式賠付被告？惟，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之核定與否，囿於每個都市更新案背景事實之不同，例如都更可能涉及議題包括，地主背景（本案涉及公私地主權益）、自然景觀影響（本案涉及都更土地上有芒果老樹遷移議題）、人文景觀維持（本案涉及碧潭吊橋古蹟維護等事項）、都市更新建築期間鄰近交通安全議題（本件涉及施工期間交通維持及民眾、商家權益問題）等，在在影響審查期間時長，是以個案審查時長本就不同，此種無法確定審查期間之現實，本即是都市更新計劃案件中確定之事實，本件都市更新涉及議題眾多已如前述，自然無法以「一般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長對比。本件成立原證1調解時，都市更新審議尚進行中，兩造亦無合意之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日，原告為專業之建築公司，經常性辦理都市更新案件，對於個案都市更新審議期間，自有其商業上之專業判斷，原告於本件主張「倘原告知悉當初直接修復系爭建物及賠付修復期間之租金低於目前原告已給付之金額，必然選擇直接修復建物，豈非以其商業判斷之違失或所遭受之不利益，偷換概念為「情事變更事由」並轉嫁予被告，原告迄今未敘明本件除另案已確定之碧潭吊橋指定古蹟外，法律行為成立時之客觀基礎環境事實，108年5月7日究有何處已發生契約當事人難以預料之劇變，僅以「審查期間過長」一語顯然與民法中情事變更原則未符，而本案涉及議題眾多，顯無法以「一般」合理時程觀察，原告此部分待證事項本無必要。又關於待證事項第2點，修復金額與目前賠付金額與情事變更原則並無關連，原告主張已有違失，且賠償方案選擇涉及當年時空背景，縱欲以修復方案為之，亦涉及拆除執照、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之重新申請，僅以修復金額作為考量顯非合理，況本案更涉及最低本刑六月以上之刑事責任議題，更無法僅以修 復金額與目前賠付金額兩相比照為由主張有情事變更事由。
　 2、退步言之，倘鈞院認有鑑定必要，原告請求鑑定機構亦非適當機構。按原告指定全國建築安全學會鑑定都市更新案件、修復或重建事件之待證事項，惟全國建築安全學會依其111年1月7日7成立大會所提出成立宗旨包括建築物公共安全、消防檢查及職業安全等，其官網理念亦載明為「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促進建築安全之相關業務，提升我國建築安全之水準為宗旨。」（參證2號）。則系爭鑑定機構顯然處理建築安全為主之之機構，與都市更新或修復、重建無涉，專業顯無相關，是本件除無鑑定必要外，原告指定之鑑定機構之專業亦與待證事項無涉而不適格任鑑定人，請駁回原告此項調查證據之聲請。
（四）原告主張請求給付108年5月8日至113年5月7日溢付之損害金，暨請求按日返還原告8169元，均無理由。
　 1、原告因主張情事變更而請求不當得利之返還，惟其主張情事變更事由均於法不合，請求溢付損害金之返還或按日返還即無理由，況關於將來給付之訴部分，原告請求自起訴日至判決確定日按日返還部分，原告倘尚未給付又何有依不當得利請求按日返還之理，其主張於法無據。 
　 2、此外，原告於前案主張情事變更時，已就不當得利併同主張，並經法院實質審理，前案經最高法院於112年9月13日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裁定駁回上訴及112年度台抗字第553號裁定駁回抗告而告確定，則關於同一事件請求不當得利返還應受確定判決效力所及，則原告請求自108年5月8日至112年9月13日（即前案裁判確定日）之損害金，即有違反一事不再理而不得再為請求，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本件並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原告主張顯無理由，爰請駁回其訴。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前於101年8月9日成立調解，迄起訴日為止已12年餘，已經給付被告共35,102,193元等語，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所提出之新北市新店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影本為證據（即原證1，見本院卷第22頁），原告此部分主張自堪以採取。其經過略為：
（一）本件兩造前於101年8月9日在新北市新店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101年8月14日核定，有前揭原告提出之新北市○○區○○○○000○○○○○0000號調解書影本在卷可參，依據該調解書所載，該調解事件聲請調解之人為本件原告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洪冠屏等2人，相對人為本件被告，該調解書記載內容為：「上當事人間毀棄損壞事件，於101年8月9日14時30分，在新北市新店區調解委員會調解，調解成立，內容如下：聲請人洪冠屏為另一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職員，未經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同意，於101年3月13日9時許，私自拆除座落於新北市○○區○○路0巷0號至7號等7筆市有建物致不堪使用，案經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對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洪冠屏提起毀棄損壞刑事告訴；經調解後兩造協議如下：一、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帶賠償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自101年3月13日起，至101年7月31日相當租金之損害賠償，以每日新台幣（下同）捌仟壹佰玖拾陸元計算，合計壹佰壹拾伍萬壹仟捌佰貳拾玖元，於101年9月8日前給付。二、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帶賠償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自101年8月1日起，至新店區碧潭段130地號等29筆土地都市更新案權利變換計劃核定公告日止或本都市計畫更新案撤銷日止，以每日捌仟壹佰陸拾玖元計算之損害賠償，每3個月給付一次，第1期於101年11月1日給付。三、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帶給付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保證金柒拾壹萬伍仟捌佰陸拾肆元，於101年10月8日前給付。四、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同意不追究聲請人洪冠屏本事件刑事責任，並同意拋棄民事請求權。（以下空白）。（本件現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偵查中，案號如下：101年度偵字第13608號）以上調解成立內容，經當場向兩造當事人朗讀或交付閱覽，並無異議。」等語。又查，前揭兩造於新店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乃係經101年7月13日、101年7月26日、101年8月9日共3次調解後，方於第三次調解之101年8月9日成立上開調解，此有本院103年度建字第83號（以下稱前案）第一審卷宗所附新北市新店區公所檢送之該調解案件卷宗影本可參（見前案第一審卷第113頁以下），可見上開調解條件係經雙方詳細研究後始達成協議之條件，並非倉促決定所簽署者一節，甚為顯然。
（二）又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前於101年6月15日移送本件原告洪冠屏涉嫌毀棄損壞案件，其刑事移送書記載：「合康工程公司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涉嫌於上述犯罪時、地（101年3月13日9時，在新北市○○區○○路0巷0號至7號），未經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同意，私自拆除市有建物致不堪使用……。」等語（見前案第一審卷第118頁，經檢察官轉介新店區調解委員會調解（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1年7月12日北檢治昃101偵13608號函，見前案第一審卷第117頁），於兩造在新店區調解委員會成立前揭調解後，檢察官於101年9月14日就本件原告洪冠屏前揭犯罪行為為緩起訴之處分，據緩起訴處分書記載：「洪冠屏未經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同意，於民國101年3月13日上午9時，擅自拆除新北市政府所有，位於新北市○○區○○路0巷0號至7號之建築物致不堪使用而毀壞該等建築物」之行為，檢察官審酌「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3條第1項毀壞建築物罪名，係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惟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與新北市政府財政局達成和解，允為一定之賠償，上開建物亦因過舊即將參加都市更新計畫等情，爰參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當。四、緩起訴期間為1年，並應於緩起訴處分確定後8個月內支付國庫新台幣5萬元。」等情而為緩起訴處分，嗣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於101年10月5日駁回再議而確定，此亦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1年度調偵字第1182號檢察官緩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101年度上職議字第14645號處分書可參（見本院卷第279頁以下），則被告抗辯原告2人同意上開調解條件，其利益尚且包含脫免刑事罪責等語，尚堪採信。
（三）本件原告等2人前於103年3月10日即原告洪冠屏緩起訴期間屆滿後提起訴訟，經本院103年度建字第83號審理（以下簡稱前案），其起訴狀所載請求判決事項之聲明為：「兩造於101年8月9日所成立之新北市○○區○○○○○000○○○○○0000號調解書第二條之內容應變更為『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帶賠償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自101年8月1日起，至101年12月20日，以每日捌仟壹佰陸拾玖元計算之損害賠償，每3個月給付一次，第一期於101年11月1日給付』。」等語，其起訴時之主張略為：「三、查，兩造於101年8月間成立系爭調解筆錄時，系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業已進行權利變換案之審查階段，並已召開十多次之會議，原告與被告之認知，系爭都市更新計畫之權利變換案即將審查通過，因此方會約定系爭調解筆錄第二項：「……（已如前引內容，不贅引）……」此一調解內容。四、而系爭都市更新計畫權利變換案於101年12月20日經由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第17次會議審查通過，然而新北市政府卻遲未公告（註：依都市更新條例第29條規定，權利變換審議通過時，主管機關即應公告），反以該次會議係有條件通過權利變換審查為由，拒絕核定公告權利變換案，以至於被告一再以系爭調解書為執行名義，向法院對原告之固有財產為強制執行。然而，被告所屬之新北市政府遲不核定公告權利變換案，並非兩造當時簽訂系爭調解書時所得預料之情況，倘認被告得持續無止境的執系爭調解書內容對原告之固有財產為強制執行，對原告二人顯然苛刻與不公平，蓋原告二人簽定系爭調解書時，本預想系爭都市更新計畫案之權利變換案即將審議通過並公告，方會簽署系爭調解書，卻因被告所屬之新北市政府遲不公告，導致原告二人須持續給付鉅額之賠償金。原告二人自得以「新北市政府遲不核定公告系爭都市更新之變換案」此一風險之發生及變動之範圍，非屬客觀情事之常態發展，且已逾兩造於簽定系爭調解書時所認知之基礎或環境，而顯難有預見之可能性時，本於誠信原則對契約規整之機能，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之規定，訴請鈞院調整系爭調解書之內容為……（已如前述，不贅列）……方符公平。」等語（見原告第一審起訴狀，附前案第一審卷第3至10頁），經本院103年11月7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本件原告對前案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追加依不當得利法則，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其101年12月21日至103年10月31日溢付之賠償金554萬6751元」（見前案第二審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字第92號卷第163頁），經前案第一次第二審判決駁回原告之上訴及追加之訴（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字第92號民事判決）。經本件原告對前案第一次第二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05年度台上字第1308號民事判決廢棄前案第二審第一次判決，發回台灣高等法院。經臺灣高等法院第一次更審以105年度上更(一)字第81號民事判決「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本件原告又對該第一次更審判決提起上訴，又經最高法院以108年度台上字第1936號民事判決廢棄前案第一次更審判決，發回臺灣高等法院。經臺灣高等法院第二次更審以109年度上更二字第49號民事判決：「上訴及先位追加之訴均駁回。兩造於民國一○一年八月九日所成立之新北市新店區調解委員會一○一年刑調字第○四六七號調解書第二項關於「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帶賠償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自一○一年八月一日起，至新店區碧潭段130地號等29筆土地都市更新案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日止或本都市計畫更新案撤銷日止，以每日捌壹陸玖元計算之損害賠償」部分，應調整為「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帶賠償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自一○一年八月一日起，至一○二年八月五日止，以每日捌壹陸玖元計算之損害賠償」。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仟零叁拾萬叁仟貳佰陸拾玖元。」，經本件被告對該第二次更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2367號民事判決：「原判決關於調整損害金給付期間至民國一○二年八月五日、命上訴人給付新臺幣貳仟零叁拾萬叁仟貳佰陸拾玖元之備位追加之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由臺灣高等法院第三次更審。經臺灣高等法院第三次更審之111年度上更三字第118號民事判決：「上訴人備位追加之訴駁回。」，本件被告對該第三次更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2年9月13日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民事裁定上訴而判決確定。
（四）依據前揭最後事實審判決即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更三字第118號民事判決所載，於第三次更審之本件被告聲明為：「㈠系爭調解第2項關於「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帶賠償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自101年8月1日起，至新店區碧潭段130地號等29筆土地都市更新案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日止或本都市計畫更新案撤銷日止，以每日捌壹陸玖元計算之損害賠償」部分，應調整為「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帶賠償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自101年8月1日起，至102年8月5日止，以每日捌壹陸玖元計算之損害賠償」。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30萬3269元（上訴人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即上訴及先位追加之訴部分，業經本院109年度上更㈡字第49號判決駁回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等語，其判決理由略為：「㈠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之情事變更原則，旨在規範契約成立後有於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發生時，經由法院裁量以公平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是否發生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應綜合社會經濟情況、一般觀念及其他客觀情事加以判斷（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936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當事人依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規定，請求法院增減給付者，乃形成之訴。該形成權之除斥期間，雖法無明定，然審酌本條係為衡平而設，且規定於債編通則，解釋上應依各契約之性質，參考債法就該契約權利行使之相關規定定之。而關於除斥期間之起算，則應以該權利完全成立時為始點。至於權利何時完全成立，則應依個案情節，妥適認定。又法院為增減給付之形成判決確定後，其就該增減給付之請求權始告確定發生，該請求權之時效始能起算。故當事人提起訴訟倘包含形成之訴及給付之訴，是否逾除斥期間或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自應分別認定各該權利完全成立、得行使時之始點及期間以為判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67號判決意旨參照）。㈡經查，兩造於101年8月9日成立系爭調解，系爭調解第1至3項約定：1.上訴人同意連帶賠償被上訴人自101年3月13日起，至101年7月31日相當租金之損害賠償，以每日8169元計算，合計115萬1829元，於101年9月8日前給付。2.上訴人同意連帶賠償被上訴人自101年8月1日起，至系爭都更案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日止或系爭都更案撤銷日止，以每日8169元計算之損害賠償，每3個月給付1次，第1期於101年11月1日給付。3.上訴人同意連帶給付被上訴人保證金71萬5864元，於101年10月8日前給付，有系爭調解影本可稽（見原審卷第20頁）。系爭調解第1、2項所載以每日8169元計算之金額，為被上訴人因系爭建物遭合康公司人員不慎拆除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乃以合康公司所提之拆遷安置標準為基礎，經上訴人同意以每坪每月租金1500元計算，得出每日給付金額為8169元，系爭調解第3項所載71萬5864元，即係遭合康公司人員拆除之系爭建物殘值乙情，為兩造不爭執（見本院上更㈠號卷第112頁反面、上更㈡號卷第476頁）。可見上訴人依系爭調解第1、2項所為之給付，係賠償被上訴人無法使用系爭建物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系爭調解第3項係上訴人賠償被上訴人系爭建物之殘值。㈢兩造於101年8月9日成立系爭調解後，新北市政府於102年8月5日公告指定碧潭吊橋為市定古蹟，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1.按「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不得破壞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之完整，亦不得遮蓋其外貌或阻塞其觀覽之通道。有前項所列情形之虞者，於工程或開發行為進行前，應經主管機關召開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為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定有明文。次按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30日，並舉辦公聽會。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報周知，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實施者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應經一定比率之私有土地與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所有權面積之同意。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時，實施者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擬具權利變換計畫，依第32條規定程序辦理，變更時，亦同，但必要時，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報核，得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更新後土地、建築物及權利變換範圍內其他土地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由實施者委任3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此觀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第2至4項、第37條第1項、第48條第1項、第50條第1項之規定即明。2.經查，合康公司於100年7月8日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報核系爭權利變換案，迄未經新北市政府核定公告，且系爭都更案仍在進行中，未遭撤銷，有新北市政府財政局100年11月14日北財開字第1001613475號函影本可稽（見原審卷第19頁），且為兩造不爭執（見本院上更㈢號卷第248頁）。系爭審委會於101年12月20日第17次會議（下稱第17次會議）決議：「……有關權利變換案涉各公私有土地間的權利分配問題，經多次專案小組討論，今日會議也經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及本府（即新北市政府）財政局確認其分配結果達成共識，故本案依下列各點修正後通過……請合康公司儘速彙整相關議題與處理方案（包含芒果老樹遷移、碧潭吊橋墩座遷建、結構安全審查、公私地主權益、交通維持、施工期間民眾及商家權益處理等），及更新前後之差異比較分析，並由本府協調召開說明會，俟民眾關心事項充分溝通，並完成相關安全分析及結構外審程序（下合稱系爭應辦理事項）後，本案方可核定發布實施」（見原審卷第26頁反面）。系爭審委會以安全為前提要件，於101年12月20日第17次會議附帶條件通過系爭權利變換案，亦據新北市政府103年7月17日北府城更字第1033417132號函覆在卷（見原審卷第108頁）。依上可知，系爭審委會於101年12月20日附帶條件審議通過系爭權利變換案，系爭權利變換案須待合康公司履行系爭應辦理事項完畢後，新北市政府始可核定公告。3.次查，兩造不爭執新北市政府於102年8月5日公告指定碧潭吊橋為市定古蹟（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依系爭審委會第53次會議就系爭都更案後續辦理方向提會討論案決議：「……二、本案權利變換計畫雖經本市（即新北市）第17次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附帶條件通過（迄今已3年3個月），但悍衛碧潭吊橋安全之立場未曾改變，且『碧潭吊橋』經102年8月5日公告為市定古蹟，而實施者（即合康公司）在本府（即新北市政府）文資委員會審議過程雖做了諸多努力及爭取，但對於本府文資委員會所要求的基本原則，尚有很大的落差。為確保碧潭吊橋之公共安全、公益性，以及兼顧公私有土地相關權利人之權益，並杜絕各界對本市都市更新審議制度公正性之疑慮，本案請實施者依委員會意見修正，並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9條之1規定，請實施者於文到翌日起3個月（共3年6個月）内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仍未符規定者，駁回申請：㈠涉及市定古蹟保護部分，實施者所提相關計畫應取得本府文資委員會同意。㈡事業計畫部分，應配合上開事項擬具變更事業計畫内容，並修正權利變換計畫（包含選配程序)提送本府」等語（見本院上更㈠號卷第138頁反面、第141頁反面）。可知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後，因系爭墩座坐落在系爭都更案基地範圍內，原經新北市政府於100年4月1日核定發布實施之系爭事業計畫，必須依照文資委員會公告之古蹟保存範圍進行變更，且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規定，修正後之事業計畫須取得文資委員會之同意，並配合變更101年12月20日通過之系爭權利變換案，始得重新提送新北市政府審議，而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第2至4項、第48條第1項、第50條第1項規定，合康公司修正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時，必須舉辦公聽會、公開展覽、聽證、委任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重新估價，並取得一定比率之私有土地與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所有權面積之同意甚明。4.又查，碧潭吊橋於102年8月5日經指定為市定古蹟後，文資委員會於103年12月25日審議確認古蹟保存範圍為系爭墩座前後10公尺，左右側3公尺，新北市政府於104年2月25日經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套繪確定古蹟保存範圍之定著土地範圍及所涉地號，並於104年4月8日以新北府文資字第1040585869號公告（下稱系爭行政處分）變更碧潭吊橋古蹟本體及定著土地範圍，有系爭審委會第53次會議紀錄、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4月28日104年度訴字第1308號判決等影本可稽（見本院上更㈠號卷第137至141頁、本院上更㈢號卷第251至253頁）。嗣合康公司依文資委員會公告之系爭墩座古蹟保存範圍而修正系爭都更案之設計規劃，文資委員會於108年6月13日決議同意合康公司提出之設計方案等情，有第53次會議會議紀錄、新北市政府108年6月20日新北府文資字第10811229881號函檢送108年6月13日108年度第5次文資委員會碧潭吊橋橋墩基座保護措施及設計書圖審議案會議（下稱文資委員會108年6月13日會議）紀錄等影本可稽（見本院上更㈡號卷第247至294頁）。觀之合康公司於文資委員會108年6月13日會議提出之簡報資料，合康公司因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而修正系爭都更案，其修正內容包括：將古蹟周圍之開放空間分成纜繩下方穿越部分、錨碇座周圍及上方部分、連通國校路之穿廊部分等3部分規劃（見本院上更㈡號卷第263至269頁）；系爭都更案所有建築物、地下室規劃退縮至古蹟保存範圍外（見同上卷第272、287、289頁）；修改A、B棟二層規劃，使建築物更遠離系爭墩座（見同上卷第288頁）。又細繹合康公司修正前、後之規劃設計圖，系爭事業計畫原規劃之都更建物距離系爭墩座位置之最近距離約為60公分，距離纜線之最近距離為56.37公分（見本院上更㈠號卷第172頁），而修正後之都更建物已退縮至文資委員會所公告系爭墩座前後10公尺，左右側3公尺以外之範圍（見本院上更㈡號卷第197、287至289頁）。參以前述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法定程序，可知碧潭吊橋（包含系爭墩座）於102年8月5日指定為市定古蹟後，合康公司須將系爭事業計畫及系爭權利變換案原規劃內容做大幅度變更，且重新舉辦公聽會、公開展覽、聽證、估價，並取得一定比率之私有土地、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所有權面積之同意等法定變更事業計畫及權變計畫之程序。5.復查，合康公司於100年7月8日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報核系爭權利變換案（業如前述），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就系爭權利變換案依序於100年11月8日、100年12月8日、101年3月21日、101年6月27日、101年10月9日、101年11月29日，分別召開第1至6次都市更新專案小組會議，合康公司與被上訴人均為列席人員，有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100年11月16日北城更事字第1000002575號函、100年12月15日北城更事字第1000003200號函、101年3月30日北城更事字第1014231491號函、101年7月9日北城更事字第1015230289號函、101年10月23日北城更事字第1015232546號函、101年12月7日北城更事字第1015233660號函檢送上開會議紀錄及簽到冊等影本可稽（見本院上字卷第172至203頁反面）。另新北市政府於101年6月26日召開系爭都更案涉及碧潭吊橋等相關事宜跨局處研究會議，合康公司與被上訴人均為出席人員，有新北市政府101年7月3日北府城更字第1015230266號函檢送該會議紀錄影本可稽（見本院上字卷第87至90頁）。衡以系爭審委會於101年12月20日第17次會議附帶條件審議通過系爭權利變換案（詳如前述）前，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已就系爭權變後計畫案進行6次都市更新專案小組會議，並經2次大會審議（100年12月30日、101年5月10日），有系爭審委會第53次會議紀錄影本可稽（見本院上更㈠號卷第140頁反面），而兩造於101年8月9日成立系爭調解時，已進行4次都市更新專案小組會議及2次大會審議，可見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時，系爭都更案及系爭權利變換案已進行相當程度至審議程序之「後階段」。細繹第1至4次都市更新專案小組會議及新北市政府召開之跨局處研究會議紀錄，均未討論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乙事。佐以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合康公司須將系爭事業計畫及系爭權利變換計畫原規劃內容做大幅度變更，並重新舉辦公聽會、公開展覽、聽證、估價，並取得一定比率之私有土地、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所有權面積之同意等法定變更事業計畫及權變計畫之程序（已如前述），使系爭都更案之審議程序重新回到「前階段」，顯見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乙事，非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時所得預料，係不可歸責於兩造之事由，如仍依系爭調解書第2項約定給付期間之末日為系爭權利變換案核定公告日或系爭都更案撤銷日，即顯失公平。上訴人主張此部分有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即屬有據。被上訴人雖抗辯：系爭調解已載明給付期間末日，上訴人簽訂前已得預見系爭審委會將作成附帶條件決議，新北市政府未即為核定公告系爭權利變換案，並非不可預料之情事，且碧潭吊橋經指定為市定古蹟，不影響系爭審委會所為附條件決議，無情事變更原則適用云云，惟碧潭吊橋經指定為市定古蹟乙事，非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時所得預料，與上訴人簽訂系爭調解前是否已得預見系爭審委會將作成附帶條件決議，新北市政府未即為核定公告系爭權利變換案乙節無涉，被上訴人執此抗辯此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云云，即無可採。6.被上訴人又抗辯：上訴人於簽訂系爭調解時，已認知應提前進行系爭墩座結構外審，及系爭墩座本有保留原址修繕之選項，並非僅有遷建墩座一途，故碧潭吊橋雖於102年8月5日指定為市定古蹟，但未變更合康公司應依系爭審委會第17次會議決議，履行完成結構外審程序之義務；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變更乃一般都更程序常見情形，合康公司於變更系爭事業計畫後，總允建建築容積增加，並未因文資委員會要求建築物距離墩座前後10公尺，左右側3公尺而損害其權益；況合康公司係因相關變更設計文件未能通過主管機關審查，且未向新北市政府撤回系爭都更案申請，始導致系爭調解書第2項之損害賠償終止日無法確定云云。然查，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時，系爭都更案及系爭權利變換案原已至審議程序之「後階段」，惟碧潭吊橋於102年8月5日經文資委員會指定為古蹟，並於103年12月25日確認古蹟保存範圍為系爭墩座前後10公尺，左右側3公尺，合康公司依上開核定古蹟保存範圍，須將原規劃都更建物距離系爭墩座位置之最近距離約為60公分，距離纜線之最近距離為56.37公分，修正退縮至上開核定古蹟保存以外範圍，大幅度變更系爭事業計畫及系爭權利變換計畫，並須經文資委員會審核通過後，而自審議程序之前階段開始進行相關計畫變更程序，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可見系爭都更案因碧潭吊橋經指定為市定古蹟造成大幅度變化，被上訴人抗辯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變更乃一般都更程序常見情形云云，洵屬無據。其次，系爭都更案涉及更新前公、私土地所有權人共35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30人、地上權人2人、違章戶3人，原規劃都更案更新後之價值高達58億9000萬餘元，有系爭審委會第17次會議紀錄記載影本可稽（見原審卷第24頁反面至第25頁），衡以系爭都更案涉及人數非微，系爭權利變換計畫變更後如何選配，即非易事，自難因合康公司因碧潭吊橋經指定為市定古蹟後，其變更系爭事業計畫，總允建建築容積增加，即認其權益並未受損。是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並未因碧潭吊橋經指定為市定古蹟乙事，造成其權益受損，不構成情事變更云云，即無足採。至於合康公司應依系爭審委會第17次會議決議，履行完成結構外審程序之義務，及其因相關變更設計文件未能通過主管機關審查，且未向新北市政府撤回系爭都更案申請等節，核與兩造成立系爭調解後，碧潭吊橋於102年8月5日始經新北市政府指定為市定古蹟，有情事變更乙節無涉，被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亦無可取。㈣上訴人於109年7月31日始追加主張碧潭吊橋經指定為市定古蹟有情事變更原則適用，該形成權已逾5年除斥期間而消滅：1.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6條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26條所謂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係指基於一定法律關係，因每次1年以下期間之經過順次發生之債權而言；租金之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既為民法第126條所明定，至於終止租約後之賠償與其他無租賃契約關係之賠償，名稱雖與租金異，然實質上仍為使用土地之代價，債權人應同樣按時收取，不因其契約終止或未成立而謂其時效之計算應有不同（最高法院28年渝上字第605號、49年台上字第1730號判決先例參照）。2.經查，被上訴人因系爭建物遭合康公司人員不慎拆除，兩造遂於101年8月9日成立系爭調解，上訴人賠償被上訴人無法使用系爭建物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系爭調解第1、2項）及系爭建物之殘值（系爭調解第3項），業如前述，可見系爭調解係兩造互相讓步而成立損害賠償之合意。又依系爭調解第2項約定：上訴人同意連帶賠償被上訴人自101年8月1日起，至系爭都更案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日止或系爭都更案撤銷日止，以每日8169元計算之損害賠償，每3個月給付1次，第1期於101年11月1日給付（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可見上開約定係基於系爭調解之法律關係，因每次3個月期間之經過順次發生之債權，依民法第126條規定，系爭調解第2項之請求權時效應為5年。本院審酌上訴人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將系爭調解第2項之損害金給付期間末日調整至102年8月5日，其性質應屬損害賠償之調整，佐以系爭調解第2項係賠償被上訴人無法使用系爭建物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且係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以及民法第227條之2係為衡平而設，究為例外救濟之制度，且被上訴人依系爭調解第2項持續執行受償（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兩造長久處於可能遭受法院判命增減給付之不確定狀態，顯非所宜，上訴人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減少給付，亦宜從速為之，否則徒滋糾紛，於事實殊鮮實益等一切情狀，上訴人就該形成權之除斥期間應定為5年。上訴人主張：系爭調解第2項之請求權時效為15年，該形成權之除斥期間應定為15年云云，洵無可採。3.次查，合康公司於102年8月23日派員參加新北市政府當日召開「新店區碧潭吊橋安全事宜」第7次工作會議，與會之周勝考議員稱：「本案應確保參與都更之地主權益，請市府加速推動，並明確指出更新後建築物地下室連續壁應距離墩座多遠，讓合康公司有所遵循」，文化局稱：「碧潭吊橋古蹟本體包含橋板、橋塔、墩座及纜線，目前指定之土地範圍為本體及纜線正投影線所定著土地，後續由本局委託辦理調查研究，並請觀光旅遊局提供管理維護計畫備查。若古蹟土地範圍內有任何開發行為，需經本府審查同意後始得辦理」，該次會議結論：「……有關都更案後續辦理程序，請合康公司先行提出基地鑽探資料、施工計畫併同設計内容、回應8月16日專家學者及市府各單位之意見，相關資料修正後需經第三公正單位審查及市府確認工程技術可行後，即續召開都市更新及文化資產聯席審查，並邀請地主、NGO組織、里長及關心民眾參與，有具體共識後，再分案回歸都更、文資各自審議系統辦理……」，有新北市政府102年8月30日北府城更字第1020006787號函檢送上開會議紀錄及簽到冊等影本可稽（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936號卷第241至250頁）。嗣文資委員會於103年12月25日審議確認古蹟保存範圍為系爭墩座前後10公尺，左右側3公尺，經使用面積測量及確定古蹟定著土地所涉地號，並經新北市政府以於104年4月8日以系爭行政處分重新公告，業如前述（見本院上更㈠號卷第140頁反面、本院上更㈢號卷第252至253頁）。上訴人於發回前向本院提出104年2月12日民事準備一狀，記載：「……來年（即102年8月5日）亦經更正後被上訴人轄下文化局將碧潭吊橋指定為新北市市定古蹟……且古蹟範圍查定尚在進行中，導致現下將因古蹟範圍劃定之大小而影響業已公告之系爭事業計畫案有聲請變更之必要，是就兩造簽訂系爭調解書時均認定之『已確定之系爭都市更新案業經公告實施之事業計畫內容』前提，已有變更，且該變更係簽訂系爭調解書時所無法預料……是以本件自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若以『碧潭吊橋後經指定為古蹟』乙節認定為『非當時所得預料之變動』者，則此變動恐係不可歸責於被上訴人，然更應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等語（見本院上字卷第109至110頁）。衡諸文資委員會於103年12月25日審議確認古蹟保存範圍為系爭墩座前後10公尺，左右側3公尺，新北市政府於104年4月8日以系爭行政處分重新公告，合康公司即應依系爭墩座古蹟保存範圍而修正系爭都更案之設計規劃，業如前述，況新北市政府於104年4月8日以系爭行政處分公告系爭墩座古蹟保存範圍前，上訴人即於104年2月12日以上開書狀敘明碧潭吊橋經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構成情事變更，此為上訴人不爭執（見本院上更㈢號卷第139頁），應認上訴人以碧潭吊橋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之情事變更為由，請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給付之形成權，至遲於104年4月8日完全成立，且上訴人於104年4月8日即得行使該形成權。被上訴人抗辯：碧潭吊橋於102年8月5日經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上訴人於是日起即得行使該形成權云云（見本院上更㈢號卷第199頁），難謂有理。4.又查，上訴人以碧潭吊橋經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構成情事變更為由，請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給付期間末日之形成權，至遲於104年4月8日完全成立。上訴人自陳其於109年7月31日始依情事變更原則行使請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給付期間末日之形成權，此為被上訴人不爭執，並有上訴人109年7月31日提出民事準備二狀可稽（見本院上更㈢號卷第139頁、本院上更㈡號卷第177頁），則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行使該形成權已逾除斥期間，自屬有據。上訴人主張：系爭都更案地主就系爭行政處分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系爭行政處分尚未確定，應俟105年4月28日即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308號判決撤銷系爭行政處分關於系爭墩座之定著地範圍確定時，該形成權始完全成立，伊於109年7月31日行使該形成權，並未逾除斥期間云云（見本院上更㈢號卷第139頁、本院上更㈡號卷第244頁）。惟文資委員會於103年12月25日審議確認古蹟保存範圍為系爭墩座前後10公尺，左右側3公尺，新北市政府於104年4月8日以系爭行政處分公告，上訴人至遲於104年4月8日得以碧潭吊橋經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構成情事變更為由，請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給付期間末日之形成權即完全成立，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自不因嗣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105年4月28日以104年度訴字第1308號判決，部分撤銷系爭行政處分關於系爭墩座之定著地範圍確定（見本院上更㈢號卷第251至271頁，且被上訴人未爭執），而認上訴人就該形成權於105年4月28日始成立，上訴人上開主張，並無可採。㈤從而，上訴人於109年7月31日始以碧潭吊橋經新北市政府於102年8月5日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為由，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原則，請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之給付期間末日，該形成權已逾除斥期間而消滅，則上訴人提起備位追加之訴，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將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給付期間末日調整至102年8月5日，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既無理由，則兩造關於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02年8月6日起至109年4月30日止溢付之損害金2030萬3269元，有無理由之爭點，本院即無再予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等語。由上述判決理由觀之，本件原告提起前案訴訟時，原主張之情事變更事由為新北市政府遲不核定公告系爭都市更新計畫之權利變換案，然其原因乃係原告所舉前述第17次會議審查結論為系爭都市更新計畫實施者即原告合康工程顧問公司應完成事項未完成，故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乃不予核定公告系爭都市更新計畫之權利變換案，本件原告此一主張並未為前案判決所採取；而本件原告於前案第三次更審程序中，始於109年7月31日以碧潭吊橋經新北市政府於102年8月5日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為由，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原則，請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之給付期間末日，該形成權已逾5年之除斥期間而消滅，已如前述，則前案確定判決固認為兩造於簽定系爭調解書後，鄰近系爭都市更新計畫範圍之碧潭吊橋經新北市政府公告指定為古蹟一事，為兩造簽定系爭調解書時未能預見之情況，而符合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之情事變更之要件，故本件原告於本事件中主張關於原告於簽定系爭調解書時未能預見系爭都市更新計畫案遲未經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核定為情事變更事由一節，即無可採。
（五）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依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情事變更原則之規定，請求法院增加給付者，乃為形成之訴，須待法院為增加給付判決確定後，其就新增加給付之請求權始告確定發生，在此之前其所為相關給付之請求，僅屬對於他方當事人為變更契約內容之要約，尚無因此即認其已有請求權可得行使；而當事人據此規定為增加給付之請求，即就原來給付為量之增加，並無變更原來給付所依據之權利性質，則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仍依原來給付之性質定之，應自法院為該增加給付判決確定日起算，始符該形成判決所生形成力之原意。」（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裁判要旨參照）、「當事人依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規定：「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請求法院增加給付者，為形成之訴，應待法院判決確定後，當事人就新增加給付之請求權始告發生，其請求權時效應自斯時起算，方符該形成判決所生形成力之原意。若一方當事人於法院為增加給付判決確定前，對他方當事人為增加給付之請求，經他方當事人同意者，乃雙方合意變更契約之權利義務關係；如他方當事人不同意者，請求之一方當事人仍須待法院為增加給付（形成）判決確定後，其請求權始確定發生。在此之前其所為相關給付之請求，僅屬對於他方當事人為變更契約內容之要約，尚無因此即認其已有請求權可得行使而起算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問題。」（最高法院97 年度台上字第1547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故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法院增減原契約約定之給付者，並非直接以意思表示即可發生效力，必須以訴為之，待法院判決形成新的法律關係內容，方發生增減給付之效力。本件原告主張於有情事變更事由發生之時，即得減少原來約定之給付，並據以請求被告應返還本件起訴前回溯5年期間所受領原告給付之108年5月8日起至113年5月7日止共計14,908,425元部分，顯然係混淆情事變更事由發生時，乃得以行使其聲請變更給付內容之形成權開始之時點，而當事人是否行使該形成權仍由當事人自行決定，必待其採取實際行動，以訴請求法院裁判之行使時點之不同，否則即無前案判決認定本件原告雖有得以主張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之形成權（關於碧潭吊橋被指定為古蹟部分），但因逾5年除斥期間方為訴之追加而為行使之行動，仍不能獲得該法條規定之法律效果之情況發生，前案判決業已闡述甚明如前，本件原告猶執陳詞為上述之主張，自無可採；且縱使法院為增減給付之判決，依上述最高法院判決意旨，亦待判決確定始生變動效力，更何況是起訴前已經屆期之原約定之給付，並無變動之餘地。從而，關於原告聲明第一項之請求部分，因被告係基於有效之系爭調解書所載本件原告同意給付之條件而受領，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原告請求被告應返還該部分受領之金額一節，自非可許，應予駁回。
二、原告又請求被告應自113年5月8日起至判決確定日止，按日給付原告8,169元及其利息等語，但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一）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法院減少其依照前揭新北市新店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之第2項給付內容，如前所述，應待判決確定後始發生增減給付之形成效力，原告此部分請求已非可採；且被告亦抗辯原告尚未給付之款項，不得向原告請求返還等語，於此部分，原告並未提出其業已給付之證據，僅陳稱原告將按期給付云云，但被告既然尚無得利，自無返還之理由，原告此部分請求自無可採。　　
（二）惟原告所請求被告返還其聲明所載之二個項目金額，乃基於請求法院減少其依前揭調解書所載第二項之給付內容而來，本院仍應審究其有無情事變更之事由存在，得否於本件判決確定後發生變更系爭調解書給付內容之效力。經查，本件原告所主張有情事變更事由為「以101年8月1日起迄今長達12年餘等情事為核心，以情事變更請求就起訴日回推5年即108年5月710日至113年5月7日溢付之損害金」等節，即與前案最後確定判決（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111年度上更三字第118號）以新北市政府指定碧潭吊橋為古蹟一事為兩造簽定系爭調解書後之情事變更事由不同，然而本件原告前於103年3月10日於提起前案訴訟時，即已主張兩造於101年8月間成立系爭調解筆錄時，「新北市政府卻遲未公告……，拒絕核定公告權利變換案，……，被告所屬之新北市政府遲不核定公告權利變換案，並非兩造當時簽訂系爭調解書時所得預料之情況，……等語」之規定，訴請鈞院調整系爭調解書之內容為……（已如前述，不贅列）……方符公平。」等語，已如前述，而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乃進行都市更新計畫期程之一部分，而原告自稱以從事都市更新事業為業，自應明瞭各都市更新計畫案常有需要相當時間進行之情況發生，甚至有超過20年以上之案例，且為媒體所經常報導者，並無何所謂標準時間可資依憑，顯見原告在本件之主張與其在前案起訴時之主張與本件起訴之主張相同，而已經於前案經法院判斷為不可採（見前引前案第一審判決理由），於本件中自無庸重複審認。又查，本件與前案不同之處為時間問題，於前案起訴至判決確定，迄今原告又再度起訴，時間又經過約10年之久，是否已符合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所定之情事變更之要件，因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業已依照前揭審查結論完成系爭都市更新計畫案應完成之事項，而仍未獲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核定公告權利變換案，其進行期程之延宕並非可歸責於原告，倘係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而使主管機關不能核准並公告，自非可謂之雙方未能預見之情事變更之發生，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乃亦無可採取。至於原告聲請鑑定系爭都市更新計畫案之實施期程等事項，因原告之主張並無可採，乃無進行鑑定之必要，原告此部分聲請應予駁回，併此敘明。
三、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4,908,425元、及自113年5月8日至判決確定日止，按日給付原告8,169元及其利息等節，均屬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與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與本件判決結果已不生影響，故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瑞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俊宏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46號
原      告  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秀嬪
原      告  洪冠屏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彥安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法定代理人  陳榮貴
訴訟代理人  許淑華律師
            黃世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7
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當事人之主張：
一、原告方面：
　　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4,908,425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二）被告應自民國113年5月8日至判決確
    定日止，按日給付原告8,169元，及自民事起訴狀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三）原告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其陳述及所提出之證據如下：
（一）背景事實：
　 1、緣原告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為新北市○○區○○段000
      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案（下稱系爭都更案）之實施者
      ，被告因所管理門牌新北市○○區○○路0巷0○0號等市有建物
      （下稱系爭建物），遭原告公司所僱工人不慎拆除，乃對
      於原告公司副總經理即原告洪冠屏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提出101年度偵字第1182號毀壞建築物罪嫌之刑事告訴（
      下稱系爭刑事告訴）。嗣兩造於101年8月9日在新北市新
      店區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因兩造合理預見系爭都更案權
      利變換計畫（下稱系爭權利變換案）即將通過，乃約定原
      告連帶賠償自101年8月1日起，至系爭權利變換案核定公
      告日或系爭都更案撤銷日止，以每日8,169元計算之損害
      金，並與被告簽訂101年刑調字第467號調解書（下稱系爭
      調解，原證1）。系爭調解成立後，新北市政府於102年8
      月5日公告指定碧潭吊橋（包含坐落在系爭都更案基地上
      之錨碇墩座（下稱系爭墩座），下合稱碧潭吊橋）為新北
      市市定古蹟（下逕稱市定古蹟），事後將系爭墩座前後10
      公尺、左右側3公尺查定為古蹟保存範圍而禁止開發，致
      系爭都更案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下稱系爭事業計畫）及
      系爭權利變換案均須大幅調整後才能重新送審議。原告持
      續給付損害金逾系爭建物價值，足認依原有法律效果履行
      顯失公平，自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等情。爰依民法第22
      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將系爭調解第2項之原訂給付期間
      末日調整至102年8月5日。又被被告於給付期間調整後，
      受領超過上開期間之給付即102年8月6日起至109年4月30
      日止之損害金合計2,030萬73,269元，即無法律上原因，
      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如數給付。後經臺
      灣新北地方法院103年度建字第83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
      04年度上字第92號判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08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更(一)字第81號判決、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936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9
      年度上更二字第49號判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6
      7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更三字第118號判決、
      最後經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裁定判決確定（
      下稱前案）。原告於前案中雖經最高法院認為得主張情事
      變更，惟判決理由係因原告特定以「102年8月5日碧潭吊
      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一事」主張情事變更，已罹於5年之除
      斥期間，故而判決原告敗訴，合先敘明。
　 2、惟系爭權利變換案迄今仍未通過，而自101年8月1日起至
      本件起訴日止，長達12年餘，原告已賠付被告高達35,102
      ,193元（計算式：8,169元x4,297天=35,102,193元），顯
      已超過當時兩造所預料之賠償金額，對原告等實屬不公平
      。（非當時所得預料及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之理由，詳
      下述）
　 3、而究其尚未通過之原因，並非僅有原告於前案經法院認定
      得以主張情事變更之「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一事，
      而應有自101年8月1日起迄今長達12年餘、時間過長、原
      告迄今賠償金額遠高於被告損失、新冠疫情等因素，是原
      告自得於本案起訴時再另行主張情事變更事由，故而原告
      提起本訴訟，以期取得公義，喝止損失。
（二）按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523號裁定：「民事訴訟上所
      謂一事不再理之原則，係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
      者而言。所謂同一事件，必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
      為同一之請求，若此三者有一不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
      ，自不受確定判決之拘束。」，則前案之請求範圍為「以
      102年8月5日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一事為核心，以情
      事變更請求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之給付期間末日調整至1
      02年8月5日、及請求給付自102年8月6日起至109年4月30
      日止溢付之損害金（遭判決已罹5年之除斥期間而敗訴，
      判決意旨略為：審酌系爭調解第2項約定為上訴人賠償被
      上訴人無法使用系爭建物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因每次
      3個月期間之經過順次發生之債權，係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
      債權，及民法第227條之2係為衡平而設之例外救濟制度，
      宜從速為之一切情狀，上訴人就該形成權之除斥期間應定
      為5年；且其以碧潭吊橋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之情事變更
      為由，請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給付期間末日之形
      成權，至遲於104年4月8日新北市政府為系爭行政處分時
      即完全成立而得行使，上訴人直於109年7月31日始行使該
      形成權，已逾上開除斥期間而消滅。）。」，對照本案之
      請求範圍為「以101年8月1日起迄今長達12年餘等情事為
      核心，以情事變更請求就起訴日回推5年即108年5月710日
      至113年5月7日溢付之損害金」，可見二案乃不同之法律
      關係而為不同之請求，並無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
（三）就被告主張縱使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更一字第81號判決曾
      就賠償金額有部分論述，認原告依系爭調解給付之賠償金
      係對遭拆建物之使用收益，與建物之價值無關（參被告11
      3年7月10日民事答辯狀第2頁第18行至第3頁）云云，惟：
　 1、被告所引述之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更一字第81號判決係屬
      二審法院之判決，惟依前案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0
      8號判決謂：「兩造若係為處理上訴人拆除被上訴人管理
      之系爭市有建物所生之爭執，而簽訂系爭調解，並以系爭
      都更案權利變換計劃之核定公告或系爭都更案之撤銷，作
      為按日給付賠償金之終期，則兩造於進行系爭調解時，被
      上訴人主張所受之損害為何？上訴人是否爭執該損害及其
      金額？可預期之賠償金額若干？與上訴人按日給付八千一
      百六十九元損害金之期間長短，所為之給付是否顯失公平
      ，應減少給付之金額若干，所關頗切，有待釐清。原審未
      遑詳察細究，僅以上訴人給付之損害金，並非賠償該建物
      之價值，逕認上訴人給付之損害金雖逾系爭市有建物價值
      ，並無顯失公平，亦有可議。」等語可知，最高法院係認
      為審究系爭調解是否有顯失公平之情事，應考慮被告所受
      損害為何？可預期之金額為何？而即使前案歷經多次廢棄
      發回，惟難謂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08號判決之內
      容即可不參考之，故即使被告以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更一
      字第81號判決主張系爭調解之賠償金額係被告就系爭建物
      無法使用收益之賠償，但該判決並未否認不需考量「被告
      所受損害」或「可預期之金額為何」? 
　 2、易言之，原告自簽訂系爭調解至今已長達12年餘，原告已
      賠付金額高達35,102,193元，則原告當時簽訂系爭調解時
      ，顯無法預料需賠付如此高之金額；且原告於前案早已說
      明，原告於提起前案時之賠償金額早已超過系爭建物之價
      值，則如果原告當時得以預料需賠付如此長時間之賠償金
      （目前係12年，之後可能更長），何不採取直接修復或重
      建系爭建物，並於修復或重建期間賠付被告無法使用系爭
      建物之收益即可？換言之，倘若被告目前賠付之金額已超
      過「修復或重建系爭建物所需花費加上於修復或重建期間
      按日給付被告無法使用之收益」（此部分之詳細金額對比
      待原告整理後提出），則此情顯然即屬於顯失公平之情形
      ，亦違反民法第148條之誠信原則，並與前案最高法院105
      年度台上字第1308號判決所揭櫫之意旨相悖，故本案應有
      情事變更之適用。
（四）原告2人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主張因被告審核系爭
      權利變換案過久已超出一般期程、原告迄今賠償金額遠高
      於被告損失等，導致原告於簽訂系爭調解筆錄時無法預料
      ，而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1、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
      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
      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此有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定
      有明文。次按「所謂情事變更原則，其在規範契約成立後
      有於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發生，經由法院裁量以公平
      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對此法律關
      係發生後，若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
      所得預料之劇變，如仍然貫徹原定之法律效力，顯失公平
      者，法院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而為增減給付或
      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此有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
      716號民事判決意旨可稽。
　 2、前案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08號判決已指出：「又
      兩造若係為處理上訴人拆除被上訴人管理之系爭市有建物
      所生之爭執，而簽訂系爭調解，並以系爭都更案權利變換
      計劃之核定公告或系爭都更案之撤銷，作為按日給付賠償
      金之終期，則兩造於進行系爭調解時，被上訴人主張所受
      之損害為何？上訴人是否爭執該損害及其金額？可預期之
      賠償金額若干？與上訴人按日給付八千一百六十九元損害
      金之期間長短，所為之給付是否顯失公平，應減少給付之
      金額若干，所關頗切，有待釐清。」等語可知，最高法院
      於前案中係肯認應檢視兩造當時簽訂調解筆錄時所預定之
      損害金額若干，而系爭權利變換案至今仍未通過，除了前
      案所提及原告無法預料之「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一
      事，迄今系爭權利變換案明顯過久已超出一般期程，可能
      導致審查時間延宕。
　 3、而觀諸前案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更二字第49號判決中
      亦有提及系爭權利變換案須審酌土地所有權人、權利變換
      關係人與實施者達成分配權利金之約定事項，顯見新冠疫
      情確實會導致審查延宕，而此並非原告於當時所得預料：
      「參以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書前，上訴人已派員參加系爭專
      案小組第一次、第四次等會議，對於芒果老樹維護、碧潭
      吊橋墩座遷建、結構安全審查、公私地主權益、完成相關
      安全分析及結構外審程序等事項，均將納入權利變換案之
      審查事項，影響後續權利變換公告時程等節，應知之甚詳
      ；且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下稱權變實施辦法）
      第3條規定，權利變換計畫應表明之事項包括「土地、建
      築物及權利金分配清冊」、「土地所有權人、權利變換關
      係人與實施者達成分配權利金之約定事項」、「各項公共
      設施之設計施工基準」、「工程施工進度」及「其他經主
      管機關規定應表明之事項」等（見本院卷第479、480頁）
      ；又依經驗法則判斷，都市更新之目的在於促進都市土地
      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與景
      觀，增進公共利益（都市更新條例第1條參照），故系爭
      都更案於核定前，系爭都審會議本須就實施者所提出更新
      前後之差異比較分析為審查，此亦屬系爭事業計畫第拾柒
      章「效益評估」所載內容（見本院卷第463頁）；再者，
      系爭都更案核定實施後之施工期間，必然會對附近居民、
      商家或碧潭風景區往來遊客之生活、交通、營業等均造成
      嚴重影響，則有關交通維持、施工期間民眾及商家權益處
      理等，自屬系爭都審會議審查時之重要事項，此觀合康公
      司所提出前經新北市政府核定之系爭事業計畫中，已將「
      施工期間交通及景觀維護計畫書」納入」等語可知一二。
　 4、原告需再次強調，原告於前案之所以無法主張情事變更之
      緣由係原告以「102年8月5日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一
      事」主張情事變更，已罹於5年之除斥期間，故而敗訴，
      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67號判決指出「則系爭墩
      座於102年8月5日指定為市定古蹟後，合康公司須將系爭
      事業計畫、權變計畫原規劃內容做大幅度變更，且重新舉
      辦公聽會、公開展覽、聽證、估價，並取得一定比率之私
      有土地、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所有權面積之同意
      等法定變更事業計畫及權變計畫程序。惟兩造所參與之新
      北市政府系爭都更案都市更新專案小組於100年11月8日至
      101年6月27日期間召開之4次會議及相關工作會議，均未
      曾討論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乙事，顯見此非兩造簽訂
      系爭調解時所得預料，係不可歸責兩造之事由，如仍依系
      爭調解第2項所約定給付期間之末日為系爭權利變換案核
      定公告日或系爭都更案撤銷日，即顯失公平，此部分自有
      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等語，仍肯認原
      告於前案得主張情事變更。實則，以雙北地區都市更新審
      議之審議核定時程，平均約為2～3年左右即可完成，原告
      自簽訂系爭調解至今已長達12年餘，原告已賠付金額高達
      35,102,193元，顯然已非當時所得預料之情況。 
　 5、再者，都市更新之目的在於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
      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與景觀，增進公共利
      益，而系爭權利變換案之審查至今已逾12年以上仍未通過
      ，顯見非原告當時簽訂調解筆錄時可預見，故亦有情事變
      更原則之適用。
（五）本件情事變更之時點應係「基礎或環境之情事變更時起算
      ：本件原告係主張「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間過長」之「基礎
      或環境之情事」變更，而得主張情事變更原則，又本件相
      較於「一般權利變換案」之審查時長，則應以該「一般權
      利變換案」審查時長計算出系爭權利變換案之結束時間點
      （此部分原告已聲請鑑定），並以該時間點作為「權利變
      換案審查時間過長」之「基礎或環境之情事」變更之時點
      ，換言之，倘若以110年8月30日為合理之審查結束時間點
      ，則原告應得自110年8月31日始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
      是以，本件非以法院判決作為請求情事變更之時點，應以
      「基礎或環境之情事」確定日即聲請鑑定後所得出合理審
      查結束時點作為請求情事變更之時點。 
（六）另外，系爭權利變換案之審查時間顯係逾越一般審查時長
      ，故此為原告所無法預料，且倘若當時原告得預料系爭權
      利變換案之審查如此之久，原告大可以提出直接修復系爭
      建物之方案，並給付修復期間按日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得利8,169元，皆明顯低於原告給付至今之金額，故本件
      顯有情事變更之適用：
　 1、按「按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所規定之情事變更原則，即
      法律關係發生後，為其基礎或環境之情事，於該法律效力
      完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
      預料之變更，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力，顯失公平而有背
      於誠信原則者，得變更其法律效力之法律原則」此有最高
      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392號民事判決意旨可稽。準此，
      情事變更之適用，應以「基礎或環境之情事」發生不可預
      料之變更。次按「在適用情事變更原則的法律效果時，以
      契約調整為先，避免一方當事人承受不可預測之風險，如
      何調整，應以『假設當事人真意(hypothetischeParteiwil
      len)』為基礎，即若當事人預見情事會變更者，將會作如
      何之約定，是故，情事變更原則與契約的補充解釋，具有
      類似性，均是在填補契約漏洞與分配契約風險，透過契約
      調整，決定因情事變更所產生之風險，應歸由哪一方當事
      人承受或雙方承受，或不得已時，以解除或終止來結束契
      約關係。所以，情事變更原則也可認為是在處理想像與真
      實脫節時之契約風險的分配，並以當事人的真意或假設真
      意為其分配基礎。」此有楊宏暉所著〈論情事變更原則下
      重新協商義務之建構〉第10頁至第11頁(附件1)足資參照。
　 2、本件存有「基礎或環境之情事」發生變更之情形，觀諸前
      案之判決內容係肯認因為「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一
      事構成情事變更之事由（惟此部分因為原告於前案逾除斥
      期間提出遭駁回），惟就前揭情事構成情事變更係為有理
      由而生爭點效之效力，又因為「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
      」一事以及後續種種原因（此部分原告已聲請鑑定）而造
      成「系爭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間過久」之「基礎或環境之情
      事」變更。
　 3、情事變更係探討那些事由將造成風險承擔之重新分配，又
      「系爭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間過久」係可做為風險重新分擔
      之事由；再者，楊宏暉所著〈論情事變更原則下重新協商
      義務之建構〉中也提出所謂情事變更之契約調整，係指「
      應以『假設當事人真意』為基礎，即若當事人預見情事會變
      更者，將會作如何之約定」，換言之，若原告於締約當時
      得遇見審查時間過久，是否會選擇其他賠付方式簽訂調解
      筆錄？倘若當時系爭建物遭原告所雇工人破壞後，原告早
      可預料目前審查時間過長問題，是否得直接選擇修復系爭
      建物以及賠付修復期間修復系爭建物期間而致被告無法使
      用收益之按日給付8,169元之租金，此二者之金錢若低於
      原告目前所賠付之35,102,193元（此部分原告已聲請鑑定
      ），則原告大可不必選擇目前之方式給付，直接修復即可
      ，顯見目前原告所賠付之金額，早已超過其所得預料之範
      圍。 
　 4、再者，依民法第148條：「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
      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
      依誠實及信用方法。」，就本案期間過長、給付金額過高
      ，時空背景已非當時所得預料，但被告仍執意要求原告持
      續支付，亦有違反誠信原則及構成權利濫用之情。
　 5、綜上，既然雙方簽訂系爭調解筆錄後已有「權利變換案審
      查時間過長」之「基礎或環境之情事」變更，又原告倘若
      知悉目前賠付之情況，勢必選擇以其他方式簽訂契約，在
      在顯示系爭權利變換案因為審查時間過長，原告得以主張
      情事變更。
（七）再者，工程實務上，倘若係可歸責於定作人或第三方審查
      過久，則承攬人則可請求展延工期，其所表彰之意義為因
      為非屬承攬人所造成，故定作人應追加工期予承攬人。同
      理可知，系爭權利變換案因非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致審
      查過久，更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情事變更或誠信原則予以調
      整： 
　 1、按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2年度建上字第25號民事判決
      （已遭上訴駁回確定）：「4.系爭工程丁類危險性工作場
      所送審查期間，應否展延工期？(1)經原審送請臺灣省土
      木技師公會鑑定，鑑定結果認：『1.查本工程於100年4月2
      7日開工，原告（即政達公司）於100年5月3日提送第一版
      整體施工計畫，期間經歷三次審查及最後公路總局核備止
      ,為100年10月6日。2.審查期間第一次44天、第二次43天
      、第三次29天，核備期間27天，共計143天，本案總工期5
      70天，審查及核備期間占總工期約25.6%。……5.本案經查
      相關文件，原告之主張僅係就被告審查期間過長，至於其
      提送勞動檢查所審核之時間並無請求。6.查本案契約總工
      期計570天，合約總金額1億4千1百9拾7萬元，屬中小型工
      程，工程項目為一般橋樑工程，並非有複雜工項，施工計
      畫尚無特殊之項目，故審查期間已占總工期25.6%，本案
      總工期約19個月，鑑定認為合理的審查期（含核備）約3
      個月（15.79%），共計90天。7.關於勞委會南區勞動檢查
      所就本工程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之時程，原告自行吸
      收。8.綜上，本鑑定認為被告於審核整體施工計畫書、品
      質計畫書及施工網圖有遲延情事，致影響勞委會南區勞動
      檢查所就本工程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之時程，進而影
      響原告得進場施作之時程，需展延53天（143天-90天=53
      天）。』……是審查期間延長之不利益，不應全部歸由政達
      公司負擔，鑑定報告依其專業，就五區養工處審查施工計
      畫，逾合理期間3個月所增加之期間，給予展延工期53天
      ，已審酌雙方權利義務，並無獨厚政達公司之情事，應屬
      合理，五區養工處上開抗辯，尚無足採。」，可知：1.該
      實務二審法院有明確請第三方專業鑑定單位鑑定出合理審
      查期間為多久，可見本案亦可以請專業鑑定單位評估本件
      合理審查期間為何，並非是被告所述影響原因眾多而係不
      能鑑定之標的。2.該鑑定報告結論為該案實際審查期間確
      實過長，並計算出超出之時間長度，後續法院亦同意給予
      廠商展延工期，足認實務上確實有機關或外部單位審查期
      間過長，而法院認非當時所得預料，對廠商不公平，可適
      用或類推適用情事變更或誠信原則，給予廠商調整增加法
      律效果。 
　 2、次按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建上字第24號民事判決：「關
      於淡水區公所是否於合理期間內審查、核定鋼筋續接器工
      法之變更，及如逾合理期間應展延工期之日數應為若干部
      分，系爭鑑定報告鑑定意見略以：『本案工程契約金額約2
      ,800餘萬元，未達查核金額5,000萬元，依鑑定人擔任公
      共工程施工查核委員十餘年經驗，鋼筋續接器之送審資料
      經監造單位審查合格，甲方應於3日內完成核定……故本會
      認為展延之合理工期為自101年9月17日起至101年12月10
      日，其中101年9月17日起至101年10月8日計22日（甲方已
      同意延展工期）及101年10月9日起至101年12月10日計63
      日，扣除給予甲方3日核定期間後計60日共計82日。』等語
      ……堪信逢國公司以系爭工程有「變更工法為鋼筋續接器審
      查延誤」此影響系爭工程要徑之不可歸責事由為由，主張
      淡水區公所應再延展工期部分，於再展延60日之範圍內（
      即自101年10月9日起至101年12月10日共63日，扣除合理
      審查、核定期間3日後，為60日），應為有據。」亦同此
      旨。
　 3、上開實務判決係因廠商主張因機關審查時長超出一般情形
      ，又根據工程實務之相關規範與慣例，倘若因可歸責於定
      作人之事由，例如審查程序耗時過久，導致承攬人無法依
      約定進度完成履約義務，則承攬人得依法主張展延工期之
      權利，即非因承攬人可歸責事由所生之遲延，應由定作人
      承擔其法律後果，以保障承攬人免於因不當遲延承擔不利
      責任，並促進契約雙方之公平履行。依此法理推之，系爭
      權利變換申請案中，因非原告可歸責之事由（如審查機關
      程序延宕），致使審查時程無法合理完成，基於適用或類
      推適用情事變更或誠信原則，應考量原告所受影響之情事
      ，適度調整兩造原先所簽訂之和解筆錄，俾使程序能公平
      合理進行，則原告本件之主張洵屬有理。
　 4、綜上，本案可請專業鑑定單位評估本件合理審查期間為何
      ，並非是被告所述影響原因眾多而係不能鑑定之標的，實
      務上確實有因機關或第三方單位審查期間過長，而法院認
      非當時所得預料，對廠商不公平，給予廠商調整增加法律
      效果。故本件基於情事變更或誠信原則，應考量原告所受
      影響之情事，適度調整兩造原先所簽訂之和解筆錄，俾使
      程序能公平合理進行。
（八）以下補充系爭權利變換案中，機關各單位乎相推諉不願辦
      理委員建議之流程、部分局處未出席會議導致計畫延宕、
      更新處曲解會議結論強行刪除公益設施獎勵、與城鄉局前
      後開會給予之意見矛盾等事由，造成系爭權利變換案之審
      查窒礙難行，令原告無所適從，此皆符合情事變更之要件
      ，「顯失公平」之要件甚明：
　 1、原告整理系爭權利變換案進行中，機關審查延宕之大事紀
      供鈞院參酌（參原證7），並說明如下。
　 2、機關各單位乎相推諉不願辦理委員建議之流程部分，說明
      如下
　　㈠早於109年6月22日變更事業及擬訂權變第1次工作小組會議
      中，委員已與綜合意見第5點建議「有關古蹟土地處理請
      注意相關規定，依土地法規定名勝古蹟不得私有，且古蹟
      土地已為公有，不可適用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惟市地
      古蹟碧潭吊橋之土地範圍內國有土地，建議新北市政府管
      理機關辦理撥用……」。（參原證8）
　　㈡惟細繹2年後即111年9月1日細計（草案）第2次研商會議中
      ，委員於結論第一項再次提及「古蹟範圍內國有土地部分
      ，為符合公有公用及後續維護管理，經委員建議以無償撥
      用方式處理，請相關管理單位後續加速辦理撥用程序，惟
      避免撥用程序耽誤本案辦理期程，故撥用程序與案件審查
      程序脫勾處理，……」（參原證9）。 
　　㈢由上開2次會議紀錄可知，早於109年6月22日時，機關即可
      就國有土地撥用一事函詢其他局處討論相應作法，惟卻延
      宕2年未有進展，又此情非原告權責範圍內所能處理之問
      題，顯見機關實有審查拖延情形。 
　 3、部分局處未出席會議導致計劃延宕部分，說明如下：新北
      市政府112年8月2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124618529號函文（
      參原證10）之開會通知單之列席者明確提及「新北市政府
      工務局」，惟觀諸112年8月7之會議紀錄卻未見新北市政
      府工務局出席亦未表示意見（參原證11），又該次會議內
      容所討論之議題涉及容積調派與建築設計，新北市政府工
      務局未出席導致法令檢討問題未能有效解決，造成計畫延
      宕。
　 4、更新處曲解會議結論強行刪除公益設施獎勵部分，說明如
      下：
　　㈠111年9月1日細計（草案）第2次研商會議中，新北市政府
      財政局已同意公益設施供間留設，以維持實質審議穩定「
      有關本案公益設施之後續使用方向，本局前以110年12月2
      8日新北財產字第110248922號函表示，考量本案事業計畫
      業已核定，且暫無適當需求可予調配，倘經實施者及更新
      處評估改以其他方式爭取相關興辦確有困難，為兼顧都市
      更新實質審議穩定，同意該公益設施空間之留設，本局將
      來再視需求條件俟機媒合他用。……」（參原證9，第2頁上
      方)。 
　　㈡惟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卻於112年10月27日函文原告，並
      說明「前開會議結論三：『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益設
      施經洽詢市府各單位，目前尚無需求，爰請考量是否改以
      捐贈基金方式辦理，其計算方式請依都市更新處所提意見
      修正。』部分，目前依卷附計畫書所載仍爭取該項獎勵，
      故請配合依會議結論辦理，修正相關書圖內容。」（參原
      證12）等語，顯與前揭新北市政府財政局所敘明之建議不
      同，而強行要求刪除公益設施獎勵，使原告需再修正內容
      ，造成計畫延宕。 
　 5、城鄉局前後開會給予之意見矛盾之部分，說明如下：
　　㈠觀諸112.12.18城鄉局細計初審意見函，第十點第2項建議
      「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及相關規定檢討時，倘有
      損及原核定更新事業獎勵容積部分，經都設會同意者得依
      其決議辦理」（參原證12）認定獎勵容積部分，得依都設
      會同意辦理。
　　㈡惟城鄉局卻於113年3月11日之初審意見函，第18點建議表
      示「承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五)都市設計第2點，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審核，非屬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會權責，申請獎勵涉及相關法令部分仍應確
      實檢討，並依審議結論辦理，而非採申請放寬規定方式辦
      理，請修正。」（參原證13），卻又否認容積更新獎勵非
      都設會負責，意見矛盾，前後反覆不一，造成原告無所適
      從，而致計畫延宕。
　 6、是以，機關一直存有審查延宕，給予意見矛盾等情形，造
      成原告無所適從，亦造成計畫審查延宕，顯係系爭權利變
      換案，因各單位相互推諉，而多有會議空轉情形，確實屬
      顯失公平，至為灼然。
（九）綜上，本件係符合情事變更，是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
      請求給付108年5月8日至113年5月7日止溢付之損害金合計
      14,908,425元：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
      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
      」此有民法第179條規定定有明文。
　 2、次按「審酌系爭調解第2項約定為上訴人賠償被上訴人無
      法使用系爭建物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因每次3個月期
      間之經過順次發生之債權，係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
      及民法第227條之2係為衡平而設之例外救濟制度，宜從速
      為之一切情狀，上訴人就該形成權之除斥期間應定為5年
      ；且其以碧潭吊橋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之情事變更為由，
      請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給付期間末日之形成權，
      至遲於104年4月8日新北市政府為系爭行政處分時即完全
      成立而得行使，上訴人直於109年7月31日始行使該形成權
      ，已逾上開除斥期間而消滅。」此有最高法院112年度台
      上字第1452號裁定（前案最高法院確定判決）可稽。
　 3、承前，本件如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並認定以108年5月
      7日為情事變更日，則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同年月8
      日起至起訴日止之不當得利，數額為14,908,425元（計算
      式：8169*365*5=14,908,425），從而，被上訴人受領上
      訴人溢付之14,908,425元賠償金，應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
      有利益，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此部分款項，自屬可取。
　 4、綜上，因前案最高法院認前案情事變更之形成權係有5年
      之除斥期間，故原告本件先以起訴時間向前回推5年之期
      間主張因情事變更而得向被告請求返還損害金，為有理由
      。
（十）原告得向被告請求自起訴日至判決確定日止，依民法第17
      9條向被告主張按日返還原告8,169元：按「請求將來給付
      之訴，以有預為請求之必要者為限，得提起之。」此有民
      事訴訟法第246條規定定有明文。原告前開雖主張系爭調
      解筆錄有情事變更之適用，而得主張被告返還108年5月8
      日起至起訴日止之不當得利，惟原告於本件判決確定前仍
      需依系爭調解筆錄按日給付被告8,169元，且原告迄今仍
      持續幾付，倘若本件判決確定且認定原告確實得以依情事
      變更主張變更系爭調解筆錄賠償金之給付末日，則被告自
      起訴日至判決確定之日止所收受之原告賠償金則無法律上
      原因，本於訴訟程序之簡便，原告並於本件依將來給付之
      訴請求被告起訴日至判決確定日止，按日返還原告8,169
      元。
（十一）以下係回覆被告歷次書狀之論述：
　 1、被告引二則最高法院實務見解稱本件僅能從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請求返還不當得利（參民事答辯(一)狀第1頁第2
      行至第2頁第12行），惟本件係請求情事變更，即請求法
      院依照「基礎或環境之情事」之變更，調整系爭調解之內
      容，與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75號民事判決之處理之
      「酌定地租」之適用狀況自有不同，自不得比附援引，況
      前案之判決係以情事變更發生之時點為調整調解筆錄內之
      給付時點，與被告所稱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方可請求洵
      屬不同。
　 2、被告稱原告並未舉證本件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云云（參
      民事答辯(一)狀第2頁第13行至第3頁第15行），惟觀諸原
      告本狀已提出「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間過長」之情事變更事
      實，可作為原告舉證證明本件有情事變更之適用。 
　 3、被告稱原告提出碧潭吊橋指定為古蹟一事屬一事不再理，
      且並未提出審查時間過長之證據云云（參民事答辯(一)狀
      第3頁第16行至第4頁第7行），惟就審查時間過長之依據
      ，原告已將提出證據，另就一事不再理之部分，前案係肯
      認原告就碧潭吊橋指定為古蹟一事係屬情事變更之事由，
      僅因原告於除斥期間而不得請求，非謂碧潭吊橋指定為古
      蹟一事非符合情事變更之要件，又原告於本件所主張係「
      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間過長」此一情事變更事由（至於過長
      之原因與合理期間須待鑑定結果），與前案所主張之訴訟
      標的係屬不同。
（十二）原告主張本案所涉權利變換案件確實存在審查延宕情形
        ，且原告已說明，若於締約當時能預見審查時間過長，
        是否會選擇以其他賠付方式簽訂調解筆錄？假若系爭建
        物在遭原告所僱工人破壞後，原告能及早預見目前審查
        時間過長的問題，是否可直接選擇修復系爭建物並賠償
        修復期間所致被告無法使用收益的損失（即每日給付8,
        169元之租金）？如上述修復費用及期間內租金的總金
        額低於原告目前已賠付的35,102,193元，則足以顯示無
        論是系爭建物的修復費用、修復時程，或一般權利變換
        案件的合理審查時間，均為原告證明本件有情事變更適
        用之證據方法，爰此，請依原告先前之聲請，進一步調
        查相關證據。
（十三）茲有附言者，我國政府近年積極推動都市更新政策，目
        標係加速程序並解決長期以來的瓶頸。內政部指出，老
        舊建築數量逐年增加，許多建築物缺乏抗震能力，因此
        都市更新顯得尤為迫切，而為了提高效率，政府已提出
        多項修法與措施，包括簡化程序、提升容積獎勵標準、
        強化公部門主導性，並降低金融與法律障礙（參原證14
        ），惟系爭權利變換案至今審查已逾十年，期間卻出現
        機關間互相推諉責任、議題反覆審查的情況、政府機關
        對於委員建議的內容處理消極，導致整體審查進度嚴重
        滯後，與政府所倡導的加速都市更新政策背道而馳，也
        使原告在處理該案過程中心力交瘁，深感無奈；再者，
        本案涉及的小碧潭區屬於風景區，加速都市更新對地方
        發展與居民福祉均有正面效益，然而，相關機關採取消
        極態度，遲遲未能通過權利變換案，此皆為原告於簽訂
        系爭和解筆錄前所無法預見的，此部分乃請鈞院一併審
        酌其顯失公平之情形。
二、被告方面：
　　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其陳述及所提出之證據如下：
（一）本件並不符合民法第27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之要件，亦無
      調整或終止原告賠償期間及金額之必要。
　 1、按「對於契約成立或法律關係發生後，為法律效果發生原
      因之法律要件之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力終了前，因不可
      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而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變動，如
      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力，顯失公平者，法院始得依該項情
      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以合理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
      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以調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乃
      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第2684號民事判決意旨揭示民法第2
      7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適用之要件。是以，法律關係發生
      後，為其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力終了前，因不可歸責於
      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劇變，如仍貫徹
      原定之法律效力，顯失公平者，法院始得依情事變更原則
      加以公平裁量而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最高
      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336號判決要旨亦同）。
　 2、原告起訴狀略以系爭調解自101年8月1日至起訴時長達12
      年，顯已超過當時兩造所預料之賠償金額，對原告實屬不
      公平，賠償金額遠高於被告損失，兼之有新冠疫情等因素
      ，主張本件有情事變更事由。惟，前案最高法院105年度
      台上字第1308號判決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後，高等法院105
      年度上更一字第81號判決就此部分已有闡述。該判決就賠
      償金與系爭市有建物價值關係略以『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
      佈實施後，於權利變換計畫公告範圍內應行拆除之土地改
      良物即應拆除，實施者則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
      值（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1項參照）；故於系爭權利變
      換案核定發佈實施並公告權利變換地區範圍後，被上訴人
      即無從再就系爭市有建物為使用收益，而應領取合康公司
      給付按系爭市有建物殘餘價值估算之補償金；再系爭都更
      案如遭撤銷，系爭權利變換案核定公告日勢將無從屆至，
      為免兩造此際對上訴人給付期間有無終期乙節產生爭執，
      故併定系爭都更案遭撤銷日為系爭給付期間末日之一。是
      系爭調解第2項關於系爭給付期間終期之約定，實已兼顧
      兩造權益平衡，核無顯失公平之情事。則上訴人以其等給
      付之賠償金，遠逾系爭市有建物價值為由，主張依原有法
      律效果履行顯失公平云云，仍無可取。』臺灣高等法院105
      年度上更(一)字第81號民事判決參照。從而，兩造於系爭
      調解內容，就原告賠償及給付終期均有明確約定，並無所
      稱情事變更而致顯失公平情事，前案就此部分已然審理，
      原告此部分主張除無情事變更事由外，另有受前案確定判
      決效力所及而不得重行主張，原告此一主張違反一事不再
      理甚明。
　 3、又原告引述前案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更字第49號判決
      提及系爭權利變換案需審酌土地所有權人、權利變換關係
      人與實施者達成分配權利金之約定事項，並稱新冠疫情確
      實會導致審查延宕等語云云。惟，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
      上更字第49號於原告所引述內容後即稱「綜上各情，兩造
      成立系爭調解書前，上訴人（按：即本件原告）既有參與
      100年11月8日至101年6月27日期間召開之4次系爭專案小
      組會議（見上字卷第172至203頁背面），且系爭都審會議
      所為附條件決議之系爭應辦理事項，本屬系爭權利變換案
      能否核定通過之審查重點，是兩造成立系爭調解後，系爭
      都審會議決議於合康公司履行系爭應辦理事項後，始能核
      定公告系爭權利變換案乙情，應屬上訴人於成立系爭調解
      當時所得預料，自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則關於此部
      分，前案確定判決亦已然陳明系爭主張係原告於成立調解
      前有參與專案小組會議，而於成立調解當時所得預料，並
      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原告此部分主張已於前案經法院
      審理，應有受前案確定判決效力所及而不得重行主張，原
      告此一主張違反一事不再理甚明。至原告泛稱新冠疫情會
      導致審查延宕等語，未見其舉證實其說，主張顯無足採。
　 4、再按「當事人依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之規定，請
      求法院增加給付者，乃為形成之訴，當事人行使該形成權
      之除斥期間，雖法無明定，然審酌本條係為衡平而設，解
      釋上應依各契約之性質，就該契約權利行使之相關規定定
      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62號民事判決參照。
      再按「請求法院酌定地租之訴，屬形成之訴，僅得自請求
      酌定之意思表示時起算，不得溯及請求酌定該意思表示前
      之地租。」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75號民事判決參照
      。是以，綜合前二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所為之闡述，依情事
      變更原則請求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乃屬形成
      之訴，並僅得自請求變更之意思表示時起算，亦即他造收
      受起訴狀繕本時，洵屬的論。本件原告依情事變更原則，
      起訴主張108年5月7日為情事變更日，請求被告給付108年
      5月8日至113年5月7日溢付之損害金，暨自113年5月8日起
      按日返還原告8169元。首先，本件並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
      用，原告就主張108年5月7日為情事變更日之部分未有任
      何證據以實其說，被告收受原告每日8169元相當於租金之
      損害賠償，乃係因原證1號之調解書，並非無法律上之理
      由。又該調解書為繼續性給付之效力，本案原告對於系爭
      調解書效力，僅泛稱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而未有任何
      增減給付或變更效果之具體主張，則原告依不當得利向被
      告請求相關溢付損害金，並無理由。退步言之，縱鈞院認
      本件確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依前述最高法院判決意思
      ，亦應以被告收受原告主張情事變更原則，並請求變更原
      有效果之意思表示時（即收受起訴狀繕本之翌日），形成
      之訴效力始開始向後生效，原告任意以起訴狀送交法院之
      時回推主張於108年5月7日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而未
      具體敘明108年5月7日當時關於情事變更原則所適用之本
      件事實或非當初所得預料之劇變究為何指，所稱事件長達
      12年等情亦早於前案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更(一)字第8
      1號判決認定關於給付期間之終期，已兼顧兩造權益平衡
      ，並無顯失公平之情形，是以原告泛稱本件有情事變更原
      則之適用，顯未舉證以實其說，請求並非合法。
　 5、末者，原告另稱系爭事業計畫有拖延過久之情事，並援引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67號判決所述「碧潭吊橋指
      定為市定古蹟，並非兩造所得預料』，或稱雙北地區都市
      更新審議核定時程，平均約為2-3年左右即可完成等語云
      云。惟，關於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及後續效果是否屬
      情事變更事件，是否有罹於除斥期間，原告早於前案經確
      定判決認為罹於時效。於本案重複主張，顯有違反一事不
      再理，又所稱雙北地區都市更新審議核定時程，平均約為
      2-3年左右亦未提出相關具體數據舉證說明，且相關都市
      更新案例之背景事實並非相同，僅以核定時程之久暫，基
      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等原則，顯然並不能憑此
      即為認定本件有情事變更原則適用，原告主張於法無據。
（二）原告以調解當時其若選擇修復系爭建物併同修復期間給付
      相當於租金賠償之金額應低於原告依調解內容迄今實際給
      付之金額，認屬顯失公平而有情事變更原則適用等語，此
      部分應為兩造系爭調解書效力所遮斷而不得再為主張，原
      告請求並無理由。 
　 1、按「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
      力；經法院核定之刑事調解，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
      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其調解書得為執行名義。
      」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7條第2項定有明文，故系爭調解書
      （原證1）既為兩造於新北市新店區調解委員會成立並經
      法院核定之調解書，其效力自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
      。
　 2、又按「於民事法院成立之調解，與訴訟上和解有同一之效
      力，而訴訟上和解成立，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此觀
      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1項、第416條第1項規定即明。此既
      判力之客觀範圍，依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規定，不僅
      及於既判力基準時點前所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亦及於其
      當時得提出而未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又調解中互相讓步
      所成立之和解契約，雖屬實體法上權利之拋棄或免除，然
      因既判力之遮斷效，當事人不得再為與該調解成立之客觀
      範圍及兩造之合意意旨相反之主張。」最高法院112年度
      台上字第2584號民事判決參照（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
      1850號民事判決意旨亦同）。從而，因既判力遮斷效之故
      ，除確定判決外，倘調解成立和解契約，當事人自不得再
      為與調解成立之客觀範圍或兩造之合意意旨為相反之主張
      ，亦不得執調解成立前所得主張之事由，於調解成立後再
      為爭執，其理至明。 
　 3、原告主張本件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其理由略為「因審
      查期間過長，倘若調解當時選擇修復系爭建物及給付修復
      期間相當於租金之賠償，總金額應低於原告依兩造調解內
      容迄今實際給付之金額」，故本件屬顯失公平之情形而應
      有情事變更之適用等語云云。惟，於原告私自拆除毀損被
      告市有建築物後，係涉犯刑法第353條第1項毀壞他人建築
      物、礦坑、船艦或致令不堪用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倘經起訴而無緩刑之宣告，必然需入監服刑。原
      告始積極與被告調解，最終雙方合意不修復系爭建物，而
      由原告承諾給付損害賠償直至於系爭都更案件核定公告之
      日或都更案撤銷之日止，最終獲致被告同意不追究其刑事
      責任之承諾，原告並因此獲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緩起訴
      之寬恕。從而，原告至今持續給付損害賠償，或因系爭都
      市更新案審議期間較長而有給付金額高於修復金額之可能
      ，但原告獲取刑事責任不再遭訴追之寬典。是以，原告主
      張「倘原告知悉當初直接修復系爭建物及賠付修復期間之
      租金低於目前原告已給付之金額，必然選擇直接修復建物
      。」等語，將本應於調解成立前所得主張之事項，於兩造
      調解成立後重行主張，並據以認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依前揭司法實務見解，即有違既判力遮斷效，其主張於法
      無據，故關於原告所主張之鑑定問題(3)顯無鑑定必要。
      原告此一主張，更是忽視了被告在刑事追訴所為之退讓，
      而使原告原先應負擔之刑事責任受到免除，就此部分完全
      避而不談，顯非事理之平，原告之命題或應修正為「縱原
      告知悉當初直接修復系爭建物及賠付修復期間之租金將低
      於原告以損害賠償為由而給付之金額，在考量刑事責任得
      以完全脫免、無須入監服刑之情形下，或仍將選擇與被告
      合意如原證1之調解內容。」而原告依調解書約定持續給
      付被告相關賠償，直至緩起訴期滿後，始提出前案並主張
      有情事變更事由，顯然係故意規避給付賠償金義務及刑事
      責任，原告一方面受有刑事責任免除之寬典，另一方面竟
      據以主張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顯亦有違誠信。
（三）都市更新案件審查與個案背景因素影響有關，無法以「合
      理時間」鑑定或觀察之，故本件並無鑑定必要。 
　 1、原告聲請全國建築安全學會鑑定之待證事項包括：1.本案
      權利變換時長是否高於一般都市更新權利變換進行時間，
      而非原告當時所得預料？2.原告當時選擇賠償方案時，是
      否未料到系爭權利變換按審查時間如此之長，否則會選擇
      修復方式賠付被告？惟，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之核定與
      否，囿於每個都市更新案背景事實之不同，例如都更可能
      涉及議題包括，地主背景（本案涉及公私地主權益）、自
      然景觀影響（本案涉及都更土地上有芒果老樹遷移議題）
      、人文景觀維持（本案涉及碧潭吊橋古蹟維護等事項）、
      都市更新建築期間鄰近交通安全議題（本件涉及施工期間
      交通維持及民眾、商家權益問題）等，在在影響審查期間
      時長，是以個案審查時長本就不同，此種無法確定審查期
      間之現實，本即是都市更新計劃案件中確定之事實，本件
      都市更新涉及議題眾多已如前述，自然無法以「一般權利
      變換案」審查時長對比。本件成立原證1調解時，都市更
      新審議尚進行中，兩造亦無合意之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
      日，原告為專業之建築公司，經常性辦理都市更新案件，
      對於個案都市更新審議期間，自有其商業上之專業判斷，
      原告於本件主張「倘原告知悉當初直接修復系爭建物及賠
      付修復期間之租金低於目前原告已給付之金額，必然選擇
      直接修復建物，豈非以其商業判斷之違失或所遭受之不利
      益，偷換概念為「情事變更事由」並轉嫁予被告，原告迄
      今未敘明本件除另案已確定之碧潭吊橋指定古蹟外，法律
      行為成立時之客觀基礎環境事實，108年5月7日究有何處
      已發生契約當事人難以預料之劇變，僅以「審查期間過長
      」一語顯然與民法中情事變更原則未符，而本案涉及議題
      眾多，顯無法以「一般」合理時程觀察，原告此部分待證
      事項本無必要。又關於待證事項第2點，修復金額與目前
      賠付金額與情事變更原則並無關連，原告主張已有違失，
      且賠償方案選擇涉及當年時空背景，縱欲以修復方案為之
      ，亦涉及拆除執照、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之重新申請，僅
      以修復金額作為考量顯非合理，況本案更涉及最低本刑六
      月以上之刑事責任議題，更無法僅以修 復金額與目前賠
      付金額兩相比照為由主張有情事變更事由。
　 2、退步言之，倘鈞院認有鑑定必要，原告請求鑑定機構亦非
      適當機構。按原告指定全國建築安全學會鑑定都市更新案
      件、修復或重建事件之待證事項，惟全國建築安全學會依
      其111年1月7日7成立大會所提出成立宗旨包括建築物公共
      安全、消防檢查及職業安全等，其官網理念亦載明為「本
      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促進建築
      安全之相關業務，提升我國建築安全之水準為宗旨。」（
      參證2號）。則系爭鑑定機構顯然處理建築安全為主之之
      機構，與都市更新或修復、重建無涉，專業顯無相關，是
      本件除無鑑定必要外，原告指定之鑑定機構之專業亦與待
      證事項無涉而不適格任鑑定人，請駁回原告此項調查證據
      之聲請。
（四）原告主張請求給付108年5月8日至113年5月7日溢付之損害
      金，暨請求按日返還原告8169元，均無理由。
　 1、原告因主張情事變更而請求不當得利之返還，惟其主張情
      事變更事由均於法不合，請求溢付損害金之返還或按日返
      還即無理由，況關於將來給付之訴部分，原告請求自起訴
      日至判決確定日按日返還部分，原告倘尚未給付又何有依
      不當得利請求按日返還之理，其主張於法無據。 
　 2、此外，原告於前案主張情事變更時，已就不當得利併同主
      張，並經法院實質審理，前案經最高法院於112年9月13日
      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裁定駁回上訴及112年度台抗字
      第553號裁定駁回抗告而告確定，則關於同一事件請求不
      當得利返還應受確定判決效力所及，則原告請求自108年5
      月8日至112年9月13日（即前案裁判確定日）之損害金，
      即有違反一事不再理而不得再為請求，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本件並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原告主張顯無
      理由，爰請駁回其訴。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前於101年8月9日成立調解，迄起訴
    日為止已12年餘，已經給付被告共35,102,193元等語，為被
    告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所提出之新北市新店區調解委員會調
    解書影本為證據（即原證1，見本院卷第22頁），原告此部
    分主張自堪以採取。其經過略為：
（一）本件兩造前於101年8月9日在新北市新店區調解委員會成
      立調解，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101年8月14日核定，有前
      揭原告提出之新北市○○區○○○○000○○○○○0000號調解書影本
      在卷可參，依據該調解書所載，該調解事件聲請調解之人
      為本件原告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洪冠屏等2人，
      相對人為本件被告，該調解書記載內容為：「上當事人間
      毀棄損壞事件，於101年8月9日14時30分，在新北市新店
      區調解委員會調解，調解成立，內容如下：聲請人洪冠屏
      為另一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職員，未經相對
      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同意，於101年3月13日9時許，私自
      拆除座落於新北市○○區○○路0巷0號至7號等7筆市有建物致
      不堪使用，案經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對聲請人合康工
      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洪冠屏提起毀棄損壞刑事告訴；經
      調解後兩造協議如下：一、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帶賠償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自10
      1年3月13日起，至101年7月31日相當租金之損害賠償，以
      每日新台幣（下同）捌仟壹佰玖拾陸元計算，合計壹佰壹
      拾伍萬壹仟捌佰貳拾玖元，於101年9月8日前給付。二、
      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帶賠償
      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自101年8月1日起，至新店區碧
      潭段130地號等29筆土地都市更新案權利變換計劃核定公
      告日止或本都市計畫更新案撤銷日止，以每日捌仟壹佰陸
      拾玖元計算之損害賠償，每3個月給付一次，第1期於101
      年11月1日給付。三、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與洪冠屏同意連帶給付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保證金
      柒拾壹萬伍仟捌佰陸拾肆元，於101年10月8日前給付。四
      、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同意不追究聲請人洪冠屏本事
      件刑事責任，並同意拋棄民事請求權。（以下空白）。（
      本件現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偵查中，案號如下：101
      年度偵字第13608號）以上調解成立內容，經當場向兩造
      當事人朗讀或交付閱覽，並無異議。」等語。又查，前揭
      兩造於新店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乃係經101年7月13日
      、101年7月26日、101年8月9日共3次調解後，方於第三次
      調解之101年8月9日成立上開調解，此有本院103年度建字
      第83號（以下稱前案）第一審卷宗所附新北市新店區公所
      檢送之該調解案件卷宗影本可參（見前案第一審卷第113
      頁以下），可見上開調解條件係經雙方詳細研究後始達成
      協議之條件，並非倉促決定所簽署者一節，甚為顯然。
（二）又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前於101年6月15日移送本件
      原告洪冠屏涉嫌毀棄損壞案件，其刑事移送書記載：「合
      康工程公司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涉嫌於上述犯罪時、
      地（101年3月13日9時，在新北市○○區○○路0巷0號至7號）
      ，未經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同意，私自拆除市有建物致不堪
      使用……。」等語（見前案第一審卷第118頁，經檢察官轉
      介新店區調解委員會調解（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1年7月
      12日北檢治昃101偵13608號函，見前案第一審卷第117頁
      ），於兩造在新店區調解委員會成立前揭調解後，檢察官
      於101年9月14日就本件原告洪冠屏前揭犯罪行為為緩起訴
      之處分，據緩起訴處分書記載：「洪冠屏未經新北市政府
      財政局同意，於民國101年3月13日上午9時，擅自拆除新
      北市政府所有，位於新北市○○區○○路0巷0號至7號之建築
      物致不堪使用而毀壞該等建築物」之行為，檢察官審酌「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3條第1項毀壞建築物罪名
      ，係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
      徒刑以外之罪，惟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與新北市政
      府財政局達成和解，允為一定之賠償，上開建物亦因過舊
      即將參加都市更新計畫等情，爰參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
      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當。四、緩起訴期間
      為1年，並應於緩起訴處分確定後8個月內支付國庫新台幣
      5萬元。」等情而為緩起訴處分，嗣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於1
      01年10月5日駁回再議而確定，此亦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
      署101年度調偵字第1182號檢察官緩起訴處分書、臺灣高
      等檢察署101年度上職議字第14645號處分書可參（見本院
      卷第279頁以下），則被告抗辯原告2人同意上開調解條件
      ，其利益尚且包含脫免刑事罪責等語，尚堪採信。
（三）本件原告等2人前於103年3月10日即原告洪冠屏緩起訴期
      間屆滿後提起訴訟，經本院103年度建字第83號審理（以
      下簡稱前案），其起訴狀所載請求判決事項之聲明為：「
      兩造於101年8月9日所成立之新北市○○區○○○○○000○○○○○00
      00號調解書第二條之內容應變更為『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帶賠償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
      政局自101年8月1日起，至101年12月20日，以每日捌仟壹
      佰陸拾玖元計算之損害賠償，每3個月給付一次，第一期
      於101年11月1日給付』。」等語，其起訴時之主張略為：
      「三、查，兩造於101年8月間成立系爭調解筆錄時，系爭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業已進行權利變換案之審查階段，並已
      召開十多次之會議，原告與被告之認知，系爭都市更新計
      畫之權利變換案即將審查通過，因此方會約定系爭調解筆
      錄第二項：「……（已如前引內容，不贅引）……」此一調解
      內容。四、而系爭都市更新計畫權利變換案於101年12月2
      0日經由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第17次會議審查通過
      ，然而新北市政府卻遲未公告（註：依都市更新條例第29
      條規定，權利變換審議通過時，主管機關即應公告），反
      以該次會議係有條件通過權利變換審查為由，拒絕核定公
      告權利變換案，以至於被告一再以系爭調解書為執行名義
      ，向法院對原告之固有財產為強制執行。然而，被告所屬
      之新北市政府遲不核定公告權利變換案，並非兩造當時簽
      訂系爭調解書時所得預料之情況，倘認被告得持續無止境
      的執系爭調解書內容對原告之固有財產為強制執行，對原
      告二人顯然苛刻與不公平，蓋原告二人簽定系爭調解書時
      ，本預想系爭都市更新計畫案之權利變換案即將審議通過
      並公告，方會簽署系爭調解書，卻因被告所屬之新北市政
      府遲不公告，導致原告二人須持續給付鉅額之賠償金。原
      告二人自得以「新北市政府遲不核定公告系爭都市更新之
      變換案」此一風險之發生及變動之範圍，非屬客觀情事之
      常態發展，且已逾兩造於簽定系爭調解書時所認知之基礎
      或環境，而顯難有預見之可能性時，本於誠信原則對契約
      規整之機能，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之規定，訴請鈞
      院調整系爭調解書之內容為……（已如前述，不贅列）……方
      符公平。」等語（見原告第一審起訴狀，附前案第一審卷
      第3至10頁），經本院103年11月7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本件原告對前案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
      追加依不當得利法則，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其101年12月21
      日至103年10月31日溢付之賠償金554萬6751元」（見前案
      第二審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字第92號卷第163頁），經
      前案第一次第二審判決駁回原告之上訴及追加之訴（臺灣
      高等法院104年度上字第92號民事判決）。經本件原告對
      前案第一次第二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05年度
      台上字第1308號民事判決廢棄前案第二審第一次判決，發
      回台灣高等法院。經臺灣高等法院第一次更審以105年度
      上更(一)字第81號民事判決「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本件原告又對該第一次更審判決提起上訴，又經最高法
      院以108年度台上字第1936號民事判決廢棄前案第一次更
      審判決，發回臺灣高等法院。經臺灣高等法院第二次更審
      以109年度上更二字第49號民事判決：「上訴及先位追加
      之訴均駁回。兩造於民國一○一年八月九日所成立之新北
      市新店區調解委員會一○一年刑調字第○四六七號調解書第
      二項關於「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
      意連帶賠償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自一○一年八月一日
      起，至新店區碧潭段130地號等29筆土地都市更新案權利
      變換計畫核定公告日止或本都市計畫更新案撤銷日止，以
      每日捌壹陸玖元計算之損害賠償」部分，應調整為「聲請
      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帶賠償相對
      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自一○一年八月一日起，至一○二年八
      月五日止，以每日捌壹陸玖元計算之損害賠償」。被上訴
      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仟零叁拾萬叁仟貳佰陸拾玖元。
      」，經本件被告對該第二次更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
      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2367號民事判決：「原判決關於調
      整損害金給付期間至民國一○二年八月五日、命上訴人給
      付新臺幣貳仟零叁拾萬叁仟貳佰陸拾玖元之備位追加之訴
      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由臺灣
      高等法院第三次更審。經臺灣高等法院第三次更審之111
      年度上更三字第118號民事判決：「上訴人備位追加之訴
      駁回。」，本件被告對該第三次更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
      高法院於112年9月13日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民事裁
      定上訴而判決確定。
（四）依據前揭最後事實審判決即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更三
      字第118號民事判決所載，於第三次更審之本件被告聲明
      為：「㈠系爭調解第2項關於「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帶賠償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自
      101年8月1日起，至新店區碧潭段130地號等29筆土地都市
      更新案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日止或本都市計畫更新案撤
      銷日止，以每日捌壹陸玖元計算之損害賠償」部分，應調
      整為「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
      帶賠償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自101年8月1日起，至102
      年8月5日止，以每日捌壹陸玖元計算之損害賠償」。㈡被
      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30萬3269元（上訴人逾上開範圍之
      請求即上訴及先位追加之訴部分，業經本院109年度上更㈡
      字第49號判決駁回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等語，其判
      決理由略為：「㈠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
      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
      、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第1
      項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之情事變更
      原則，旨在規範契約成立後有於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
      發生時，經由法院裁量以公平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
      不可預見之損失。是否發生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應
      綜合社會經濟情況、一般觀念及其他客觀情事加以判斷（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936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
      當事人依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規定，請求法院增
      減給付者，乃形成之訴。該形成權之除斥期間，雖法無明
      定，然審酌本條係為衡平而設，且規定於債編通則，解釋
      上應依各契約之性質，參考債法就該契約權利行使之相關
      規定定之。而關於除斥期間之起算，則應以該權利完全成
      立時為始點。至於權利何時完全成立，則應依個案情節，
      妥適認定。又法院為增減給付之形成判決確定後，其就該
      增減給付之請求權始告確定發生，該請求權之時效始能起
      算。故當事人提起訴訟倘包含形成之訴及給付之訴，是否
      逾除斥期間或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自應分別認定各該權
      利完全成立、得行使時之始點及期間以為判斷（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2367號判決意旨參照）。㈡經查，兩造於
      101年8月9日成立系爭調解，系爭調解第1至3項約定：1.
      上訴人同意連帶賠償被上訴人自101年3月13日起，至101
      年7月31日相當租金之損害賠償，以每日8169元計算，合
      計115萬1829元，於101年9月8日前給付。2.上訴人同意連
      帶賠償被上訴人自101年8月1日起，至系爭都更案權利變
      換計畫核定公告日止或系爭都更案撤銷日止，以每日8169
      元計算之損害賠償，每3個月給付1次，第1期於101年11月
      1日給付。3.上訴人同意連帶給付被上訴人保證金71萬586
      4元，於101年10月8日前給付，有系爭調解影本可稽（見
      原審卷第20頁）。系爭調解第1、2項所載以每日8169元計
      算之金額，為被上訴人因系爭建物遭合康公司人員不慎拆
      除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乃以合康公司所提之拆遷安置
      標準為基礎，經上訴人同意以每坪每月租金1500元計算，
      得出每日給付金額為8169元，系爭調解第3項所載71萬586
      4元，即係遭合康公司人員拆除之系爭建物殘值乙情，為
      兩造不爭執（見本院上更㈠號卷第112頁反面、上更㈡號卷
      第476頁）。可見上訴人依系爭調解第1、2項所為之給付
      ，係賠償被上訴人無法使用系爭建物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
      害，系爭調解第3項係上訴人賠償被上訴人系爭建物之殘
      值。㈢兩造於101年8月9日成立系爭調解後，新北市政府於
      102年8月5日公告指定碧潭吊橋為市定古蹟，有情事變更
      原則之適用：1.按「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不得破壞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之完整，亦不得
      遮蓋其外貌或阻塞其觀覽之通道。有前項所列情形之虞者
      ，於工程或開發行為進行前，應經主管機關召開古蹟、歷
      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始得
      為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定有明文。次按變更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
      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30
      日，並舉辦公聽會。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
      登報周知，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
      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
      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管
      機關予以參考審議。實施者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
      ，應經一定比率之私有土地與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
      及所有權面積之同意。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時，
      實施者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擬具權利
      變換計畫，依第32條規定程序辦理，變更時，亦同，但必
      要時，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報核，得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一併辦理。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更新後土地、建築物及
      權利變換範圍內其他土地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由實
      施者委任3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此觀都市更
      新條例第32條第2至4項、第37條第1項、第48條第1項、第
      50條第1項之規定即明。2.經查，合康公司於100年7月8日
      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報核系爭權利變換案，迄未經新北市政
      府核定公告，且系爭都更案仍在進行中，未遭撤銷，有新
      北市政府財政局100年11月14日北財開字第1001613475號
      函影本可稽（見原審卷第19頁），且為兩造不爭執（見本
      院上更㈢號卷第248頁）。系爭審委會於101年12月20日第1
      7次會議（下稱第17次會議）決議：「……有關權利變換案
      涉各公私有土地間的權利分配問題，經多次專案小組討論
      ，今日會議也經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
      局及本府（即新北市政府）財政局確認其分配結果達成共
      識，故本案依下列各點修正後通過……請合康公司儘速彙整
      相關議題與處理方案（包含芒果老樹遷移、碧潭吊橋墩座
      遷建、結構安全審查、公私地主權益、交通維持、施工期
      間民眾及商家權益處理等），及更新前後之差異比較分析
      ，並由本府協調召開說明會，俟民眾關心事項充分溝通，
      並完成相關安全分析及結構外審程序（下合稱系爭應辦理
      事項）後，本案方可核定發布實施」（見原審卷第26頁反
      面）。系爭審委會以安全為前提要件，於101年12月20日
      第17次會議附帶條件通過系爭權利變換案，亦據新北市政
      府103年7月17日北府城更字第1033417132號函覆在卷（見
      原審卷第108頁）。依上可知，系爭審委會於101年12月20
      日附帶條件審議通過系爭權利變換案，系爭權利變換案須
      待合康公司履行系爭應辦理事項完畢後，新北市政府始可
      核定公告。3.次查，兩造不爭執新北市政府於102年8月5
      日公告指定碧潭吊橋為市定古蹟（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
      。依系爭審委會第53次會議就系爭都更案後續辦理方向提
      會討論案決議：「……二、本案權利變換計畫雖經本市（即
      新北市）第17次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附帶條件通過（
      迄今已3年3個月），但悍衛碧潭吊橋安全之立場未曾改變
      ，且『碧潭吊橋』經102年8月5日公告為市定古蹟，而實施
      者（即合康公司）在本府（即新北市政府）文資委員會審
      議過程雖做了諸多努力及爭取，但對於本府文資委員會所
      要求的基本原則，尚有很大的落差。為確保碧潭吊橋之公
      共安全、公益性，以及兼顧公私有土地相關權利人之權益
      ，並杜絕各界對本市都市更新審議制度公正性之疑慮，本
      案請實施者依委員會意見修正，並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
      則第9條之1規定，請實施者於文到翌日起3個月（共3年6
      個月）内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仍未符規定者，駁回申
      請：㈠涉及市定古蹟保護部分，實施者所提相關計畫應取
      得本府文資委員會同意。㈡事業計畫部分，應配合上開事
      項擬具變更事業計畫内容，並修正權利變換計畫（包含選
      配程序)提送本府」等語（見本院上更㈠號卷第138頁反面
      、第141頁反面）。可知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後，因
      系爭墩座坐落在系爭都更案基地範圍內，原經新北市政府
      於100年4月1日核定發布實施之系爭事業計畫，必須依照
      文資委員會公告之古蹟保存範圍進行變更，且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34條規定，修正後之事業計畫須取得文資委員會
      之同意，並配合變更101年12月20日通過之系爭權利變換
      案，始得重新提送新北市政府審議，而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2條第2至4項、第48條第1項、第50條第1項規定，合康公
      司修正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時，必須舉辦公
      聽會、公開展覽、聽證、委任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重新估
      價，並取得一定比率之私有土地與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數及所有權面積之同意甚明。4.又查，碧潭吊橋於102
      年8月5日經指定為市定古蹟後，文資委員會於103年12月2
      5日審議確認古蹟保存範圍為系爭墩座前後10公尺，左右
      側3公尺，新北市政府於104年2月25日經新北市新店地政
      事務所套繪確定古蹟保存範圍之定著土地範圍及所涉地號
      ，並於104年4月8日以新北府文資字第1040585869號公告
      （下稱系爭行政處分）變更碧潭吊橋古蹟本體及定著土地
      範圍，有系爭審委會第53次會議紀錄、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年4月28日104年度訴字第1308號判決等影本可稽（見
      本院上更㈠號卷第137至141頁、本院上更㈢號卷第251至253
      頁）。嗣合康公司依文資委員會公告之系爭墩座古蹟保存
      範圍而修正系爭都更案之設計規劃，文資委員會於108年6
      月13日決議同意合康公司提出之設計方案等情，有第53次
      會議會議紀錄、新北市政府108年6月20日新北府文資字第
      10811229881號函檢送108年6月13日108年度第5次文資委
      員會碧潭吊橋橋墩基座保護措施及設計書圖審議案會議（
      下稱文資委員會108年6月13日會議）紀錄等影本可稽（見
      本院上更㈡號卷第247至294頁）。觀之合康公司於文資委
      員會108年6月13日會議提出之簡報資料，合康公司因碧潭
      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而修正系爭都更案，其修正內容包括
      ：將古蹟周圍之開放空間分成纜繩下方穿越部分、錨碇座
      周圍及上方部分、連通國校路之穿廊部分等3部分規劃（
      見本院上更㈡號卷第263至269頁）；系爭都更案所有建築
      物、地下室規劃退縮至古蹟保存範圍外（見同上卷第272
      、287、289頁）；修改A、B棟二層規劃，使建築物更遠離
      系爭墩座（見同上卷第288頁）。又細繹合康公司修正前
      、後之規劃設計圖，系爭事業計畫原規劃之都更建物距離
      系爭墩座位置之最近距離約為60公分，距離纜線之最近距
      離為56.37公分（見本院上更㈠號卷第172頁），而修正後
      之都更建物已退縮至文資委員會所公告系爭墩座前後10公
      尺，左右側3公尺以外之範圍（見本院上更㈡號卷第197、2
      87至289頁）。參以前述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
      換計畫法定程序，可知碧潭吊橋（包含系爭墩座）於102
      年8月5日指定為市定古蹟後，合康公司須將系爭事業計畫
      及系爭權利變換案原規劃內容做大幅度變更，且重新舉辦
      公聽會、公開展覽、聽證、估價，並取得一定比率之私有
      土地、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所有權面積之同意等
      法定變更事業計畫及權變計畫之程序。5.復查，合康公司
      於100年7月8日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報核系爭權利變換案（
      業如前述），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就系爭權利變換案依
      序於100年11月8日、100年12月8日、101年3月21日、101
      年6月27日、101年10月9日、101年11月29日，分別召開第
      1至6次都市更新專案小組會議，合康公司與被上訴人均為
      列席人員，有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100年11月16日北城
      更事字第1000002575號函、100年12月15日北城更事字第1
      000003200號函、101年3月30日北城更事字第1014231491
      號函、101年7月9日北城更事字第1015230289號函、101年
      10月23日北城更事字第1015232546號函、101年12月7日北
      城更事字第1015233660號函檢送上開會議紀錄及簽到冊等
      影本可稽（見本院上字卷第172至203頁反面）。另新北市
      政府於101年6月26日召開系爭都更案涉及碧潭吊橋等相關
      事宜跨局處研究會議，合康公司與被上訴人均為出席人員
      ，有新北市政府101年7月3日北府城更字第1015230266號
      函檢送該會議紀錄影本可稽（見本院上字卷第87至90頁）
      。衡以系爭審委會於101年12月20日第17次會議附帶條件
      審議通過系爭權利變換案（詳如前述）前，新北市政府城
      鄉發展局已就系爭權變後計畫案進行6次都市更新專案小
      組會議，並經2次大會審議（100年12月30日、101年5月10
      日），有系爭審委會第53次會議紀錄影本可稽（見本院上
      更㈠號卷第140頁反面），而兩造於101年8月9日成立系爭
      調解時，已進行4次都市更新專案小組會議及2次大會審議
      ，可見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時，系爭都更案及系爭權利變換
      案已進行相當程度至審議程序之「後階段」。細繹第1至4
      次都市更新專案小組會議及新北市政府召開之跨局處研究
      會議紀錄，均未討論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乙事。佐以
      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合康公司須將系爭事業計畫及
      系爭權利變換計畫原規劃內容做大幅度變更，並重新舉辦
      公聽會、公開展覽、聽證、估價，並取得一定比率之私有
      土地、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所有權面積之同意等
      法定變更事業計畫及權變計畫之程序（已如前述），使系
      爭都更案之審議程序重新回到「前階段」，顯見碧潭吊橋
      指定為市定古蹟乙事，非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時所得預料，
      係不可歸責於兩造之事由，如仍依系爭調解書第2項約定
      給付期間之末日為系爭權利變換案核定公告日或系爭都更
      案撤銷日，即顯失公平。上訴人主張此部分有民法第227
      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即屬有據。被上訴人雖抗辯
      ：系爭調解已載明給付期間末日，上訴人簽訂前已得預見
      系爭審委會將作成附帶條件決議，新北市政府未即為核定
      公告系爭權利變換案，並非不可預料之情事，且碧潭吊橋
      經指定為市定古蹟，不影響系爭審委會所為附條件決議，
      無情事變更原則適用云云，惟碧潭吊橋經指定為市定古蹟
      乙事，非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時所得預料，與上訴人簽訂系
      爭調解前是否已得預見系爭審委會將作成附帶條件決議，
      新北市政府未即為核定公告系爭權利變換案乙節無涉，被
      上訴人執此抗辯此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云云，即無可採
      。6.被上訴人又抗辯：上訴人於簽訂系爭調解時，已認知
      應提前進行系爭墩座結構外審，及系爭墩座本有保留原址
      修繕之選項，並非僅有遷建墩座一途，故碧潭吊橋雖於10
      2年8月5日指定為市定古蹟，但未變更合康公司應依系爭
      審委會第17次會議決議，履行完成結構外審程序之義務；
      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變更乃一般都更程序常見情形，合康
      公司於變更系爭事業計畫後，總允建建築容積增加，並未
      因文資委員會要求建築物距離墩座前後10公尺，左右側3
      公尺而損害其權益；況合康公司係因相關變更設計文件未
      能通過主管機關審查，且未向新北市政府撤回系爭都更案
      申請，始導致系爭調解書第2項之損害賠償終止日無法確
      定云云。然查，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時，系爭都更案及系爭
      權利變換案原已至審議程序之「後階段」，惟碧潭吊橋於
      102年8月5日經文資委員會指定為古蹟，並於103年12月25
      日確認古蹟保存範圍為系爭墩座前後10公尺，左右側3公
      尺，合康公司依上開核定古蹟保存範圍，須將原規劃都更
      建物距離系爭墩座位置之最近距離約為60公分，距離纜線
      之最近距離為56.37公分，修正退縮至上開核定古蹟保存
      以外範圍，大幅度變更系爭事業計畫及系爭權利變換計畫
      ，並須經文資委員會審核通過後，而自審議程序之前階段
      開始進行相關計畫變更程序，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可見系
      爭都更案因碧潭吊橋經指定為市定古蹟造成大幅度變化，
      被上訴人抗辯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變更乃一般都更程序常見
      情形云云，洵屬無據。其次，系爭都更案涉及更新前公、
      私土地所有權人共35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30人、地上
      權人2人、違章戶3人，原規劃都更案更新後之價值高達58
      億9000萬餘元，有系爭審委會第17次會議紀錄記載影本可
      稽（見原審卷第24頁反面至第25頁），衡以系爭都更案涉
      及人數非微，系爭權利變換計畫變更後如何選配，即非易
      事，自難因合康公司因碧潭吊橋經指定為市定古蹟後，其
      變更系爭事業計畫，總允建建築容積增加，即認其權益並
      未受損。是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並未因碧潭吊橋經指定為
      市定古蹟乙事，造成其權益受損，不構成情事變更云云，
      即無足採。至於合康公司應依系爭審委會第17次會議決議
      ，履行完成結構外審程序之義務，及其因相關變更設計文
      件未能通過主管機關審查，且未向新北市政府撤回系爭都
      更案申請等節，核與兩造成立系爭調解後，碧潭吊橋於10
      2年8月5日始經新北市政府指定為市定古蹟，有情事變更
      乙節無涉，被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亦無可取。㈣上訴人於1
      09年7月31日始追加主張碧潭吊橋經指定為市定古蹟有情
      事變更原則適用，該形成權已逾5年除斥期間而消滅：1.
      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1年或不及1
      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民法第126條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26條所謂1
      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係指基於一定法律關係，
      因每次1年以下期間之經過順次發生之債權而言；租金之
      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既為民法第126條所明定，
      至於終止租約後之賠償與其他無租賃契約關係之賠償，名
      稱雖與租金異，然實質上仍為使用土地之代價，債權人應
      同樣按時收取，不因其契約終止或未成立而謂其時效之計
      算應有不同（最高法院28年渝上字第605號、49年台上字
      第1730號判決先例參照）。2.經查，被上訴人因系爭建物
      遭合康公司人員不慎拆除，兩造遂於101年8月9日成立系
      爭調解，上訴人賠償被上訴人無法使用系爭建物所受相當
      於租金之損害（系爭調解第1、2項）及系爭建物之殘值（
      系爭調解第3項），業如前述，可見系爭調解係兩造互相
      讓步而成立損害賠償之合意。又依系爭調解第2項約定：
      上訴人同意連帶賠償被上訴人自101年8月1日起，至系爭
      都更案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日止或系爭都更案撤銷日止
      ，以每日8169元計算之損害賠償，每3個月給付1次，第1
      期於101年11月1日給付（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可見上
      開約定係基於系爭調解之法律關係，因每次3個月期間之
      經過順次發生之債權，依民法第126條規定，系爭調解第2
      項之請求權時效應為5年。本院審酌上訴人依民法第227條
      之2第1項規定，請求將系爭調解第2項之損害金給付期間
      末日調整至102年8月5日，其性質應屬損害賠償之調整，
      佐以系爭調解第2項係賠償被上訴人無法使用系爭建物所
      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且係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以
      及民法第227條之2係為衡平而設，究為例外救濟之制度，
      且被上訴人依系爭調解第2項持續執行受償（見兩造不爭
      執事項㈣），兩造長久處於可能遭受法院判命增減給付之
      不確定狀態，顯非所宜，上訴人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減少
      給付，亦宜從速為之，否則徒滋糾紛，於事實殊鮮實益等
      一切情狀，上訴人就該形成權之除斥期間應定為5年。上
      訴人主張：系爭調解第2項之請求權時效為15年，該形成
      權之除斥期間應定為15年云云，洵無可採。3.次查，合康
      公司於102年8月23日派員參加新北市政府當日召開「新店
      區碧潭吊橋安全事宜」第7次工作會議，與會之周勝考議
      員稱：「本案應確保參與都更之地主權益，請市府加速推
      動，並明確指出更新後建築物地下室連續壁應距離墩座多
      遠，讓合康公司有所遵循」，文化局稱：「碧潭吊橋古蹟
      本體包含橋板、橋塔、墩座及纜線，目前指定之土地範圍
      為本體及纜線正投影線所定著土地，後續由本局委託辦理
      調查研究，並請觀光旅遊局提供管理維護計畫備查。若古
      蹟土地範圍內有任何開發行為，需經本府審查同意後始得
      辦理」，該次會議結論：「……有關都更案後續辦理程序，
      請合康公司先行提出基地鑽探資料、施工計畫併同設計内
      容、回應8月16日專家學者及市府各單位之意見，相關資
      料修正後需經第三公正單位審查及市府確認工程技術可行
      後，即續召開都市更新及文化資產聯席審查，並邀請地主
      、NGO組織、里長及關心民眾參與，有具體共識後，再分
      案回歸都更、文資各自審議系統辦理……」，有新北市政府
      102年8月30日北府城更字第1020006787號函檢送上開會議
      紀錄及簽到冊等影本可稽（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
      936號卷第241至250頁）。嗣文資委員會於103年12月25日
      審議確認古蹟保存範圍為系爭墩座前後10公尺，左右側3
      公尺，經使用面積測量及確定古蹟定著土地所涉地號，並
      經新北市政府以於104年4月8日以系爭行政處分重新公告
      ，業如前述（見本院上更㈠號卷第140頁反面、本院上更㈢
      號卷第252至253頁）。上訴人於發回前向本院提出104年2
      月12日民事準備一狀，記載：「……來年（即102年8月5日
      ）亦經更正後被上訴人轄下文化局將碧潭吊橋指定為新北
      市市定古蹟……且古蹟範圍查定尚在進行中，導致現下將因
      古蹟範圍劃定之大小而影響業已公告之系爭事業計畫案有
      聲請變更之必要，是就兩造簽訂系爭調解書時均認定之『
      已確定之系爭都市更新案業經公告實施之事業計畫內容』
      前提，已有變更，且該變更係簽訂系爭調解書時所無法預
      料……是以本件自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若以『碧潭
      吊橋後經指定為古蹟』乙節認定為『非當時所得預料之變動
      』者，則此變動恐係不可歸責於被上訴人，然更應有情事
      變更原則之適用」等語（見本院上字卷第109至110頁）。
      衡諸文資委員會於103年12月25日審議確認古蹟保存範圍
      為系爭墩座前後10公尺，左右側3公尺，新北市政府於104
      年4月8日以系爭行政處分重新公告，合康公司即應依系爭
      墩座古蹟保存範圍而修正系爭都更案之設計規劃，業如前
      述，況新北市政府於104年4月8日以系爭行政處分公告系
      爭墩座古蹟保存範圍前，上訴人即於104年2月12日以上開
      書狀敘明碧潭吊橋經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構成情事變更
      ，此為上訴人不爭執（見本院上更㈢號卷第139頁），應認
      上訴人以碧潭吊橋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之情事變更為由，
      請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給付之形成權，至遲於104
      年4月8日完全成立，且上訴人於104年4月8日即得行使該
      形成權。被上訴人抗辯：碧潭吊橋於102年8月5日經公告
      指定為市定古蹟，上訴人於是日起即得行使該形成權云云
      （見本院上更㈢號卷第199頁），難謂有理。4.又查，上訴
      人以碧潭吊橋經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構成情事變更為由
      ，請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給付期間末日之形成權
      ，至遲於104年4月8日完全成立。上訴人自陳其於109年7
      月31日始依情事變更原則行使請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
      害金給付期間末日之形成權，此為被上訴人不爭執，並有
      上訴人109年7月31日提出民事準備二狀可稽（見本院上更
      ㈢號卷第139頁、本院上更㈡號卷第177頁），則被上訴人抗
      辯上訴人行使該形成權已逾除斥期間，自屬有據。上訴人
      主張：系爭都更案地主就系爭行政處分提起訴願及行政訴
      訟，系爭行政處分尚未確定，應俟105年4月28日即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308號判決撤銷系爭行政處分
      關於系爭墩座之定著地範圍確定時，該形成權始完全成立
      ，伊於109年7月31日行使該形成權，並未逾除斥期間云云
      （見本院上更㈢號卷第139頁、本院上更㈡號卷第244頁）。
      惟文資委員會於103年12月25日審議確認古蹟保存範圍為
      系爭墩座前後10公尺，左右側3公尺，新北市政府於104年
      4月8日以系爭行政處分公告，上訴人至遲於104年4月8日
      得以碧潭吊橋經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構成情事變更為由
      ，請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給付期間末日之形成權
      即完全成立，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自不因嗣後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於105年4月28日以104年度訴字第1308號判決，部
      分撤銷系爭行政處分關於系爭墩座之定著地範圍確定（見
      本院上更㈢號卷第251至271頁，且被上訴人未爭執），而
      認上訴人就該形成權於105年4月28日始成立，上訴人上開
      主張，並無可採。㈤從而，上訴人於109年7月31日始以碧
      潭吊橋經新北市政府於102年8月5日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
      為由，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原則，請求調整
      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之給付期間末日，該形成權已逾除
      斥期間而消滅，則上訴人提起備位追加之訴，依民法第22
      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將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給付期間
      末日調整至102年8月5日，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上訴人
      此部分請求既無理由，則兩造關於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
      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02年8月6日起至109年4月30
      日止溢付之損害金2030萬3269元，有無理由之爭點，本院
      即無再予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等語。由上述判決理
      由觀之，本件原告提起前案訴訟時，原主張之情事變更事
      由為新北市政府遲不核定公告系爭都市更新計畫之權利變
      換案，然其原因乃係原告所舉前述第17次會議審查結論為
      系爭都市更新計畫實施者即原告合康工程顧問公司應完成
      事項未完成，故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乃不予核定公告系爭
      都市更新計畫之權利變換案，本件原告此一主張並未為前
      案判決所採取；而本件原告於前案第三次更審程序中，始
      於109年7月31日以碧潭吊橋經新北市政府於102年8月5日
      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為由，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
      變更原則，請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之給付期間末
      日，該形成權已逾5年之除斥期間而消滅，已如前述，則
      前案確定判決固認為兩造於簽定系爭調解書後，鄰近系爭
      都市更新計畫範圍之碧潭吊橋經新北市政府公告指定為古
      蹟一事，為兩造簽定系爭調解書時未能預見之情況，而符
      合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之情事變更之要件，故本件
      原告於本事件中主張關於原告於簽定系爭調解書時未能預
      見系爭都市更新計畫案遲未經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核定為
      情事變更事由一節，即無可採。
（五）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
      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
      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條第1項定有明
      文；又按「當事人依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情事變更原
      則之規定，請求法院增加給付者，乃為形成之訴，須待法
      院為增加給付判決確定後，其就新增加給付之請求權始告
      確定發生，在此之前其所為相關給付之請求，僅屬對於他
      方當事人為變更契約內容之要約，尚無因此即認其已有請
      求權可得行使；而當事人據此規定為增加給付之請求，即
      就原來給付為量之增加，並無變更原來給付所依據之權利
      性質，則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仍依原來給付之性質
      定之，應自法院為該增加給付判決確定日起算，始符該形
      成判決所生形成力之原意。」（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
      第1045號裁判要旨參照）、「當事人依民法第二百二十七
      條之二規定：「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
      ，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
      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請求法院增加給付者，
      為形成之訴，應待法院判決確定後，當事人就新增加給付
      之請求權始告發生，其請求權時效應自斯時起算，方符該
      形成判決所生形成力之原意。若一方當事人於法院為增加
      給付判決確定前，對他方當事人為增加給付之請求，經他
      方當事人同意者，乃雙方合意變更契約之權利義務關係；
      如他方當事人不同意者，請求之一方當事人仍須待法院為
      增加給付（形成）判決確定後，其請求權始確定發生。在
      此之前其所為相關給付之請求，僅屬對於他方當事人為變
      更契約內容之要約，尚無因此即認其已有請求權可得行使
      而起算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問題。」（最高法院97 年度台
      上字第1547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故原告主張依民法第
      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法院增減原契約約定之給付者
      ，並非直接以意思表示即可發生效力，必須以訴為之，待
      法院判決形成新的法律關係內容，方發生增減給付之效力
      。本件原告主張於有情事變更事由發生之時，即得減少原
      來約定之給付，並據以請求被告應返還本件起訴前回溯5
      年期間所受領原告給付之108年5月8日起至113年5月7日止
      共計14,908,425元部分，顯然係混淆情事變更事由發生時
      ，乃得以行使其聲請變更給付內容之形成權開始之時點，
      而當事人是否行使該形成權仍由當事人自行決定，必待其
      採取實際行動，以訴請求法院裁判之行使時點之不同，否
      則即無前案判決認定本件原告雖有得以主張民法第227條
      之2第1項規定之形成權（關於碧潭吊橋被指定為古蹟部分
      ），但因逾5年除斥期間方為訴之追加而為行使之行動，
      仍不能獲得該法條規定之法律效果之情況發生，前案判決
      業已闡述甚明如前，本件原告猶執陳詞為上述之主張，自
      無可採；且縱使法院為增減給付之判決，依上述最高法院
      判決意旨，亦待判決確定始生變動效力，更何況是起訴前
      已經屆期之原約定之給付，並無變動之餘地。從而，關於
      原告聲明第一項之請求部分，因被告係基於有效之系爭調
      解書所載本件原告同意給付之條件而受領，並非無法律上
      之原因，原告請求被告應返還該部分受領之金額一節，自
      非可許，應予駁回。
二、原告又請求被告應自113年5月8日起至判決確定日止，按日
    給付原告8,169元及其利息等語，但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一）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法院減少其
      依照前揭新北市新店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之第2項給付內
      容，如前所述，應待判決確定後始發生增減給付之形成效
      力，原告此部分請求已非可採；且被告亦抗辯原告尚未給
      付之款項，不得向原告請求返還等語，於此部分，原告並
      未提出其業已給付之證據，僅陳稱原告將按期給付云云，
      但被告既然尚無得利，自無返還之理由，原告此部分請求
      自無可採。　　
（二）惟原告所請求被告返還其聲明所載之二個項目金額，乃基
      於請求法院減少其依前揭調解書所載第二項之給付內容而
      來，本院仍應審究其有無情事變更之事由存在，得否於本
      件判決確定後發生變更系爭調解書給付內容之效力。經查
      ，本件原告所主張有情事變更事由為「以101年8月1日起
      迄今長達12年餘等情事為核心，以情事變更請求就起訴日
      回推5年即108年5月710日至113年5月7日溢付之損害金」
      等節，即與前案最後確定判決（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11
      1年度上更三字第118號）以新北市政府指定碧潭吊橋為古
      蹟一事為兩造簽定系爭調解書後之情事變更事由不同，然
      而本件原告前於103年3月10日於提起前案訴訟時，即已主
      張兩造於101年8月間成立系爭調解筆錄時，「新北市政府
      卻遲未公告……，拒絕核定公告權利變換案，……，被告所屬
      之新北市政府遲不核定公告權利變換案，並非兩造當時簽
      訂系爭調解書時所得預料之情況，……等語」之規定，訴請
      鈞院調整系爭調解書之內容為……（已如前述，不贅列）……
      方符公平。」等語，已如前述，而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乃進
      行都市更新計畫期程之一部分，而原告自稱以從事都市更
      新事業為業，自應明瞭各都市更新計畫案常有需要相當時
      間進行之情況發生，甚至有超過20年以上之案例，且為媒
      體所經常報導者，並無何所謂標準時間可資依憑，顯見原
      告在本件之主張與其在前案起訴時之主張與本件起訴之主
      張相同，而已經於前案經法院判斷為不可採（見前引前案
      第一審判決理由），於本件中自無庸重複審認。又查，本
      件與前案不同之處為時間問題，於前案起訴至判決確定，
      迄今原告又再度起訴，時間又經過約10年之久，是否已符
      合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所定之情事變更之要件，因原告
      並未舉證證明其業已依照前揭審查結論完成系爭都市更新
      計畫案應完成之事項，而仍未獲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核定
      公告權利變換案，其進行期程之延宕並非可歸責於原告，
      倘係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而使主管機關不能核准並公告，
      自非可謂之雙方未能預見之情事變更之發生，故原告此部
      分主張乃亦無可採取。至於原告聲請鑑定系爭都市更新計
      畫案之實施期程等事項，因原告之主張並無可採，乃無進
      行鑑定之必要，原告此部分聲請應予駁回，併此敘明。
三、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
    付原告14,908,425元、及自113年5月8日至判決確定日止，
    按日給付原告8,169元及其利息等節，均屬無理由，應予駁
    回。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
    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與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與本件判決結果已不生影響，故不一一論列
    ，附此敘明。
陸、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瑞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俊宏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46號
原      告  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秀嬪
原      告  洪冠屏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彥安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法定代理人  陳榮貴
訴訟代理人  許淑華律師
            黃世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當事人之主張：
一、原告方面：
　　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4,908,4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二）被告應自民國113年5月8日至判決確定日止，按日給付原告8,169元，及自民事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其陳述及所提出之證據如下：
（一）背景事實：
　 1、緣原告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為新北市○○區○○段000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案（下稱系爭都更案）之實施者，被告因所管理門牌新北市○○區○○路0巷0○0號等市有建物（下稱系爭建物），遭原告公司所僱工人不慎拆除，乃對於原告公司副總經理即原告洪冠屏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提出101年度偵字第1182號毀壞建築物罪嫌之刑事告訴（下稱系爭刑事告訴）。嗣兩造於101年8月9日在新北市新店區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因兩造合理預見系爭都更案權利變換計畫（下稱系爭權利變換案）即將通過，乃約定原告連帶賠償自101年8月1日起，至系爭權利變換案核定公告日或系爭都更案撤銷日止，以每日8,169元計算之損害金，並與被告簽訂101年刑調字第467號調解書（下稱系爭調解，原證1）。系爭調解成立後，新北市政府於102年8月5日公告指定碧潭吊橋（包含坐落在系爭都更案基地上之錨碇墩座（下稱系爭墩座），下合稱碧潭吊橋）為新北市市定古蹟（下逕稱市定古蹟），事後將系爭墩座前後10公尺、左右側3公尺查定為古蹟保存範圍而禁止開發，致系爭都更案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下稱系爭事業計畫）及系爭權利變換案均須大幅調整後才能重新送審議。原告持續給付損害金逾系爭建物價值，足認依原有法律效果履行顯失公平，自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等情。爰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將系爭調解第2項之原訂給付期間末日調整至102年8月5日。又被被告於給付期間調整後，受領超過上開期間之給付即102年8月6日起至109年4月30日止之損害金合計2,030萬73,269元，即無法律上原因，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如數給付。後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3年度建字第83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字第92號判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08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更(一)字第81號判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936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更二字第49號判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67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更三字第118號判決、最後經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裁定判決確定（下稱前案）。原告於前案中雖經最高法院認為得主張情事變更，惟判決理由係因原告特定以「102年8月5日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一事」主張情事變更，已罹於5年之除斥期間，故而判決原告敗訴，合先敘明。
　 2、惟系爭權利變換案迄今仍未通過，而自101年8月1日起至本件起訴日止，長達12年餘，原告已賠付被告高達35,102,193元（計算式：8,169元x4,297天=35,102,193元），顯已超過當時兩造所預料之賠償金額，對原告等實屬不公平。（非當時所得預料及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之理由，詳下述）
　 3、而究其尚未通過之原因，並非僅有原告於前案經法院認定得以主張情事變更之「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一事，而應有自101年8月1日起迄今長達12年餘、時間過長、原告迄今賠償金額遠高於被告損失、新冠疫情等因素，是原告自得於本案起訴時再另行主張情事變更事由，故而原告提起本訴訟，以期取得公義，喝止損失。
（二）按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523號裁定：「民事訴訟上所謂一事不再理之原則，係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而言。所謂同一事件，必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若此三者有一不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自不受確定判決之拘束。」，則前案之請求範圍為「以102年8月5日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一事為核心，以情事變更請求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之給付期間末日調整至102年8月5日、及請求給付自102年8月6日起至109年4月30日止溢付之損害金（遭判決已罹5年之除斥期間而敗訴，判決意旨略為：審酌系爭調解第2項約定為上訴人賠償被上訴人無法使用系爭建物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因每次3個月期間之經過順次發生之債權，係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及民法第227條之2係為衡平而設之例外救濟制度，宜從速為之一切情狀，上訴人就該形成權之除斥期間應定為5年；且其以碧潭吊橋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之情事變更為由，請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給付期間末日之形成權，至遲於104年4月8日新北市政府為系爭行政處分時即完全成立而得行使，上訴人直於109年7月31日始行使該形成權，已逾上開除斥期間而消滅。）。」，對照本案之請求範圍為「以101年8月1日起迄今長達12年餘等情事為核心，以情事變更請求就起訴日回推5年即108年5月710日至113年5月7日溢付之損害金」，可見二案乃不同之法律關係而為不同之請求，並無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
（三）就被告主張縱使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更一字第81號判決曾就賠償金額有部分論述，認原告依系爭調解給付之賠償金係對遭拆建物之使用收益，與建物之價值無關（參被告113年7月10日民事答辯狀第2頁第18行至第3頁）云云，惟：
　 1、被告所引述之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更一字第81號判決係屬二審法院之判決，惟依前案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08號判決謂：「兩造若係為處理上訴人拆除被上訴人管理之系爭市有建物所生之爭執，而簽訂系爭調解，並以系爭都更案權利變換計劃之核定公告或系爭都更案之撤銷，作為按日給付賠償金之終期，則兩造於進行系爭調解時，被上訴人主張所受之損害為何？上訴人是否爭執該損害及其金額？可預期之賠償金額若干？與上訴人按日給付八千一百六十九元損害金之期間長短，所為之給付是否顯失公平，應減少給付之金額若干，所關頗切，有待釐清。原審未遑詳察細究，僅以上訴人給付之損害金，並非賠償該建物之價值，逕認上訴人給付之損害金雖逾系爭市有建物價值，並無顯失公平，亦有可議。」等語可知，最高法院係認為審究系爭調解是否有顯失公平之情事，應考慮被告所受損害為何？可預期之金額為何？而即使前案歷經多次廢棄發回，惟難謂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08號判決之內容即可不參考之，故即使被告以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更一字第81號判決主張系爭調解之賠償金額係被告就系爭建物無法使用收益之賠償，但該判決並未否認不需考量「被告所受損害」或「可預期之金額為何」? 
　 2、易言之，原告自簽訂系爭調解至今已長達12年餘，原告已賠付金額高達35,102,193元，則原告當時簽訂系爭調解時，顯無法預料需賠付如此高之金額；且原告於前案早已說明，原告於提起前案時之賠償金額早已超過系爭建物之價值，則如果原告當時得以預料需賠付如此長時間之賠償金（目前係12年，之後可能更長），何不採取直接修復或重建系爭建物，並於修復或重建期間賠付被告無法使用系爭建物之收益即可？換言之，倘若被告目前賠付之金額已超過「修復或重建系爭建物所需花費加上於修復或重建期間按日給付被告無法使用之收益」（此部分之詳細金額對比待原告整理後提出），則此情顯然即屬於顯失公平之情形，亦違反民法第148條之誠信原則，並與前案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08號判決所揭櫫之意旨相悖，故本案應有情事變更之適用。
（四）原告2人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主張因被告審核系爭權利變換案過久已超出一般期程、原告迄今賠償金額遠高於被告損失等，導致原告於簽訂系爭調解筆錄時無法預料，而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1、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此有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定有明文。次按「所謂情事變更原則，其在規範契約成立後有於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發生，經由法院裁量以公平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對此法律關係發生後，若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劇變，如仍然貫徹原定之法律效力，顯失公平者，法院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而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此有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16號民事判決意旨可稽。
　 2、前案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08號判決已指出：「又兩造若係為處理上訴人拆除被上訴人管理之系爭市有建物所生之爭執，而簽訂系爭調解，並以系爭都更案權利變換計劃之核定公告或系爭都更案之撤銷，作為按日給付賠償金之終期，則兩造於進行系爭調解時，被上訴人主張所受之損害為何？上訴人是否爭執該損害及其金額？可預期之賠償金額若干？與上訴人按日給付八千一百六十九元損害金之期間長短，所為之給付是否顯失公平，應減少給付之金額若干，所關頗切，有待釐清。」等語可知，最高法院於前案中係肯認應檢視兩造當時簽訂調解筆錄時所預定之損害金額若干，而系爭權利變換案至今仍未通過，除了前案所提及原告無法預料之「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一事，迄今系爭權利變換案明顯過久已超出一般期程，可能導致審查時間延宕。
　 3、而觀諸前案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更二字第49號判決中亦有提及系爭權利變換案須審酌土地所有權人、權利變換關係人與實施者達成分配權利金之約定事項，顯見新冠疫情確實會導致審查延宕，而此並非原告於當時所得預料：「參以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書前，上訴人已派員參加系爭專案小組第一次、第四次等會議，對於芒果老樹維護、碧潭吊橋墩座遷建、結構安全審查、公私地主權益、完成相關安全分析及結構外審程序等事項，均將納入權利變換案之審查事項，影響後續權利變換公告時程等節，應知之甚詳；且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下稱權變實施辦法）第3條規定，權利變換計畫應表明之事項包括「土地、建築物及權利金分配清冊」、「土地所有權人、權利變換關係人與實施者達成分配權利金之約定事項」、「各項公共設施之設計施工基準」、「工程施工進度」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表明之事項」等（見本院卷第479、480頁）；又依經驗法則判斷，都市更新之目的在於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與景觀，增進公共利益（都市更新條例第1條參照），故系爭都更案於核定前，系爭都審會議本須就實施者所提出更新前後之差異比較分析為審查，此亦屬系爭事業計畫第拾柒章「效益評估」所載內容（見本院卷第463頁）；再者，系爭都更案核定實施後之施工期間，必然會對附近居民、商家或碧潭風景區往來遊客之生活、交通、營業等均造成嚴重影響，則有關交通維持、施工期間民眾及商家權益處理等，自屬系爭都審會議審查時之重要事項，此觀合康公司所提出前經新北市政府核定之系爭事業計畫中，已將「施工期間交通及景觀維護計畫書」納入」等語可知一二。
　 4、原告需再次強調，原告於前案之所以無法主張情事變更之緣由係原告以「102年8月5日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一事」主張情事變更，已罹於5年之除斥期間，故而敗訴，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67號判決指出「則系爭墩座於102年8月5日指定為市定古蹟後，合康公司須將系爭事業計畫、權變計畫原規劃內容做大幅度變更，且重新舉辦公聽會、公開展覽、聽證、估價，並取得一定比率之私有土地、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所有權面積之同意等法定變更事業計畫及權變計畫程序。惟兩造所參與之新北市政府系爭都更案都市更新專案小組於100年11月8日至101年6月27日期間召開之4次會議及相關工作會議，均未曾討論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乙事，顯見此非兩造簽訂系爭調解時所得預料，係不可歸責兩造之事由，如仍依系爭調解第2項所約定給付期間之末日為系爭權利變換案核定公告日或系爭都更案撤銷日，即顯失公平，此部分自有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等語，仍肯認原告於前案得主張情事變更。實則，以雙北地區都市更新審議之審議核定時程，平均約為2～3年左右即可完成，原告自簽訂系爭調解至今已長達12年餘，原告已賠付金額高達35,102,193元，顯然已非當時所得預料之情況。 
　 5、再者，都市更新之目的在於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與景觀，增進公共利益，而系爭權利變換案之審查至今已逾12年以上仍未通過，顯見非原告當時簽訂調解筆錄時可預見，故亦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五）本件情事變更之時點應係「基礎或環境之情事變更時起算：本件原告係主張「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間過長」之「基礎或環境之情事」變更，而得主張情事變更原則，又本件相較於「一般權利變換案」之審查時長，則應以該「一般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長計算出系爭權利變換案之結束時間點（此部分原告已聲請鑑定），並以該時間點作為「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間過長」之「基礎或環境之情事」變更之時點，換言之，倘若以110年8月30日為合理之審查結束時間點，則原告應得自110年8月31日始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是以，本件非以法院判決作為請求情事變更之時點，應以「基礎或環境之情事」確定日即聲請鑑定後所得出合理審查結束時點作為請求情事變更之時點。 
（六）另外，系爭權利變換案之審查時間顯係逾越一般審查時長，故此為原告所無法預料，且倘若當時原告得預料系爭權利變換案之審查如此之久，原告大可以提出直接修復系爭建物之方案，並給付修復期間按日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8,169元，皆明顯低於原告給付至今之金額，故本件顯有情事變更之適用：
　 1、按「按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所規定之情事變更原則，即法律關係發生後，為其基礎或環境之情事，於該法律效力完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變更，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力，顯失公平而有背於誠信原則者，得變更其法律效力之法律原則」此有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392號民事判決意旨可稽。準此，情事變更之適用，應以「基礎或環境之情事」發生不可預料之變更。次按「在適用情事變更原則的法律效果時，以契約調整為先，避免一方當事人承受不可預測之風險，如何調整，應以『假設當事人真意(hypothetischeParteiwillen)』為基礎，即若當事人預見情事會變更者，將會作如何之約定，是故，情事變更原則與契約的補充解釋，具有類似性，均是在填補契約漏洞與分配契約風險，透過契約調整，決定因情事變更所產生之風險，應歸由哪一方當事人承受或雙方承受，或不得已時，以解除或終止來結束契約關係。所以，情事變更原則也可認為是在處理想像與真實脫節時之契約風險的分配，並以當事人的真意或假設真意為其分配基礎。」此有楊宏暉所著〈論情事變更原則下重新協商義務之建構〉第10頁至第11頁(附件1)足資參照。
　 2、本件存有「基礎或環境之情事」發生變更之情形，觀諸前案之判決內容係肯認因為「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一事構成情事變更之事由（惟此部分因為原告於前案逾除斥期間提出遭駁回），惟就前揭情事構成情事變更係為有理由而生爭點效之效力，又因為「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一事以及後續種種原因（此部分原告已聲請鑑定）而造成「系爭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間過久」之「基礎或環境之情事」變更。
　 3、情事變更係探討那些事由將造成風險承擔之重新分配，又「系爭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間過久」係可做為風險重新分擔之事由；再者，楊宏暉所著〈論情事變更原則下重新協商義務之建構〉中也提出所謂情事變更之契約調整，係指「應以『假設當事人真意』為基礎，即若當事人預見情事會變更者，將會作如何之約定」，換言之，若原告於締約當時得遇見審查時間過久，是否會選擇其他賠付方式簽訂調解筆錄？倘若當時系爭建物遭原告所雇工人破壞後，原告早可預料目前審查時間過長問題，是否得直接選擇修復系爭建物以及賠付修復期間修復系爭建物期間而致被告無法使用收益之按日給付8,169元之租金，此二者之金錢若低於原告目前所賠付之35,102,193元（此部分原告已聲請鑑定），則原告大可不必選擇目前之方式給付，直接修復即可，顯見目前原告所賠付之金額，早已超過其所得預料之範圍。 
　 4、再者，依民法第148條：「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就本案期間過長、給付金額過高，時空背景已非當時所得預料，但被告仍執意要求原告持續支付，亦有違反誠信原則及構成權利濫用之情。
　 5、綜上，既然雙方簽訂系爭調解筆錄後已有「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間過長」之「基礎或環境之情事」變更，又原告倘若知悉目前賠付之情況，勢必選擇以其他方式簽訂契約，在在顯示系爭權利變換案因為審查時間過長，原告得以主張情事變更。
（七）再者，工程實務上，倘若係可歸責於定作人或第三方審查過久，則承攬人則可請求展延工期，其所表彰之意義為因為非屬承攬人所造成，故定作人應追加工期予承攬人。同理可知，系爭權利變換案因非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致審查過久，更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情事變更或誠信原則予以調整： 
　 1、按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2年度建上字第25號民事判決（已遭上訴駁回確定）：「4.系爭工程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送審查期間，應否展延工期？(1)經原審送請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鑑定結果認：『1.查本工程於100年4月27日開工，原告（即政達公司）於100年5月3日提送第一版整體施工計畫，期間經歷三次審查及最後公路總局核備止,為100年10月6日。2.審查期間第一次44天、第二次43天、第三次29天，核備期間27天，共計143天，本案總工期570天，審查及核備期間占總工期約25.6%。……5.本案經查相關文件，原告之主張僅係就被告審查期間過長，至於其提送勞動檢查所審核之時間並無請求。6.查本案契約總工期計570天，合約總金額1億4千1百9拾7萬元，屬中小型工程，工程項目為一般橋樑工程，並非有複雜工項，施工計畫尚無特殊之項目，故審查期間已占總工期25.6%，本案總工期約19個月，鑑定認為合理的審查期（含核備）約3個月（15.79%），共計90天。7.關於勞委會南區勞動檢查所就本工程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之時程，原告自行吸收。8.綜上，本鑑定認為被告於審核整體施工計畫書、品質計畫書及施工網圖有遲延情事，致影響勞委會南區勞動檢查所就本工程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之時程，進而影響原告得進場施作之時程，需展延53天（143天-90天=53天）。』……是審查期間延長之不利益，不應全部歸由政達公司負擔，鑑定報告依其專業，就五區養工處審查施工計畫，逾合理期間3個月所增加之期間，給予展延工期53天，已審酌雙方權利義務，並無獨厚政達公司之情事，應屬合理，五區養工處上開抗辯，尚無足採。」，可知：1.該實務二審法院有明確請第三方專業鑑定單位鑑定出合理審查期間為多久，可見本案亦可以請專業鑑定單位評估本件合理審查期間為何，並非是被告所述影響原因眾多而係不能鑑定之標的。2.該鑑定報告結論為該案實際審查期間確實過長，並計算出超出之時間長度，後續法院亦同意給予廠商展延工期，足認實務上確實有機關或外部單位審查期間過長，而法院認非當時所得預料，對廠商不公平，可適用或類推適用情事變更或誠信原則，給予廠商調整增加法律效果。 
　 2、次按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建上字第24號民事判決：「關於淡水區公所是否於合理期間內審查、核定鋼筋續接器工法之變更，及如逾合理期間應展延工期之日數應為若干部分，系爭鑑定報告鑑定意見略以：『本案工程契約金額約2,800餘萬元，未達查核金額5,000萬元，依鑑定人擔任公共工程施工查核委員十餘年經驗，鋼筋續接器之送審資料經監造單位審查合格，甲方應於3日內完成核定……故本會認為展延之合理工期為自101年9月17日起至101年12月10日，其中101年9月17日起至101年10月8日計22日（甲方已同意延展工期）及101年10月9日起至101年12月10日計63日，扣除給予甲方3日核定期間後計60日共計82日。』等語……堪信逢國公司以系爭工程有「變更工法為鋼筋續接器審查延誤」此影響系爭工程要徑之不可歸責事由為由，主張淡水區公所應再延展工期部分，於再展延60日之範圍內（即自101年10月9日起至101年12月10日共63日，扣除合理審查、核定期間3日後，為60日），應為有據。」亦同此旨。
　 3、上開實務判決係因廠商主張因機關審查時長超出一般情形，又根據工程實務之相關規範與慣例，倘若因可歸責於定作人之事由，例如審查程序耗時過久，導致承攬人無法依約定進度完成履約義務，則承攬人得依法主張展延工期之權利，即非因承攬人可歸責事由所生之遲延，應由定作人承擔其法律後果，以保障承攬人免於因不當遲延承擔不利責任，並促進契約雙方之公平履行。依此法理推之，系爭權利變換申請案中，因非原告可歸責之事由（如審查機關程序延宕），致使審查時程無法合理完成，基於適用或類推適用情事變更或誠信原則，應考量原告所受影響之情事，適度調整兩造原先所簽訂之和解筆錄，俾使程序能公平合理進行，則原告本件之主張洵屬有理。
　 4、綜上，本案可請專業鑑定單位評估本件合理審查期間為何，並非是被告所述影響原因眾多而係不能鑑定之標的，實務上確實有因機關或第三方單位審查期間過長，而法院認非當時所得預料，對廠商不公平，給予廠商調整增加法律效果。故本件基於情事變更或誠信原則，應考量原告所受影響之情事，適度調整兩造原先所簽訂之和解筆錄，俾使程序能公平合理進行。
（八）以下補充系爭權利變換案中，機關各單位乎相推諉不願辦理委員建議之流程、部分局處未出席會議導致計畫延宕、更新處曲解會議結論強行刪除公益設施獎勵、與城鄉局前後開會給予之意見矛盾等事由，造成系爭權利變換案之審查窒礙難行，令原告無所適從，此皆符合情事變更之要件，「顯失公平」之要件甚明：
　 1、原告整理系爭權利變換案進行中，機關審查延宕之大事紀供鈞院參酌（參原證7），並說明如下。
　 2、機關各單位乎相推諉不願辦理委員建議之流程部分，說明如下
　　㈠早於109年6月22日變更事業及擬訂權變第1次工作小組會議中，委員已與綜合意見第5點建議「有關古蹟土地處理請注意相關規定，依土地法規定名勝古蹟不得私有，且古蹟土地已為公有，不可適用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惟市地古蹟碧潭吊橋之土地範圍內國有土地，建議新北市政府管理機關辦理撥用……」。（參原證8）
　　㈡惟細繹2年後即111年9月1日細計（草案）第2次研商會議中，委員於結論第一項再次提及「古蹟範圍內國有土地部分，為符合公有公用及後續維護管理，經委員建議以無償撥用方式處理，請相關管理單位後續加速辦理撥用程序，惟避免撥用程序耽誤本案辦理期程，故撥用程序與案件審查程序脫勾處理，……」（參原證9）。 
　　㈢由上開2次會議紀錄可知，早於109年6月22日時，機關即可就國有土地撥用一事函詢其他局處討論相應作法，惟卻延宕2年未有進展，又此情非原告權責範圍內所能處理之問題，顯見機關實有審查拖延情形。 
　 3、部分局處未出席會議導致計劃延宕部分，說明如下：新北市政府112年8月2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124618529號函文（參原證10）之開會通知單之列席者明確提及「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惟觀諸112年8月7之會議紀錄卻未見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出席亦未表示意見（參原證11），又該次會議內容所討論之議題涉及容積調派與建築設計，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未出席導致法令檢討問題未能有效解決，造成計畫延宕。
　 4、更新處曲解會議結論強行刪除公益設施獎勵部分，說明如下：
　　㈠111年9月1日細計（草案）第2次研商會議中，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已同意公益設施供間留設，以維持實質審議穩定「有關本案公益設施之後續使用方向，本局前以110年12月28日新北財產字第110248922號函表示，考量本案事業計畫業已核定，且暫無適當需求可予調配，倘經實施者及更新處評估改以其他方式爭取相關興辦確有困難，為兼顧都市更新實質審議穩定，同意該公益設施空間之留設，本局將來再視需求條件俟機媒合他用。……」（參原證9，第2頁上方)。 
　　㈡惟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卻於112年10月27日函文原告，並說明「前開會議結論三：『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益設施經洽詢市府各單位，目前尚無需求，爰請考量是否改以捐贈基金方式辦理，其計算方式請依都市更新處所提意見修正。』部分，目前依卷附計畫書所載仍爭取該項獎勵，故請配合依會議結論辦理，修正相關書圖內容。」（參原證12）等語，顯與前揭新北市政府財政局所敘明之建議不同，而強行要求刪除公益設施獎勵，使原告需再修正內容，造成計畫延宕。 
　 5、城鄉局前後開會給予之意見矛盾之部分，說明如下：
　　㈠觀諸112.12.18城鄉局細計初審意見函，第十點第2項建議「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及相關規定檢討時，倘有損及原核定更新事業獎勵容積部分，經都設會同意者得依其決議辦理」（參原證12）認定獎勵容積部分，得依都設會同意辦理。
　　㈡惟城鄉局卻於113年3月11日之初審意見函，第18點建議表示「承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五)都市設計第2點，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審核，非屬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權責，申請獎勵涉及相關法令部分仍應確實檢討，並依審議結論辦理，而非採申請放寬規定方式辦理，請修正。」（參原證13），卻又否認容積更新獎勵非都設會負責，意見矛盾，前後反覆不一，造成原告無所適從，而致計畫延宕。
　 6、是以，機關一直存有審查延宕，給予意見矛盾等情形，造成原告無所適從，亦造成計畫審查延宕，顯係系爭權利變換案，因各單位相互推諉，而多有會議空轉情形，確實屬顯失公平，至為灼然。
（九）綜上，本件係符合情事變更，是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請求給付108年5月8日至113年5月7日止溢付之損害金合計14,908,425元：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此有民法第179條規定定有明文。
　 2、次按「審酌系爭調解第2項約定為上訴人賠償被上訴人無法使用系爭建物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因每次3個月期間之經過順次發生之債權，係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及民法第227條之2係為衡平而設之例外救濟制度，宜從速為之一切情狀，上訴人就該形成權之除斥期間應定為5年；且其以碧潭吊橋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之情事變更為由，請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給付期間末日之形成權，至遲於104年4月8日新北市政府為系爭行政處分時即完全成立而得行使，上訴人直於109年7月31日始行使該形成權，已逾上開除斥期間而消滅。」此有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裁定（前案最高法院確定判決）可稽。
　 3、承前，本件如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並認定以108年5月7日為情事變更日，則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同年月8日起至起訴日止之不當得利，數額為14,908,425元（計算式：8169*365*5=14,908,425），從而，被上訴人受領上訴人溢付之14,908,425元賠償金，應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此部分款項，自屬可取。
　 4、綜上，因前案最高法院認前案情事變更之形成權係有5年之除斥期間，故原告本件先以起訴時間向前回推5年之期間主張因情事變更而得向被告請求返還損害金，為有理由。
（十）原告得向被告請求自起訴日至判決確定日止，依民法第179條向被告主張按日返還原告8,169元：按「請求將來給付之訴，以有預為請求之必要者為限，得提起之。」此有民事訴訟法第246條規定定有明文。原告前開雖主張系爭調解筆錄有情事變更之適用，而得主張被告返還108年5月8日起至起訴日止之不當得利，惟原告於本件判決確定前仍需依系爭調解筆錄按日給付被告8,169元，且原告迄今仍持續幾付，倘若本件判決確定且認定原告確實得以依情事變更主張變更系爭調解筆錄賠償金之給付末日，則被告自起訴日至判決確定之日止所收受之原告賠償金則無法律上原因，本於訴訟程序之簡便，原告並於本件依將來給付之訴請求被告起訴日至判決確定日止，按日返還原告8,169元。
（十一）以下係回覆被告歷次書狀之論述：
　 1、被告引二則最高法院實務見解稱本件僅能從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請求返還不當得利（參民事答辯(一)狀第1頁第2行至第2頁第12行），惟本件係請求情事變更，即請求法院依照「基礎或環境之情事」之變更，調整系爭調解之內容，與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75號民事判決之處理之「酌定地租」之適用狀況自有不同，自不得比附援引，況前案之判決係以情事變更發生之時點為調整調解筆錄內之給付時點，與被告所稱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方可請求洵屬不同。
　 2、被告稱原告並未舉證本件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云云（參民事答辯(一)狀第2頁第13行至第3頁第15行），惟觀諸原告本狀已提出「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間過長」之情事變更事實，可作為原告舉證證明本件有情事變更之適用。 
　 3、被告稱原告提出碧潭吊橋指定為古蹟一事屬一事不再理，且並未提出審查時間過長之證據云云（參民事答辯(一)狀第3頁第16行至第4頁第7行），惟就審查時間過長之依據，原告已將提出證據，另就一事不再理之部分，前案係肯認原告就碧潭吊橋指定為古蹟一事係屬情事變更之事由，僅因原告於除斥期間而不得請求，非謂碧潭吊橋指定為古蹟一事非符合情事變更之要件，又原告於本件所主張係「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間過長」此一情事變更事由（至於過長之原因與合理期間須待鑑定結果），與前案所主張之訴訟標的係屬不同。
（十二）原告主張本案所涉權利變換案件確實存在審查延宕情形，且原告已說明，若於締約當時能預見審查時間過長，是否會選擇以其他賠付方式簽訂調解筆錄？假若系爭建物在遭原告所僱工人破壞後，原告能及早預見目前審查時間過長的問題，是否可直接選擇修復系爭建物並賠償修復期間所致被告無法使用收益的損失（即每日給付8,169元之租金）？如上述修復費用及期間內租金的總金額低於原告目前已賠付的35,102,193元，則足以顯示無論是系爭建物的修復費用、修復時程，或一般權利變換案件的合理審查時間，均為原告證明本件有情事變更適用之證據方法，爰此，請依原告先前之聲請，進一步調查相關證據。
（十三）茲有附言者，我國政府近年積極推動都市更新政策，目標係加速程序並解決長期以來的瓶頸。內政部指出，老舊建築數量逐年增加，許多建築物缺乏抗震能力，因此都市更新顯得尤為迫切，而為了提高效率，政府已提出多項修法與措施，包括簡化程序、提升容積獎勵標準、強化公部門主導性，並降低金融與法律障礙（參原證14），惟系爭權利變換案至今審查已逾十年，期間卻出現機關間互相推諉責任、議題反覆審查的情況、政府機關對於委員建議的內容處理消極，導致整體審查進度嚴重滯後，與政府所倡導的加速都市更新政策背道而馳，也使原告在處理該案過程中心力交瘁，深感無奈；再者，本案涉及的小碧潭區屬於風景區，加速都市更新對地方發展與居民福祉均有正面效益，然而，相關機關採取消極態度，遲遲未能通過權利變換案，此皆為原告於簽訂系爭和解筆錄前所無法預見的，此部分乃請鈞院一併審酌其顯失公平之情形。
二、被告方面：
　　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其陳述及所提出之證據如下：
（一）本件並不符合民法第27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之要件，亦無調整或終止原告賠償期間及金額之必要。
　 1、按「對於契約成立或法律關係發生後，為法律效果發生原因之法律要件之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力終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而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變動，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力，顯失公平者，法院始得依該項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以合理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以調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乃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第2684號民事判決意旨揭示民法第27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適用之要件。是以，法律關係發生後，為其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力終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劇變，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力，顯失公平者，法院始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而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336號判決要旨亦同）。
　 2、原告起訴狀略以系爭調解自101年8月1日至起訴時長達12年，顯已超過當時兩造所預料之賠償金額，對原告實屬不公平，賠償金額遠高於被告損失，兼之有新冠疫情等因素，主張本件有情事變更事由。惟，前案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08號判決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後，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更一字第81號判決就此部分已有闡述。該判決就賠償金與系爭市有建物價值關係略以『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佈實施後，於權利變換計畫公告範圍內應行拆除之土地改良物即應拆除，實施者則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1項參照）；故於系爭權利變換案核定發佈實施並公告權利變換地區範圍後，被上訴人即無從再就系爭市有建物為使用收益，而應領取合康公司給付按系爭市有建物殘餘價值估算之補償金；再系爭都更案如遭撤銷，系爭權利變換案核定公告日勢將無從屆至，為免兩造此際對上訴人給付期間有無終期乙節產生爭執，故併定系爭都更案遭撤銷日為系爭給付期間末日之一。是系爭調解第2項關於系爭給付期間終期之約定，實已兼顧兩造權益平衡，核無顯失公平之情事。則上訴人以其等給付之賠償金，遠逾系爭市有建物價值為由，主張依原有法律效果履行顯失公平云云，仍無可取。』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更(一)字第81號民事判決參照。從而，兩造於系爭調解內容，就原告賠償及給付終期均有明確約定，並無所稱情事變更而致顯失公平情事，前案就此部分已然審理，原告此部分主張除無情事變更事由外，另有受前案確定判決效力所及而不得重行主張，原告此一主張違反一事不再理甚明。
　 3、又原告引述前案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更字第49號判決提及系爭權利變換案需審酌土地所有權人、權利變換關係人與實施者達成分配權利金之約定事項，並稱新冠疫情確實會導致審查延宕等語云云。惟，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更字第49號於原告所引述內容後即稱「綜上各情，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書前，上訴人（按：即本件原告）既有參與100年11月8日至101年6月27日期間召開之4次系爭專案小組會議（見上字卷第172至203頁背面），且系爭都審會議所為附條件決議之系爭應辦理事項，本屬系爭權利變換案能否核定通過之審查重點，是兩造成立系爭調解後，系爭都審會議決議於合康公司履行系爭應辦理事項後，始能核定公告系爭權利變換案乙情，應屬上訴人於成立系爭調解當時所得預料，自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則關於此部分，前案確定判決亦已然陳明系爭主張係原告於成立調解前有參與專案小組會議，而於成立調解當時所得預料，並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原告此部分主張已於前案經法院審理，應有受前案確定判決效力所及而不得重行主張，原告此一主張違反一事不再理甚明。至原告泛稱新冠疫情會導致審查延宕等語，未見其舉證實其說，主張顯無足採。
　 4、再按「當事人依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之規定，請求法院增加給付者，乃為形成之訴，當事人行使該形成權之除斥期間，雖法無明定，然審酌本條係為衡平而設，解釋上應依各契約之性質，就該契約權利行使之相關規定定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62號民事判決參照。再按「請求法院酌定地租之訴，屬形成之訴，僅得自請求酌定之意思表示時起算，不得溯及請求酌定該意思表示前之地租。」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75號民事判決參照。是以，綜合前二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所為之闡述，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乃屬形成之訴，並僅得自請求變更之意思表示時起算，亦即他造收受起訴狀繕本時，洵屬的論。本件原告依情事變更原則，起訴主張108年5月7日為情事變更日，請求被告給付108年5月8日至113年5月7日溢付之損害金，暨自113年5月8日起按日返還原告8169元。首先，本件並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原告就主張108年5月7日為情事變更日之部分未有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被告收受原告每日8169元相當於租金之損害賠償，乃係因原證1號之調解書，並非無法律上之理由。又該調解書為繼續性給付之效力，本案原告對於系爭調解書效力，僅泛稱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而未有任何增減給付或變更效果之具體主張，則原告依不當得利向被告請求相關溢付損害金，並無理由。退步言之，縱鈞院認本件確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依前述最高法院判決意思，亦應以被告收受原告主張情事變更原則，並請求變更原有效果之意思表示時（即收受起訴狀繕本之翌日），形成之訴效力始開始向後生效，原告任意以起訴狀送交法院之時回推主張於108年5月7日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而未具體敘明108年5月7日當時關於情事變更原則所適用之本件事實或非當初所得預料之劇變究為何指，所稱事件長達12年等情亦早於前案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更(一)字第81號判決認定關於給付期間之終期，已兼顧兩造權益平衡，並無顯失公平之情形，是以原告泛稱本件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顯未舉證以實其說，請求並非合法。
　 5、末者，原告另稱系爭事業計畫有拖延過久之情事，並援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67號判決所述「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並非兩造所得預料』，或稱雙北地區都市更新審議核定時程，平均約為2-3年左右即可完成等語云云。惟，關於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及後續效果是否屬情事變更事件，是否有罹於除斥期間，原告早於前案經確定判決認為罹於時效。於本案重複主張，顯有違反一事不再理，又所稱雙北地區都市更新審議核定時程，平均約為2-3年左右亦未提出相關具體數據舉證說明，且相關都市更新案例之背景事實並非相同，僅以核定時程之久暫，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等原則，顯然並不能憑此即為認定本件有情事變更原則適用，原告主張於法無據。
（二）原告以調解當時其若選擇修復系爭建物併同修復期間給付相當於租金賠償之金額應低於原告依調解內容迄今實際給付之金額，認屬顯失公平而有情事變更原則適用等語，此部分應為兩造系爭調解書效力所遮斷而不得再為主張，原告請求並無理由。 
　 1、按「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經法院核定之刑事調解，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其調解書得為執行名義。」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7條第2項定有明文，故系爭調解書（原證1）既為兩造於新北市新店區調解委員會成立並經法院核定之調解書，其效力自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
　 2、又按「於民事法院成立之調解，與訴訟上和解有同一之效力，而訴訟上和解成立，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此觀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1項、第416條第1項規定即明。此既判力之客觀範圍，依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規定，不僅及於既判力基準時點前所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亦及於其當時得提出而未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又調解中互相讓步所成立之和解契約，雖屬實體法上權利之拋棄或免除，然因既判力之遮斷效，當事人不得再為與該調解成立之客觀範圍及兩造之合意意旨相反之主張。」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584號民事判決參照（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850號民事判決意旨亦同）。從而，因既判力遮斷效之故，除確定判決外，倘調解成立和解契約，當事人自不得再為與調解成立之客觀範圍或兩造之合意意旨為相反之主張，亦不得執調解成立前所得主張之事由，於調解成立後再為爭執，其理至明。 
　 3、原告主張本件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其理由略為「因審查期間過長，倘若調解當時選擇修復系爭建物及給付修復期間相當於租金之賠償，總金額應低於原告依兩造調解內容迄今實際給付之金額」，故本件屬顯失公平之情形而應有情事變更之適用等語云云。惟，於原告私自拆除毀損被告市有建築物後，係涉犯刑法第353條第1項毀壞他人建築物、礦坑、船艦或致令不堪用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倘經起訴而無緩刑之宣告，必然需入監服刑。原告始積極與被告調解，最終雙方合意不修復系爭建物，而由原告承諾給付損害賠償直至於系爭都更案件核定公告之日或都更案撤銷之日止，最終獲致被告同意不追究其刑事責任之承諾，原告並因此獲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緩起訴之寬恕。從而，原告至今持續給付損害賠償，或因系爭都市更新案審議期間較長而有給付金額高於修復金額之可能，但原告獲取刑事責任不再遭訴追之寬典。是以，原告主張「倘原告知悉當初直接修復系爭建物及賠付修復期間之租金低於目前原告已給付之金額，必然選擇直接修復建物。」等語，將本應於調解成立前所得主張之事項，於兩造調解成立後重行主張，並據以認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依前揭司法實務見解，即有違既判力遮斷效，其主張於法無據，故關於原告所主張之鑑定問題(3)顯無鑑定必要。原告此一主張，更是忽視了被告在刑事追訴所為之退讓，而使原告原先應負擔之刑事責任受到免除，就此部分完全避而不談，顯非事理之平，原告之命題或應修正為「縱原告知悉當初直接修復系爭建物及賠付修復期間之租金將低於原告以損害賠償為由而給付之金額，在考量刑事責任得以完全脫免、無須入監服刑之情形下，或仍將選擇與被告合意如原證1之調解內容。」而原告依調解書約定持續給付被告相關賠償，直至緩起訴期滿後，始提出前案並主張有情事變更事由，顯然係故意規避給付賠償金義務及刑事責任，原告一方面受有刑事責任免除之寬典，另一方面竟據以主張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顯亦有違誠信。
（三）都市更新案件審查與個案背景因素影響有關，無法以「合理時間」鑑定或觀察之，故本件並無鑑定必要。 
　 1、原告聲請全國建築安全學會鑑定之待證事項包括：1.本案權利變換時長是否高於一般都市更新權利變換進行時間，而非原告當時所得預料？2.原告當時選擇賠償方案時，是否未料到系爭權利變換按審查時間如此之長，否則會選擇修復方式賠付被告？惟，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之核定與否，囿於每個都市更新案背景事實之不同，例如都更可能涉及議題包括，地主背景（本案涉及公私地主權益）、自然景觀影響（本案涉及都更土地上有芒果老樹遷移議題）、人文景觀維持（本案涉及碧潭吊橋古蹟維護等事項）、都市更新建築期間鄰近交通安全議題（本件涉及施工期間交通維持及民眾、商家權益問題）等，在在影響審查期間時長，是以個案審查時長本就不同，此種無法確定審查期間之現實，本即是都市更新計劃案件中確定之事實，本件都市更新涉及議題眾多已如前述，自然無法以「一般權利變換案」審查時長對比。本件成立原證1調解時，都市更新審議尚進行中，兩造亦無合意之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日，原告為專業之建築公司，經常性辦理都市更新案件，對於個案都市更新審議期間，自有其商業上之專業判斷，原告於本件主張「倘原告知悉當初直接修復系爭建物及賠付修復期間之租金低於目前原告已給付之金額，必然選擇直接修復建物，豈非以其商業判斷之違失或所遭受之不利益，偷換概念為「情事變更事由」並轉嫁予被告，原告迄今未敘明本件除另案已確定之碧潭吊橋指定古蹟外，法律行為成立時之客觀基礎環境事實，108年5月7日究有何處已發生契約當事人難以預料之劇變，僅以「審查期間過長」一語顯然與民法中情事變更原則未符，而本案涉及議題眾多，顯無法以「一般」合理時程觀察，原告此部分待證事項本無必要。又關於待證事項第2點，修復金額與目前賠付金額與情事變更原則並無關連，原告主張已有違失，且賠償方案選擇涉及當年時空背景，縱欲以修復方案為之，亦涉及拆除執照、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之重新申請，僅以修復金額作為考量顯非合理，況本案更涉及最低本刑六月以上之刑事責任議題，更無法僅以修 復金額與目前賠付金額兩相比照為由主張有情事變更事由。
　 2、退步言之，倘鈞院認有鑑定必要，原告請求鑑定機構亦非適當機構。按原告指定全國建築安全學會鑑定都市更新案件、修復或重建事件之待證事項，惟全國建築安全學會依其111年1月7日7成立大會所提出成立宗旨包括建築物公共安全、消防檢查及職業安全等，其官網理念亦載明為「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促進建築安全之相關業務，提升我國建築安全之水準為宗旨。」（參證2號）。則系爭鑑定機構顯然處理建築安全為主之之機構，與都市更新或修復、重建無涉，專業顯無相關，是本件除無鑑定必要外，原告指定之鑑定機構之專業亦與待證事項無涉而不適格任鑑定人，請駁回原告此項調查證據之聲請。
（四）原告主張請求給付108年5月8日至113年5月7日溢付之損害金，暨請求按日返還原告8169元，均無理由。
　 1、原告因主張情事變更而請求不當得利之返還，惟其主張情事變更事由均於法不合，請求溢付損害金之返還或按日返還即無理由，況關於將來給付之訴部分，原告請求自起訴日至判決確定日按日返還部分，原告倘尚未給付又何有依不當得利請求按日返還之理，其主張於法無據。 
　 2、此外，原告於前案主張情事變更時，已就不當得利併同主張，並經法院實質審理，前案經最高法院於112年9月13日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裁定駁回上訴及112年度台抗字第553號裁定駁回抗告而告確定，則關於同一事件請求不當得利返還應受確定判決效力所及，則原告請求自108年5月8日至112年9月13日（即前案裁判確定日）之損害金，即有違反一事不再理而不得再為請求，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本件並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原告主張顯無理由，爰請駁回其訴。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前於101年8月9日成立調解，迄起訴日為止已12年餘，已經給付被告共35,102,193元等語，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所提出之新北市新店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影本為證據（即原證1，見本院卷第22頁），原告此部分主張自堪以採取。其經過略為：
（一）本件兩造前於101年8月9日在新北市新店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101年8月14日核定，有前揭原告提出之新北市○○區○○○○000○○○○○0000號調解書影本在卷可參，依據該調解書所載，該調解事件聲請調解之人為本件原告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洪冠屏等2人，相對人為本件被告，該調解書記載內容為：「上當事人間毀棄損壞事件，於101年8月9日14時30分，在新北市新店區調解委員會調解，調解成立，內容如下：聲請人洪冠屏為另一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職員，未經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同意，於101年3月13日9時許，私自拆除座落於新北市○○區○○路0巷0號至7號等7筆市有建物致不堪使用，案經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對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洪冠屏提起毀棄損壞刑事告訴；經調解後兩造協議如下：一、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帶賠償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自101年3月13日起，至101年7月31日相當租金之損害賠償，以每日新台幣（下同）捌仟壹佰玖拾陸元計算，合計壹佰壹拾伍萬壹仟捌佰貳拾玖元，於101年9月8日前給付。二、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帶賠償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自101年8月1日起，至新店區碧潭段130地號等29筆土地都市更新案權利變換計劃核定公告日止或本都市計畫更新案撤銷日止，以每日捌仟壹佰陸拾玖元計算之損害賠償，每3個月給付一次，第1期於101年11月1日給付。三、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帶給付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保證金柒拾壹萬伍仟捌佰陸拾肆元，於101年10月8日前給付。四、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同意不追究聲請人洪冠屏本事件刑事責任，並同意拋棄民事請求權。（以下空白）。（本件現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偵查中，案號如下：101年度偵字第13608號）以上調解成立內容，經當場向兩造當事人朗讀或交付閱覽，並無異議。」等語。又查，前揭兩造於新店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乃係經101年7月13日、101年7月26日、101年8月9日共3次調解後，方於第三次調解之101年8月9日成立上開調解，此有本院103年度建字第83號（以下稱前案）第一審卷宗所附新北市新店區公所檢送之該調解案件卷宗影本可參（見前案第一審卷第113頁以下），可見上開調解條件係經雙方詳細研究後始達成協議之條件，並非倉促決定所簽署者一節，甚為顯然。
（二）又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前於101年6月15日移送本件原告洪冠屏涉嫌毀棄損壞案件，其刑事移送書記載：「合康工程公司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涉嫌於上述犯罪時、地（101年3月13日9時，在新北市○○區○○路0巷0號至7號），未經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同意，私自拆除市有建物致不堪使用……。」等語（見前案第一審卷第118頁，經檢察官轉介新店區調解委員會調解（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1年7月12日北檢治昃101偵13608號函，見前案第一審卷第117頁），於兩造在新店區調解委員會成立前揭調解後，檢察官於101年9月14日就本件原告洪冠屏前揭犯罪行為為緩起訴之處分，據緩起訴處分書記載：「洪冠屏未經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同意，於民國101年3月13日上午9時，擅自拆除新北市政府所有，位於新北市○○區○○路0巷0號至7號之建築物致不堪使用而毀壞該等建築物」之行為，檢察官審酌「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3條第1項毀壞建築物罪名，係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惟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與新北市政府財政局達成和解，允為一定之賠償，上開建物亦因過舊即將參加都市更新計畫等情，爰參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當。四、緩起訴期間為1年，並應於緩起訴處分確定後8個月內支付國庫新台幣5萬元。」等情而為緩起訴處分，嗣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於101年10月5日駁回再議而確定，此亦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1年度調偵字第1182號檢察官緩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101年度上職議字第14645號處分書可參（見本院卷第279頁以下），則被告抗辯原告2人同意上開調解條件，其利益尚且包含脫免刑事罪責等語，尚堪採信。
（三）本件原告等2人前於103年3月10日即原告洪冠屏緩起訴期間屆滿後提起訴訟，經本院103年度建字第83號審理（以下簡稱前案），其起訴狀所載請求判決事項之聲明為：「兩造於101年8月9日所成立之新北市○○區○○○○○000○○○○○0000號調解書第二條之內容應變更為『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帶賠償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自101年8月1日起，至101年12月20日，以每日捌仟壹佰陸拾玖元計算之損害賠償，每3個月給付一次，第一期於101年11月1日給付』。」等語，其起訴時之主張略為：「三、查，兩造於101年8月間成立系爭調解筆錄時，系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業已進行權利變換案之審查階段，並已召開十多次之會議，原告與被告之認知，系爭都市更新計畫之權利變換案即將審查通過，因此方會約定系爭調解筆錄第二項：「……（已如前引內容，不贅引）……」此一調解內容。四、而系爭都市更新計畫權利變換案於101年12月20日經由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第17次會議審查通過，然而新北市政府卻遲未公告（註：依都市更新條例第29條規定，權利變換審議通過時，主管機關即應公告），反以該次會議係有條件通過權利變換審查為由，拒絕核定公告權利變換案，以至於被告一再以系爭調解書為執行名義，向法院對原告之固有財產為強制執行。然而，被告所屬之新北市政府遲不核定公告權利變換案，並非兩造當時簽訂系爭調解書時所得預料之情況，倘認被告得持續無止境的執系爭調解書內容對原告之固有財產為強制執行，對原告二人顯然苛刻與不公平，蓋原告二人簽定系爭調解書時，本預想系爭都市更新計畫案之權利變換案即將審議通過並公告，方會簽署系爭調解書，卻因被告所屬之新北市政府遲不公告，導致原告二人須持續給付鉅額之賠償金。原告二人自得以「新北市政府遲不核定公告系爭都市更新之變換案」此一風險之發生及變動之範圍，非屬客觀情事之常態發展，且已逾兩造於簽定系爭調解書時所認知之基礎或環境，而顯難有預見之可能性時，本於誠信原則對契約規整之機能，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之規定，訴請鈞院調整系爭調解書之內容為……（已如前述，不贅列）……方符公平。」等語（見原告第一審起訴狀，附前案第一審卷第3至10頁），經本院103年11月7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本件原告對前案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追加依不當得利法則，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其101年12月21日至103年10月31日溢付之賠償金554萬6751元」（見前案第二審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字第92號卷第163頁），經前案第一次第二審判決駁回原告之上訴及追加之訴（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字第92號民事判決）。經本件原告對前案第一次第二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05年度台上字第1308號民事判決廢棄前案第二審第一次判決，發回台灣高等法院。經臺灣高等法院第一次更審以105年度上更(一)字第81號民事判決「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本件原告又對該第一次更審判決提起上訴，又經最高法院以108年度台上字第1936號民事判決廢棄前案第一次更審判決，發回臺灣高等法院。經臺灣高等法院第二次更審以109年度上更二字第49號民事判決：「上訴及先位追加之訴均駁回。兩造於民國一○一年八月九日所成立之新北市新店區調解委員會一○一年刑調字第○四六七號調解書第二項關於「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帶賠償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自一○一年八月一日起，至新店區碧潭段130地號等29筆土地都市更新案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日止或本都市計畫更新案撤銷日止，以每日捌壹陸玖元計算之損害賠償」部分，應調整為「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帶賠償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自一○一年八月一日起，至一○二年八月五日止，以每日捌壹陸玖元計算之損害賠償」。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仟零叁拾萬叁仟貳佰陸拾玖元。」，經本件被告對該第二次更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2367號民事判決：「原判決關於調整損害金給付期間至民國一○二年八月五日、命上訴人給付新臺幣貳仟零叁拾萬叁仟貳佰陸拾玖元之備位追加之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由臺灣高等法院第三次更審。經臺灣高等法院第三次更審之111年度上更三字第118號民事判決：「上訴人備位追加之訴駁回。」，本件被告對該第三次更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2年9月13日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民事裁定上訴而判決確定。
（四）依據前揭最後事實審判決即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更三字第118號民事判決所載，於第三次更審之本件被告聲明為：「㈠系爭調解第2項關於「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帶賠償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自101年8月1日起，至新店區碧潭段130地號等29筆土地都市更新案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日止或本都市計畫更新案撤銷日止，以每日捌壹陸玖元計算之損害賠償」部分，應調整為「聲請人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洪冠屏同意連帶賠償相對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自101年8月1日起，至102年8月5日止，以每日捌壹陸玖元計算之損害賠償」。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30萬3269元（上訴人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即上訴及先位追加之訴部分，業經本院109年度上更㈡字第49號判決駁回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等語，其判決理由略為：「㈠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之情事變更原則，旨在規範契約成立後有於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發生時，經由法院裁量以公平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是否發生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應綜合社會經濟情況、一般觀念及其他客觀情事加以判斷（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936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當事人依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規定，請求法院增減給付者，乃形成之訴。該形成權之除斥期間，雖法無明定，然審酌本條係為衡平而設，且規定於債編通則，解釋上應依各契約之性質，參考債法就該契約權利行使之相關規定定之。而關於除斥期間之起算，則應以該權利完全成立時為始點。至於權利何時完全成立，則應依個案情節，妥適認定。又法院為增減給付之形成判決確定後，其就該增減給付之請求權始告確定發生，該請求權之時效始能起算。故當事人提起訴訟倘包含形成之訴及給付之訴，是否逾除斥期間或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自應分別認定各該權利完全成立、得行使時之始點及期間以為判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67號判決意旨參照）。㈡經查，兩造於101年8月9日成立系爭調解，系爭調解第1至3項約定：1.上訴人同意連帶賠償被上訴人自101年3月13日起，至101年7月31日相當租金之損害賠償，以每日8169元計算，合計115萬1829元，於101年9月8日前給付。2.上訴人同意連帶賠償被上訴人自101年8月1日起，至系爭都更案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日止或系爭都更案撤銷日止，以每日8169元計算之損害賠償，每3個月給付1次，第1期於101年11月1日給付。3.上訴人同意連帶給付被上訴人保證金71萬5864元，於101年10月8日前給付，有系爭調解影本可稽（見原審卷第20頁）。系爭調解第1、2項所載以每日8169元計算之金額，為被上訴人因系爭建物遭合康公司人員不慎拆除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乃以合康公司所提之拆遷安置標準為基礎，經上訴人同意以每坪每月租金1500元計算，得出每日給付金額為8169元，系爭調解第3項所載71萬5864元，即係遭合康公司人員拆除之系爭建物殘值乙情，為兩造不爭執（見本院上更㈠號卷第112頁反面、上更㈡號卷第476頁）。可見上訴人依系爭調解第1、2項所為之給付，係賠償被上訴人無法使用系爭建物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系爭調解第3項係上訴人賠償被上訴人系爭建物之殘值。㈢兩造於101年8月9日成立系爭調解後，新北市政府於102年8月5日公告指定碧潭吊橋為市定古蹟，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1.按「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不得破壞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之完整，亦不得遮蓋其外貌或阻塞其觀覽之通道。有前項所列情形之虞者，於工程或開發行為進行前，應經主管機關召開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為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定有明文。次按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30日，並舉辦公聽會。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報周知，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實施者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應經一定比率之私有土地與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所有權面積之同意。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時，實施者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擬具權利變換計畫，依第32條規定程序辦理，變更時，亦同，但必要時，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報核，得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更新後土地、建築物及權利變換範圍內其他土地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由實施者委任3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此觀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第2至4項、第37條第1項、第48條第1項、第50條第1項之規定即明。2.經查，合康公司於100年7月8日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報核系爭權利變換案，迄未經新北市政府核定公告，且系爭都更案仍在進行中，未遭撤銷，有新北市政府財政局100年11月14日北財開字第1001613475號函影本可稽（見原審卷第19頁），且為兩造不爭執（見本院上更㈢號卷第248頁）。系爭審委會於101年12月20日第17次會議（下稱第17次會議）決議：「……有關權利變換案涉各公私有土地間的權利分配問題，經多次專案小組討論，今日會議也經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及本府（即新北市政府）財政局確認其分配結果達成共識，故本案依下列各點修正後通過……請合康公司儘速彙整相關議題與處理方案（包含芒果老樹遷移、碧潭吊橋墩座遷建、結構安全審查、公私地主權益、交通維持、施工期間民眾及商家權益處理等），及更新前後之差異比較分析，並由本府協調召開說明會，俟民眾關心事項充分溝通，並完成相關安全分析及結構外審程序（下合稱系爭應辦理事項）後，本案方可核定發布實施」（見原審卷第26頁反面）。系爭審委會以安全為前提要件，於101年12月20日第17次會議附帶條件通過系爭權利變換案，亦據新北市政府103年7月17日北府城更字第1033417132號函覆在卷（見原審卷第108頁）。依上可知，系爭審委會於101年12月20日附帶條件審議通過系爭權利變換案，系爭權利變換案須待合康公司履行系爭應辦理事項完畢後，新北市政府始可核定公告。3.次查，兩造不爭執新北市政府於102年8月5日公告指定碧潭吊橋為市定古蹟（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依系爭審委會第53次會議就系爭都更案後續辦理方向提會討論案決議：「……二、本案權利變換計畫雖經本市（即新北市）第17次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附帶條件通過（迄今已3年3個月），但悍衛碧潭吊橋安全之立場未曾改變，且『碧潭吊橋』經102年8月5日公告為市定古蹟，而實施者（即合康公司）在本府（即新北市政府）文資委員會審議過程雖做了諸多努力及爭取，但對於本府文資委員會所要求的基本原則，尚有很大的落差。為確保碧潭吊橋之公共安全、公益性，以及兼顧公私有土地相關權利人之權益，並杜絕各界對本市都市更新審議制度公正性之疑慮，本案請實施者依委員會意見修正，並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9條之1規定，請實施者於文到翌日起3個月（共3年6個月）内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仍未符規定者，駁回申請：㈠涉及市定古蹟保護部分，實施者所提相關計畫應取得本府文資委員會同意。㈡事業計畫部分，應配合上開事項擬具變更事業計畫内容，並修正權利變換計畫（包含選配程序)提送本府」等語（見本院上更㈠號卷第138頁反面、第141頁反面）。可知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後，因系爭墩座坐落在系爭都更案基地範圍內，原經新北市政府於100年4月1日核定發布實施之系爭事業計畫，必須依照文資委員會公告之古蹟保存範圍進行變更，且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規定，修正後之事業計畫須取得文資委員會之同意，並配合變更101年12月20日通過之系爭權利變換案，始得重新提送新北市政府審議，而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第2至4項、第48條第1項、第50條第1項規定，合康公司修正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時，必須舉辦公聽會、公開展覽、聽證、委任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重新估價，並取得一定比率之私有土地與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所有權面積之同意甚明。4.又查，碧潭吊橋於102年8月5日經指定為市定古蹟後，文資委員會於103年12月25日審議確認古蹟保存範圍為系爭墩座前後10公尺，左右側3公尺，新北市政府於104年2月25日經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套繪確定古蹟保存範圍之定著土地範圍及所涉地號，並於104年4月8日以新北府文資字第1040585869號公告（下稱系爭行政處分）變更碧潭吊橋古蹟本體及定著土地範圍，有系爭審委會第53次會議紀錄、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4月28日104年度訴字第1308號判決等影本可稽（見本院上更㈠號卷第137至141頁、本院上更㈢號卷第251至253頁）。嗣合康公司依文資委員會公告之系爭墩座古蹟保存範圍而修正系爭都更案之設計規劃，文資委員會於108年6月13日決議同意合康公司提出之設計方案等情，有第53次會議會議紀錄、新北市政府108年6月20日新北府文資字第10811229881號函檢送108年6月13日108年度第5次文資委員會碧潭吊橋橋墩基座保護措施及設計書圖審議案會議（下稱文資委員會108年6月13日會議）紀錄等影本可稽（見本院上更㈡號卷第247至294頁）。觀之合康公司於文資委員會108年6月13日會議提出之簡報資料，合康公司因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而修正系爭都更案，其修正內容包括：將古蹟周圍之開放空間分成纜繩下方穿越部分、錨碇座周圍及上方部分、連通國校路之穿廊部分等3部分規劃（見本院上更㈡號卷第263至269頁）；系爭都更案所有建築物、地下室規劃退縮至古蹟保存範圍外（見同上卷第272、287、289頁）；修改A、B棟二層規劃，使建築物更遠離系爭墩座（見同上卷第288頁）。又細繹合康公司修正前、後之規劃設計圖，系爭事業計畫原規劃之都更建物距離系爭墩座位置之最近距離約為60公分，距離纜線之最近距離為56.37公分（見本院上更㈠號卷第172頁），而修正後之都更建物已退縮至文資委員會所公告系爭墩座前後10公尺，左右側3公尺以外之範圍（見本院上更㈡號卷第197、287至289頁）。參以前述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法定程序，可知碧潭吊橋（包含系爭墩座）於102年8月5日指定為市定古蹟後，合康公司須將系爭事業計畫及系爭權利變換案原規劃內容做大幅度變更，且重新舉辦公聽會、公開展覽、聽證、估價，並取得一定比率之私有土地、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所有權面積之同意等法定變更事業計畫及權變計畫之程序。5.復查，合康公司於100年7月8日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報核系爭權利變換案（業如前述），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就系爭權利變換案依序於100年11月8日、100年12月8日、101年3月21日、101年6月27日、101年10月9日、101年11月29日，分別召開第1至6次都市更新專案小組會議，合康公司與被上訴人均為列席人員，有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100年11月16日北城更事字第1000002575號函、100年12月15日北城更事字第1000003200號函、101年3月30日北城更事字第1014231491號函、101年7月9日北城更事字第1015230289號函、101年10月23日北城更事字第1015232546號函、101年12月7日北城更事字第1015233660號函檢送上開會議紀錄及簽到冊等影本可稽（見本院上字卷第172至203頁反面）。另新北市政府於101年6月26日召開系爭都更案涉及碧潭吊橋等相關事宜跨局處研究會議，合康公司與被上訴人均為出席人員，有新北市政府101年7月3日北府城更字第1015230266號函檢送該會議紀錄影本可稽（見本院上字卷第87至90頁）。衡以系爭審委會於101年12月20日第17次會議附帶條件審議通過系爭權利變換案（詳如前述）前，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已就系爭權變後計畫案進行6次都市更新專案小組會議，並經2次大會審議（100年12月30日、101年5月10日），有系爭審委會第53次會議紀錄影本可稽（見本院上更㈠號卷第140頁反面），而兩造於101年8月9日成立系爭調解時，已進行4次都市更新專案小組會議及2次大會審議，可見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時，系爭都更案及系爭權利變換案已進行相當程度至審議程序之「後階段」。細繹第1至4次都市更新專案小組會議及新北市政府召開之跨局處研究會議紀錄，均未討論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乙事。佐以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合康公司須將系爭事業計畫及系爭權利變換計畫原規劃內容做大幅度變更，並重新舉辦公聽會、公開展覽、聽證、估價，並取得一定比率之私有土地、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所有權面積之同意等法定變更事業計畫及權變計畫之程序（已如前述），使系爭都更案之審議程序重新回到「前階段」，顯見碧潭吊橋指定為市定古蹟乙事，非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時所得預料，係不可歸責於兩造之事由，如仍依系爭調解書第2項約定給付期間之末日為系爭權利變換案核定公告日或系爭都更案撤銷日，即顯失公平。上訴人主張此部分有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即屬有據。被上訴人雖抗辯：系爭調解已載明給付期間末日，上訴人簽訂前已得預見系爭審委會將作成附帶條件決議，新北市政府未即為核定公告系爭權利變換案，並非不可預料之情事，且碧潭吊橋經指定為市定古蹟，不影響系爭審委會所為附條件決議，無情事變更原則適用云云，惟碧潭吊橋經指定為市定古蹟乙事，非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時所得預料，與上訴人簽訂系爭調解前是否已得預見系爭審委會將作成附帶條件決議，新北市政府未即為核定公告系爭權利變換案乙節無涉，被上訴人執此抗辯此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云云，即無可採。6.被上訴人又抗辯：上訴人於簽訂系爭調解時，已認知應提前進行系爭墩座結構外審，及系爭墩座本有保留原址修繕之選項，並非僅有遷建墩座一途，故碧潭吊橋雖於102年8月5日指定為市定古蹟，但未變更合康公司應依系爭審委會第17次會議決議，履行完成結構外審程序之義務；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變更乃一般都更程序常見情形，合康公司於變更系爭事業計畫後，總允建建築容積增加，並未因文資委員會要求建築物距離墩座前後10公尺，左右側3公尺而損害其權益；況合康公司係因相關變更設計文件未能通過主管機關審查，且未向新北市政府撤回系爭都更案申請，始導致系爭調解書第2項之損害賠償終止日無法確定云云。然查，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時，系爭都更案及系爭權利變換案原已至審議程序之「後階段」，惟碧潭吊橋於102年8月5日經文資委員會指定為古蹟，並於103年12月25日確認古蹟保存範圍為系爭墩座前後10公尺，左右側3公尺，合康公司依上開核定古蹟保存範圍，須將原規劃都更建物距離系爭墩座位置之最近距離約為60公分，距離纜線之最近距離為56.37公分，修正退縮至上開核定古蹟保存以外範圍，大幅度變更系爭事業計畫及系爭權利變換計畫，並須經文資委員會審核通過後，而自審議程序之前階段開始進行相關計畫變更程序，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可見系爭都更案因碧潭吊橋經指定為市定古蹟造成大幅度變化，被上訴人抗辯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變更乃一般都更程序常見情形云云，洵屬無據。其次，系爭都更案涉及更新前公、私土地所有權人共35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30人、地上權人2人、違章戶3人，原規劃都更案更新後之價值高達58億9000萬餘元，有系爭審委會第17次會議紀錄記載影本可稽（見原審卷第24頁反面至第25頁），衡以系爭都更案涉及人數非微，系爭權利變換計畫變更後如何選配，即非易事，自難因合康公司因碧潭吊橋經指定為市定古蹟後，其變更系爭事業計畫，總允建建築容積增加，即認其權益並未受損。是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並未因碧潭吊橋經指定為市定古蹟乙事，造成其權益受損，不構成情事變更云云，即無足採。至於合康公司應依系爭審委會第17次會議決議，履行完成結構外審程序之義務，及其因相關變更設計文件未能通過主管機關審查，且未向新北市政府撤回系爭都更案申請等節，核與兩造成立系爭調解後，碧潭吊橋於102年8月5日始經新北市政府指定為市定古蹟，有情事變更乙節無涉，被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亦無可取。㈣上訴人於109年7月31日始追加主張碧潭吊橋經指定為市定古蹟有情事變更原則適用，該形成權已逾5年除斥期間而消滅：1.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6條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26條所謂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係指基於一定法律關係，因每次1年以下期間之經過順次發生之債權而言；租金之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既為民法第126條所明定，至於終止租約後之賠償與其他無租賃契約關係之賠償，名稱雖與租金異，然實質上仍為使用土地之代價，債權人應同樣按時收取，不因其契約終止或未成立而謂其時效之計算應有不同（最高法院28年渝上字第605號、49年台上字第1730號判決先例參照）。2.經查，被上訴人因系爭建物遭合康公司人員不慎拆除，兩造遂於101年8月9日成立系爭調解，上訴人賠償被上訴人無法使用系爭建物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系爭調解第1、2項）及系爭建物之殘值（系爭調解第3項），業如前述，可見系爭調解係兩造互相讓步而成立損害賠償之合意。又依系爭調解第2項約定：上訴人同意連帶賠償被上訴人自101年8月1日起，至系爭都更案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日止或系爭都更案撤銷日止，以每日8169元計算之損害賠償，每3個月給付1次，第1期於101年11月1日給付（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可見上開約定係基於系爭調解之法律關係，因每次3個月期間之經過順次發生之債權，依民法第126條規定，系爭調解第2項之請求權時效應為5年。本院審酌上訴人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將系爭調解第2項之損害金給付期間末日調整至102年8月5日，其性質應屬損害賠償之調整，佐以系爭調解第2項係賠償被上訴人無法使用系爭建物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且係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以及民法第227條之2係為衡平而設，究為例外救濟之制度，且被上訴人依系爭調解第2項持續執行受償（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兩造長久處於可能遭受法院判命增減給付之不確定狀態，顯非所宜，上訴人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減少給付，亦宜從速為之，否則徒滋糾紛，於事實殊鮮實益等一切情狀，上訴人就該形成權之除斥期間應定為5年。上訴人主張：系爭調解第2項之請求權時效為15年，該形成權之除斥期間應定為15年云云，洵無可採。3.次查，合康公司於102年8月23日派員參加新北市政府當日召開「新店區碧潭吊橋安全事宜」第7次工作會議，與會之周勝考議員稱：「本案應確保參與都更之地主權益，請市府加速推動，並明確指出更新後建築物地下室連續壁應距離墩座多遠，讓合康公司有所遵循」，文化局稱：「碧潭吊橋古蹟本體包含橋板、橋塔、墩座及纜線，目前指定之土地範圍為本體及纜線正投影線所定著土地，後續由本局委託辦理調查研究，並請觀光旅遊局提供管理維護計畫備查。若古蹟土地範圍內有任何開發行為，需經本府審查同意後始得辦理」，該次會議結論：「……有關都更案後續辦理程序，請合康公司先行提出基地鑽探資料、施工計畫併同設計内容、回應8月16日專家學者及市府各單位之意見，相關資料修正後需經第三公正單位審查及市府確認工程技術可行後，即續召開都市更新及文化資產聯席審查，並邀請地主、NGO組織、里長及關心民眾參與，有具體共識後，再分案回歸都更、文資各自審議系統辦理……」，有新北市政府102年8月30日北府城更字第1020006787號函檢送上開會議紀錄及簽到冊等影本可稽（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936號卷第241至250頁）。嗣文資委員會於103年12月25日審議確認古蹟保存範圍為系爭墩座前後10公尺，左右側3公尺，經使用面積測量及確定古蹟定著土地所涉地號，並經新北市政府以於104年4月8日以系爭行政處分重新公告，業如前述（見本院上更㈠號卷第140頁反面、本院上更㈢號卷第252至253頁）。上訴人於發回前向本院提出104年2月12日民事準備一狀，記載：「……來年（即102年8月5日）亦經更正後被上訴人轄下文化局將碧潭吊橋指定為新北市市定古蹟……且古蹟範圍查定尚在進行中，導致現下將因古蹟範圍劃定之大小而影響業已公告之系爭事業計畫案有聲請變更之必要，是就兩造簽訂系爭調解書時均認定之『已確定之系爭都市更新案業經公告實施之事業計畫內容』前提，已有變更，且該變更係簽訂系爭調解書時所無法預料……是以本件自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若以『碧潭吊橋後經指定為古蹟』乙節認定為『非當時所得預料之變動』者，則此變動恐係不可歸責於被上訴人，然更應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等語（見本院上字卷第109至110頁）。衡諸文資委員會於103年12月25日審議確認古蹟保存範圍為系爭墩座前後10公尺，左右側3公尺，新北市政府於104年4月8日以系爭行政處分重新公告，合康公司即應依系爭墩座古蹟保存範圍而修正系爭都更案之設計規劃，業如前述，況新北市政府於104年4月8日以系爭行政處分公告系爭墩座古蹟保存範圍前，上訴人即於104年2月12日以上開書狀敘明碧潭吊橋經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構成情事變更，此為上訴人不爭執（見本院上更㈢號卷第139頁），應認上訴人以碧潭吊橋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之情事變更為由，請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給付之形成權，至遲於104年4月8日完全成立，且上訴人於104年4月8日即得行使該形成權。被上訴人抗辯：碧潭吊橋於102年8月5日經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上訴人於是日起即得行使該形成權云云（見本院上更㈢號卷第199頁），難謂有理。4.又查，上訴人以碧潭吊橋經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構成情事變更為由，請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給付期間末日之形成權，至遲於104年4月8日完全成立。上訴人自陳其於109年7月31日始依情事變更原則行使請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給付期間末日之形成權，此為被上訴人不爭執，並有上訴人109年7月31日提出民事準備二狀可稽（見本院上更㈢號卷第139頁、本院上更㈡號卷第177頁），則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行使該形成權已逾除斥期間，自屬有據。上訴人主張：系爭都更案地主就系爭行政處分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系爭行政處分尚未確定，應俟105年4月28日即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308號判決撤銷系爭行政處分關於系爭墩座之定著地範圍確定時，該形成權始完全成立，伊於109年7月31日行使該形成權，並未逾除斥期間云云（見本院上更㈢號卷第139頁、本院上更㈡號卷第244頁）。惟文資委員會於103年12月25日審議確認古蹟保存範圍為系爭墩座前後10公尺，左右側3公尺，新北市政府於104年4月8日以系爭行政處分公告，上訴人至遲於104年4月8日得以碧潭吊橋經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構成情事變更為由，請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給付期間末日之形成權即完全成立，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自不因嗣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105年4月28日以104年度訴字第1308號判決，部分撤銷系爭行政處分關於系爭墩座之定著地範圍確定（見本院上更㈢號卷第251至271頁，且被上訴人未爭執），而認上訴人就該形成權於105年4月28日始成立，上訴人上開主張，並無可採。㈤從而，上訴人於109年7月31日始以碧潭吊橋經新北市政府於102年8月5日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為由，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原則，請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之給付期間末日，該形成權已逾除斥期間而消滅，則上訴人提起備位追加之訴，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將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給付期間末日調整至102年8月5日，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既無理由，則兩造關於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02年8月6日起至109年4月30日止溢付之損害金2030萬3269元，有無理由之爭點，本院即無再予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等語。由上述判決理由觀之，本件原告提起前案訴訟時，原主張之情事變更事由為新北市政府遲不核定公告系爭都市更新計畫之權利變換案，然其原因乃係原告所舉前述第17次會議審查結論為系爭都市更新計畫實施者即原告合康工程顧問公司應完成事項未完成，故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乃不予核定公告系爭都市更新計畫之權利變換案，本件原告此一主張並未為前案判決所採取；而本件原告於前案第三次更審程序中，始於109年7月31日以碧潭吊橋經新北市政府於102年8月5日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為由，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原則，請求調整系爭調解第2項損害金之給付期間末日，該形成權已逾5年之除斥期間而消滅，已如前述，則前案確定判決固認為兩造於簽定系爭調解書後，鄰近系爭都市更新計畫範圍之碧潭吊橋經新北市政府公告指定為古蹟一事，為兩造簽定系爭調解書時未能預見之情況，而符合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之情事變更之要件，故本件原告於本事件中主張關於原告於簽定系爭調解書時未能預見系爭都市更新計畫案遲未經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核定為情事變更事由一節，即無可採。
（五）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依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情事變更原則之規定，請求法院增加給付者，乃為形成之訴，須待法院為增加給付判決確定後，其就新增加給付之請求權始告確定發生，在此之前其所為相關給付之請求，僅屬對於他方當事人為變更契約內容之要約，尚無因此即認其已有請求權可得行使；而當事人據此規定為增加給付之請求，即就原來給付為量之增加，並無變更原來給付所依據之權利性質，則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仍依原來給付之性質定之，應自法院為該增加給付判決確定日起算，始符該形成判決所生形成力之原意。」（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裁判要旨參照）、「當事人依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規定：「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請求法院增加給付者，為形成之訴，應待法院判決確定後，當事人就新增加給付之請求權始告發生，其請求權時效應自斯時起算，方符該形成判決所生形成力之原意。若一方當事人於法院為增加給付判決確定前，對他方當事人為增加給付之請求，經他方當事人同意者，乃雙方合意變更契約之權利義務關係；如他方當事人不同意者，請求之一方當事人仍須待法院為增加給付（形成）判決確定後，其請求權始確定發生。在此之前其所為相關給付之請求，僅屬對於他方當事人為變更契約內容之要約，尚無因此即認其已有請求權可得行使而起算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問題。」（最高法院97 年度台上字第1547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故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法院增減原契約約定之給付者，並非直接以意思表示即可發生效力，必須以訴為之，待法院判決形成新的法律關係內容，方發生增減給付之效力。本件原告主張於有情事變更事由發生之時，即得減少原來約定之給付，並據以請求被告應返還本件起訴前回溯5年期間所受領原告給付之108年5月8日起至113年5月7日止共計14,908,425元部分，顯然係混淆情事變更事由發生時，乃得以行使其聲請變更給付內容之形成權開始之時點，而當事人是否行使該形成權仍由當事人自行決定，必待其採取實際行動，以訴請求法院裁判之行使時點之不同，否則即無前案判決認定本件原告雖有得以主張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之形成權（關於碧潭吊橋被指定為古蹟部分），但因逾5年除斥期間方為訴之追加而為行使之行動，仍不能獲得該法條規定之法律效果之情況發生，前案判決業已闡述甚明如前，本件原告猶執陳詞為上述之主張，自無可採；且縱使法院為增減給付之判決，依上述最高法院判決意旨，亦待判決確定始生變動效力，更何況是起訴前已經屆期之原約定之給付，並無變動之餘地。從而，關於原告聲明第一項之請求部分，因被告係基於有效之系爭調解書所載本件原告同意給付之條件而受領，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原告請求被告應返還該部分受領之金額一節，自非可許，應予駁回。
二、原告又請求被告應自113年5月8日起至判決確定日止，按日給付原告8,169元及其利息等語，但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一）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法院減少其依照前揭新北市新店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之第2項給付內容，如前所述，應待判決確定後始發生增減給付之形成效力，原告此部分請求已非可採；且被告亦抗辯原告尚未給付之款項，不得向原告請求返還等語，於此部分，原告並未提出其業已給付之證據，僅陳稱原告將按期給付云云，但被告既然尚無得利，自無返還之理由，原告此部分請求自無可採。　　
（二）惟原告所請求被告返還其聲明所載之二個項目金額，乃基於請求法院減少其依前揭調解書所載第二項之給付內容而來，本院仍應審究其有無情事變更之事由存在，得否於本件判決確定後發生變更系爭調解書給付內容之效力。經查，本件原告所主張有情事變更事由為「以101年8月1日起迄今長達12年餘等情事為核心，以情事變更請求就起訴日回推5年即108年5月710日至113年5月7日溢付之損害金」等節，即與前案最後確定判決（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111年度上更三字第118號）以新北市政府指定碧潭吊橋為古蹟一事為兩造簽定系爭調解書後之情事變更事由不同，然而本件原告前於103年3月10日於提起前案訴訟時，即已主張兩造於101年8月間成立系爭調解筆錄時，「新北市政府卻遲未公告……，拒絕核定公告權利變換案，……，被告所屬之新北市政府遲不核定公告權利變換案，並非兩造當時簽訂系爭調解書時所得預料之情況，……等語」之規定，訴請鈞院調整系爭調解書之內容為……（已如前述，不贅列）……方符公平。」等語，已如前述，而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乃進行都市更新計畫期程之一部分，而原告自稱以從事都市更新事業為業，自應明瞭各都市更新計畫案常有需要相當時間進行之情況發生，甚至有超過20年以上之案例，且為媒體所經常報導者，並無何所謂標準時間可資依憑，顯見原告在本件之主張與其在前案起訴時之主張與本件起訴之主張相同，而已經於前案經法院判斷為不可採（見前引前案第一審判決理由），於本件中自無庸重複審認。又查，本件與前案不同之處為時間問題，於前案起訴至判決確定，迄今原告又再度起訴，時間又經過約10年之久，是否已符合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所定之情事變更之要件，因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業已依照前揭審查結論完成系爭都市更新計畫案應完成之事項，而仍未獲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核定公告權利變換案，其進行期程之延宕並非可歸責於原告，倘係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而使主管機關不能核准並公告，自非可謂之雙方未能預見之情事變更之發生，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乃亦無可採取。至於原告聲請鑑定系爭都市更新計畫案之實施期程等事項，因原告之主張並無可採，乃無進行鑑定之必要，原告此部分聲請應予駁回，併此敘明。
三、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4,908,425元、及自113年5月8日至判決確定日止，按日給付原告8,169元及其利息等節，均屬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與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與本件判決結果已不生影響，故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瑞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俊宏


